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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渔业管理者和利益相关方越来越有兴趣将捕捞份额作为管理渔业的一种方法。

《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第1册《渔民和渔业管理者指南》于2010年出版，是首个

介绍如何循序渐进地做好捕捞份额管理设计的指南。借鉴世界各地的经验，手册突出

了捕捞份额的灵活性，并概括了如何进行个性化设计以满足不同渔业的具体特点和目

标。本设计手册并非操作规范，而是提供了针对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对捕捞份额管理

设计过程提供帮助指导和资讯。 

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第3册基于第1册的知识，为基于水域的捕捞份额管理设计

提供更为详细的指导，即通常所说的渔业水域使用权（TURFs） 1。这是一种特定的

捕捞份额管理类型，在这种管理制度下，把渔业捕捞死亡率受控的、确定的专属区分

配给渔民群体，或个别情况下分配给个体。虽然只有不到10%的捕捞份额管理模式是

基于水域使用权设计的，但人们对使用和设计渔业水域使用权（TURFs）的兴趣却越

来越大，因为这是确保可持续渔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1第 1 册中通常把 TURF 解读为基于水域的捕捞份额。本册使用该专业术语“渔业水域使用权 TURF”，是因为它是被许多渔业领域所熟悉和接受

的术语。第 1册的指南是帮助您确定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制度（TURF）是否是 合适您的渔业的捕捞份额管理类型，包括是否将渔业水域分配

给团体(“合作社”)或个体。在这些文件中，“合作社”英文用大写文本时，指的是一个分配获得并管理某个确定的专属捕捞份额或水域的团体，

正如合作社模式捕捞份额管理项目中所描述的那样。当“合作社”英文没有使用大写文本时，是指没有分配获得确定捕鱼权的组织团体，但可以协

调其他活动，例如市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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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渔业管理者、渔民、科学家或其他利益相关方，此书都有助于您设计一个

成功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此书应与《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的第1册一起使

用，同时结合研究、分析及专家咨询等工作方法，以便对您的渔业设计出更为适合的捕

捞份额管理项目。此书遵循了同样的七步设计法，但是对基于水域捕捞份额所独有的决

策机制进行了扩展。本书从第94页开始，收录了4个实施中的捕获份额管理项目的深度报

告，能突显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TURFs）及其设计决策过程的真实情况： 

• 墨西哥金塔纳罗奥维卡奇科基于水域使用权管理的刺龙虾限额捕捞渔业项目 

• 萨摩亚萨法塔行政区的惯例捕捞权分配项目 

•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联邦渔业总会底栖鱼类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 日本共同渔业权制度 

这些报告反映了基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的多样性，包括在不同内容及不同的复

杂程度下，如何开展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的过程。 

在开始设计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前，应先评估渔业的现状和背景。大

多数渔业已经建立了管理框架，并具备相应的规章制度、管理机构、参与者和利益相

关方。数年或数十年来的渔业行为和管理对渔业现状有着现实的影响，在考虑、设计

和实施捕捞份额管理办法时应考虑到这些历史背景。 

从生态、经济和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评估渔业能有助于推动适当和有效的管理设

计。将帮助您确认当前的优势，以及在设计过程中可以解决的挑战。设计捕捞份额管

理项目之前，请参阅第1册，以了解有关案例方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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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渔业水域使用权（TURF）？ 
 

 

 

渔业水域使用权是一种基于水域的渔业管理方法，把

特定水域里确定的专属捕捞权分配给团体，或在少数情况

下，分配给个人。周全设计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应该包

括对捕捞死亡率适当的控制，并要求渔民遵守这些控制措

施。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在全世界已被广泛使用，而

且人们对使用渔业水域使用权系统来管理渔业越来越感兴

趣。大多数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不授予捕捞水域的

所有权，相反，它们通常会对指定水域的一个或多个海洋

物种的专属捕捞权进行分配2。大多数的渔业水域使用权不

是独立运行的，而是属于更大规模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系统的一部分。在本册中，“渔业水域使用权”一词指的是

单一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设计功能，而“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系统”指的是更大规模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

设计功能，该系统可能由一个或多个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

组成。 

与所有类型的捕捞份额制度一样，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制度在生物、经济和社会表现方面都表现了良好的记录

（第1册对此有完整的阐述），此外，研究和经验表明，良

好设计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制度还有如下附加效果：  

•  增加多鱼种渔业管理和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兼容性

(Wilen et al.,  2012)。 

•  显示栖息地保护的直接效益 (Wilen et al., 2012)。 

•  由本地科学研究和决策机制支持的精细化管理(Prince, 

2003)。 

•  渔业活动具备更高效的时间安排和空间安排 (Pollnac, 

1984；Cancino et al., 2007；Wilen et al., 2012)。 

•  增加海洋空间规划的兼容性，减少与其他行业在海洋

空间利用上的直接竞争(Sanchirico et al., 2010)。 

 
2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是用于管理野生水生资源。本册无意为水产养殖业

务提供管理指导，尽管水产养殖可能涉及基于水域使用的专属权。一些基

于水域的捕捞份额项目，除了野生捕捞之外，确实也包含了水产养殖业务

，或通过投放种苗及其他措施来增强野生种群数量的增养殖业。 

• 当地渔业社区从可持续渔业管理中直接受益（Ponce-

Taylor et al.,  2006；Pérez Ramírez  et al.,  2012)。 

渔业水域使用权通常是分配给一群渔民并由他们来管理

的。因此，大部分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设计包括有效

的分配给团体的捕捞份额(也称为“合作社捕捞份额”)。在本册

中，“合作社”一词广泛使用，特指一切已分配到确定水域的任

何有组织的渔民 (如渔业合作社、协会、渔民组织、部门、生

产者组织、公会、联盟或社区)，无论该“合作社”是否具有法定

或正式认可。合作社通常由渔民（通常来自同一社区）组成，

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如：相同的目标鱼种、作业区域或渔具类

型。成为成功的合作社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成员有着共同的目

标。 

世界各地有数百个合作社参与了“渔业水域使用权”的管理

。合作社的组织方式，以及所发挥的功能因其所处的社会、经

济和政治环境，以及该组织的能力和成熟度不同也各有差异。

一个运转良好的合作社能把对成员的激励措施与集体的长期福

祉相结合，从而防止过度捕捞和竞争性捕捞。合作社成员有共

同的可持续管理目标，并因良好管理而全员受益。本册阐述了

通过建立有效的合作社来管理渔业水域使用权的设计依据，能

使渔民的捕鱼动机和保护资源长期健康的目标相一致。捕捞份

额管理手册第2册《合作社捕捞份额》的内容适用于指导基于配

额权利的合作社，而非基于水域的“渔业水域使用权”3 管理的合

作社。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设计中，渔民的组织程度在

初的设计中会有所不同。在有些地方，渔民可能已经组成一

个运营中的组织，而在另一些地方，要在设计过程中加入组织

渔民这一必要环节。无论起点如何，渔民和管理人员都可以共

同努力，在现有的背景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当的管理项目，并随

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修正和调整这个管理项目。 

 
3第2册中渔业水域使用权相关的设计建议，大部分内容在本册中有重复，以提

供关于渔业水域使用权合作社管理的综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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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可以用于设计分配给个体的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然而，由于分配给个体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可能不会那么复杂，所以也不一定完全适用。 

本手册的设计步骤既适用于单一的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也适用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的设计通常用以两种方式完成 (Aburto et. al., 

2012)： 

1.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或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

统的设计由当地社区推动，国家或区域性的政府主管部

门通过立法、运营和财政支持成功地为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提供运行框架。例如，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基于

社区的水域使用权，现已被斐济、瓦努阿图、巴布亚新

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帕劳等国的国家法律正式承

认(Aswani, 2005)。 

2.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或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

设计由当地政府推动，在国家或区域性的管理框架下，把捕

捞专属权和管理责任都分配给使用者。 

这两种办法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具备特别优势，但是选择

哪一种办法可能会决定由谁来制定本册所述的设计决策。无

论选哪一种途径，每个管理机构的角色都应该有明确的定义

。当地利益相关方和政府渔业管理者共同制定决策时，把这

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设计可能

是 成功的。 

 

 

渔业水域使用权如何融入共同管理？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一个特点是能够将一些

管理职责授予给渔业水域使用者，以换取专属捕捞权。

世界各地的许多渔业水域使用权系统都涉及一种共同管

理方法，即管理人员和使用者共享管理职责和权力。一

般来说，管理人员负责制定管理绩效标准并确保其被有

效的遵守，而使用者——通常组织成合作社——承担日

常管理义务。 

共同管理的方法可以更适合于当地的管理，并作出即时

的决策。只要合作社能遵守政府设定的业绩标准，如保持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他们的基本管理活动（如，实施捕

捞限额、禁渔期、渔具限制、规格限制、禁渔区和本地局

部适当的监控以及执法等）通常不需要国家层面审批。本

册的大部分设计建议都是为了如何建立合作社，并与政府

形成有效而密切的共同管理合作关系。

 

渔业水域使用权如何与保护区搭配管理？ 
 

 

 

越来越多的经验和兴趣把渔业水域使用权与禁渔保护区

(不允许捕鱼的水域)管理制度搭配起来实施。理论和实践表

明，将渔业水域使用权与保护区管理搭配是有利的，因为渔

民直接受益于保护区，所以有更大的动力去遵守和实施相关

规定。例如，渔民 终获得规格更大的鱼和/或在禁渔区里 

鱼类丰度更高，从而激励渔民来保护鱼类资源。在本

册中会更详细地讨论把渔业水域使用权与禁渔保护区

管理制度搭配起来的优点和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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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条件下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是理想的？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制度已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几个

世纪以来一直在一些地区实施。设计合理的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制度可为个体使用者或团体使用者分配确定的专属捕鱼

权，并支持和鼓励他们可持续地使用资源。科学地控制捕捞

死亡率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制度 适合确保渔业的可持续

性。 

由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是在一个确定的水域分配资源

，在渔业活动的空间范围很明确的地方，这种管理方式通常

是 可行的。渔民与划定的捕鱼区之间的明确联系有助于边

界的划定 (Dahl, 1988)。此外，一些自然边界，如封闭的海湾

，可以促进渔业水域使用权边界的划定和执行。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是管理底栖生物和定居物种的理想

选择，通常用于贝类渔业(Defeo and Castilla, 2005)。这些物种

适合用渔业水域使用权办法管理，因为在渔业水域使用权

边界之外几乎没有该物种成年个体的活动；因此，渔业水域

使用权持有者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到资源变化，

并能直接从他们的保护行为中获益。对于那些在渔业水域使

用权之外没有明显的捕鱼压力的游动物种来说，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也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 

渔业水域使用权分配给明确的、有组织的使用者团体

时，管理可能是 有效的。拥有强大社会资本和强有力领导

的、有组织的使用者团体更有可能参与管理好他们的资源

(Gutierrez et al., 2011)。依靠渔业为生的群体会有强烈的动机

去遵守和实施渔业法规来保护资源。渔民组织是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本册中，我们讨论了成

功的合作管理小组或合作社的特点。 

 
4
该系统正式命名为“底层鱼类资源的区域管理和开发系统”，简称“智利渔业水

即使在缺乏优先条件的情况下，有时也会实施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因为此区域的物理、社会或经济特性问题，实

施基于配额的捕捞份额管理是不可实现或不切实际的。例如

，科学的数据收集和对设置捕捞限制的分析可能成本非常昂

贵，或者根本不可行，而其他的捕捞死亡率控制不需要那么

多的数据也许是可行的。涉及到参与者多，且分散区域广的

渔业可能不适合实施由国家政府管理的个体配额项目。例如

在智利，高价值的无脊椎动物的个体配额管理很难在全国绵

长的海岸线上管理和执行。由社区渔民组织与国家共同管理

国家级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4系统被认为更有可能实现其管

理目标，完成一个行之有效的替代管理方式（见第1册，实

施中的捕捞份额管理：智利国家底栖鱼资源的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同样，在许多已采用传统性海洋占用权管理的岛国

，由于渔业社区分散，采用政府部门集中管理也是不切实际

的。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设计和经验正在迅速发展，采用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可以在各种环境中获得成功。例如，带有

可以预测在渔业水域使用权外围游动的鱼类的特殊设计可用

于管理更多的游动物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也可以设计为

容纳多个使用者团体的组合项目（请参阅考虑哪一种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类型有利于您的渔业)。如果渔民组织不善，管

理者可以帮助组织。此外，渔业管理人员仍负有确保渔业可

持续性的 终责任，并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制定执行标准

，以确保生态目标的实现。 

域使用权管理计划 



6

 

  

捕捞份额管理的基本知识 

 
 

 

什么是捕捞份额管理? 

 

捕捞份额管理将一定渔业水域或某渔场总渔获量特定份

额的专属捕捞权分配给个体或团体。此类项目会确立合理的

捕捞死亡率控制措施，并对渔业参与者实行问责。 

捕捞份额管理可以是基于配额或基于水域的管理。基于

配额是在渔业水域内设定一个捕捞限额，将一定的捕捞量分

配给各个参与者，并要求参与者直接遵守捕捞限额；基于捕

捞水域的管理是将一个确定的专属捕捞水域分配给参与者，

同时对捕捞死亡率进行合理控制，以保证资源的长期可持续

性。许多捕捞份额项目是可转让的，这意味着参与者可以购

买、出售和/或租用份额。这个市场是允许渔业内部根据变化

调整捕捞限制，允许参与者进入和退出渔业。 

从根本上而言，捕捞份额不同于其他管理方法。该方法

通常会在各种其他方法经证明不足以实现特定目标之后被使

用。大多商业渔场一开始都是开放进入的，任何投入努力量

的人都可以捕鱼。但是，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渔业管理者

经常会通过为参与者发放许可证来限制捕渔。 

 

 

当颁发许可证的方法已经无法有效控制捕捞努力量和

渔获量时，渔业管理者开始实行更多的基于努力量限制的规

定，以期控制渔获量。此类规定包括限制每次可捕的渔获量

、渔船规模、捕捞天数等等。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管理方法

都未能成功维持鱼类种群资源量的稳定，也未能促进渔业的

收益和安全。 

通过为渔业参与者分配确定的捕捞水域或特定份额的渔

获量，捕捞份额管理将这些参与者的长期利益与渔场挂钩起

来，即参与者当下的行为会影响他们在未来的收益。这种保

障为渔民提供了一种管理激励，在此之前这种激励要么不存

在，要么就是过于模糊，并未有效制约渔民的行为，促使他

们朝着长期保护的方向前进。捕捞份额管理将渔民的商业利

益与鱼类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挂钩，在捕捞年份内以及更久

时间内提供了更大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另外，获得捕捞份

额的渔民需要担负相关责任，他们或是需要遵守分配给他们

的渔获量限额，或是需要保证遵守捕捞死亡率的科学控制措

施，从而持续管理各自捕捞水域。 

关键图标  |  在整个设计手册中使用的、用以突出显示捕捞份额管理设计的主要特点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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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份额管理的主要特性是什么？ 

 

 

为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捕捞份额计划，概述其主要特点是

十分有用的。为《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而开发“海盐”

（SEASALT）记忆法，以现存捕捞份额管理和理论文献综述

为基础，描述了捕捞份额管理的常见特点。 

成功的捕捞份额管理并不需要同时具备所有特征。不过，

计划设计越是完整地涵盖了这些特点，实现生态可持续、经济

可盈利渔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Controls on fishing mortality are 
set at scientifically appropriate 
levels. 

 
 
 
 

 

. 

 

长久保障（Secure） 
 

捕鱼者持有配额的年限长到使

其能意识到遵守制度能对其本

身未来利益产生影响 

专属特权（Exclusive） 
 

受保障的捕捞配额被分配给具

资格实体（个人或群体），且

这种特权是明确界定并受法律

保护的。 

全源覆盖（All sources） 
 

分配的捕捞配额包括渔获物的

所有死亡（捕获上岸和丢

弃），且两者之和不可超过总

捕捞限额。 

适度规模（Scaled） 
 

渔业管理单元建立在适合的生

物学水平上，同时考虑当地的

社会和政治因素。 

责任渔业（Accountable） 
 

渔业参与者必须控制其捕捞量

在分配给的总渔业捕捞配额之

内。 

科学限额（Limited） 
 

捕捞限额是基于科学研究及多

利益相关方商定的合适水平 

灵活配额 (Transferable） 
 

捕鱼者能买卖，或是租借渔业

捕捞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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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哪一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类型有利于您的渔业 

 
 

 

在设计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之前，重要的是要考

虑到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投入应用的背景，以及渔业的社

会和生态特征会如何影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的设计和结

果。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已被应用于管理各种生态、地缘

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同时复杂程度也可以从相对简单到

高度复杂。渔业中的复杂问题可以通过设计适当规模的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来解决。 

渔业在资源和参与者特征上的复杂性各不相同，对关

键功能的精准设计能够使渔业水域使用权在所有层次的复

杂问题上得到有效管理。 

根据世界各地的渔业经验，本册为实现本地化应用单一

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提供了指导，并在适当的情况下，

可以形成一个由多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组成的网络来对

应对渔业中的资源和参与者的复杂性。有效的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设计的关键是：将渔业分解成一个或多个与渔业的生态和

社会特点相匹配的单一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这个概念

是本册中许多设计原则的基础。表A提供了一些影响参与者复

杂性和资源复杂性的因素的例子，并告知如何采用适当的管理

单元来执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表格 A  |  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体系的复杂程度相关的要素举例  
 

  
 

低 
 

高 

  资源复杂性 

• 单个或仅有少数目标目种 

• 目标物种的游动处于较低或适度水

平，且在捕捞水域内有很低的生态关

联。 

• 与其他物种相互影响程度低 

• 有多个目标物种 

• 目标物种在多个捕捞水域高度游动  

• 与其他物种相互影响程度高 

 参与者复杂性 

• 捕捞社区地理划分明确 

• 捕捞社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 

•   渔民针对特定的目标物种，使用影响小、      
并有选择性的使用有针对性的渔具 

• 渔业组织良好，分组清晰 

• 参与者之间冲突少，外界参与者的压力小 

 

• 渔民高度分散 

• 在鱼群密集的水域捕鱼 

• 渔民针对多个目标物种，使用影响大、 

• 同时使用多种类型的渔具 

• 渔民出处各不相同，互不协商，各种

不同类型的渔具可能用于捕捞同一水

域的同一物种资源 

• 参与者之间冲突多，外界参与者带来的

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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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过程中可能会受到

管辖边界或其他社会政治因素的限制。因此，如何看待渔业

参与者和他们所瞄准的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所负责

或涉及的管理单元，无论是当地的、区域的还是国家的捕捞

水域。当你考虑你的渔业的复杂性，应聚集于项目管辖范围

内的生态和社会因素。然后，考虑你的单元管理部门在更大

范围的渔业管理系统内处于什么位置，以及是否做一些附加

的设计功能（例如，跨界协调）来提高、实现你的生态、经

济和社会目标的可能性。 

要解决复杂问题就要从对渔业的生物特性和其使用者的

社会特性的了解开始着手。在本册中，“功能单元”展示了一

种思考渔业复杂性维度的方法： 

• 生物功能单元  —— 鱼类自我维持的种群或亚

种群的地理范围 (以成鱼的移动和幼鱼分布的空间尺

度为基础)。生物功能单元将反映渔业管理的 适当

的空间尺度，以确保鱼类资源的可持续性。 

• 社会功能单元 —— 一群有能力组织和参与管

理渔业的人。社会功能单元通常以合作社的形式存在

。 

在渔业中可能有一个或几个空间明确的功能单元(生物的或

社会的)，或者可能有重叠的功能单元，代表不同的鱼类物种或

不同的参与者群体。在 简单的渔业中，社会功能单元和生物功

能单元会是一致的。然而，在更复杂的渔业中，由于其生物和社

会功能单元不一致，管理人员面临如何设计有效的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的挑战。 

为了帮助您了解渔业的复杂性如何影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的设计，我们介绍了四种常见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类型。

大多数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都属于这四种类型之一，我们

将在本册中讨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设计元素。每一种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类型都设定一项假设的渔业范例，用范例

中的生物和社会功能单元之间关系的概念图来描述。为了便于参

考，本节末尾提供了所有四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类型的摘

要。此外，“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部分所提及的四种渔业实例涵盖了4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类型。并不是所有的渔业都能与其中的一种类型一致，但是判

断与哪种类型的渔业 相似，可以帮助您确定哪些设计特征是在

考虑资源管理的适当范围时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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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水域使用权类型 1 
 

 

 

考虑相对简单的的假定渔业类型1 （见下图）来规划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范围。在这个渔业类型中，紫色区域是由一

个有凝聚力的、有组织的社区占据，并且以白色区域显示的

在岩礁区栖息的无脊椎物种为渔业目标物种，这个社区是在

沿海岸的一个相对偏僻区域。在这种情况下，设计适当的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是很简单的，因为社会功能单元和生

物功能单元是一致的 (例如，用虚线表示的假想的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 

渔业类型1是我们在这里定义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类型

1的例子。这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类型通常发生在那些捕捞区

域内都是几乎不移动的底栖生物，并且地理范围确定、与域外

海域相互孤立的区域。例如，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地区大龙虾合

作社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合作社，在一个封闭的海湾内拥有

专属的龙虾捕捞权(见后文“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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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水域使用权类型 2 
 

 
 

假设的渔业类型2，跨越了绵长的海岸线，有多个物种

，包括一些洄游物种，这些物种在分布水域上有交叉重叠。

当地有一个渔业社区，这个社区可以捕捞所有这些物种资源

。社区内所有渔民都有组织并遵守有威望的社区领袖制定的

捕捞规则。在这个渔业类型中，有多个生物功能单元，它们

代表着每个目标物种的分布范围。然而，由于只有一个社会

功能单元，单一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就可以覆盖所有

渔获资源的范围。 

渔业类型2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因为洄游物种经常

穿越许多大型水域，因此可能会遇到多个参与者团体。

然而，这种类型的渔业也可能发生在由单个参与者群体进行

捕捞一整个大型水域或封闭性水域，或这些鱼类种群在某种

程度上只有区域性种群变动。萨摩亚的萨法塔地区与其情况

类似的沿海社区所行使的传统性水域占有权管理可以被称为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类型2 (参照《捕捞份额管理案例—萨摩

亚萨法塔行政区的惯例捕捞权分配项目》)。萨法塔的资源参

与者由一个负责管理渔业水域使用权的地区委员会来负责管

理。其渔业的目标是各种各样的岩礁有鳍鱼类和无脊椎物种

，这些物种之间具有复杂的生态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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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水域使用权类型 3  
 

 

 

在假设的渔业类型3中，有三个社区(以橙色、紫色和

黄色代表)，捕捞目标是靠近海岸岩礁的一个游动岩礁鱼类

，分布在阴影区域所表示的水域内。每个社区的渔民都到这

个礁区的不同地方去捕鱼，只要这个地方能如他们所愿捕到

多的鱼。在每个社区中都有牢固的家庭纽带和社会纽带。

然而，各社区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不同社区成员之间的争端

并不少见。以下展示了三种可能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设计

方案，并根据不同的社会和生物功能单元，把他们组合到设

计方案中。 

在情景A中，覆盖整个渔场的单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在三

个社区之间共享。这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范围是按生物资

源(生物功能单元)和目前的捕鱼行为来设计的，但需要在三个

不同的社区之间进行大量的协调工作以管理渔业，这些社区

不能相互竞争，而是要共同努力，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渔

业，同时要提升渔业水域使用权的边界意识。 

 
 

 

 

情景B中，在社区之间，渔业水域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这种情况是按社会功能单元的规模来划分的。每

个社区都有责任确保在其指定的水域内的渔业可持续性。如果这三

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没有达成协议，渔民们就只能限制

在自己的水域里捕鱼，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任何人都可在整个岛礁

周围进行捕捞。由于鱼类资源丰度的不同，以岛礁的长度范围进行

分配，可能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并被认为分配不公。且因为这三

个社区捕捞目标都是相同的流动种群，来自一个社区的捕捞压力将

会影响到彼此的渔获资源。 在情景C中，捕鱼水域的划分方式与情景B情况相同，但区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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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 (灰色虚线所表示的区域) 通过设置生物物种捕获的目标，并

为每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置了单独的管理目标来监督种群

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每个社区都有责任要确保在自己的水域内遵守

管理规定。管理机构还可以帮助促进三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之间的协调，例如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达成数据收集和

共享协议。情景C中的区域管理机构在第3种渔业类型中同时反映了

社会和生物功能单元。 

渔业类型3比较复杂，这使得给第3类型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

统选择一个合适的范围比较有难度。每个模拟场景都有其优缺点。

情景C的情况可能是 合适的管理选项，因为它强调了社会和生物

功能单元，但是情景A或B对于某些渔业可能是 实用的。决定使

用哪个设计需要仔细考虑权衡和理解哪些挑战是 急需克服的。例

如，在情景B中设置和执行适当的捕捞限额可以确保渔获的可持续

性，而且比基于生物学范围设计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在组

织渔民方面可能更容易操作。 

为渔业类型3所开发的设计方案只是众多设计方案中的几个，

而设计 终方案应由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目标、资源的生物

特性和渔民的特点来决定。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联邦渔业总会底栖

鱼类物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是第3类型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的案例，渔民和渔业管理人员设计了如下的管理系统，如情景C所

示（参见捕捞份额案例）。合作社集体承包了整个龙虾亚种群资

源，但该地区根据每个渔业社区的位置细分入渔许可权。联邦渔业

总会是区域性联合渔业合作社组织，负责协调管理参与的13个基于

社区的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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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水域使用权类型4  
 

 

 

我们来考虑一下假设的渔业类型4，在这种类型情况下

涉及了许多不同的物种，它们分布范围广并带有空间重叠，

同时是多个社区不同类型渔民的捕捞目标。这种渔业有许多

不同生物和社会功能单元。因此，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设计相当复杂，有许多设计方案可供选择。. 

如下图所示，一种方法是根据社会边界来确定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并根据需要在多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之间进行协调，以满足每个目标物种的生物规模。这里可

能会出现社会功能单元的重叠，因为同一渔民可能加入多个

不同的团体。 

比如，使用相同渔具类型的渔民来自不同社区的或者本

社区。 好是将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分配给 能帮助管

理渔业的社会功能单元，使其能够在整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系统中进行协调，以满足项目的生物目标. 

日本的公共渔业权制度是一个典型的第4类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系统的例子（详见捕捞份额管理案例）。在这个系统

中，政府将所有沿海渔业资源(包括定居和游动的物种)分配给

基于地理边界界定的合作社。该渔业特定的渔民组织在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部和各项目之间履行额外的管理职能

，同时附加协调委员会管理洄游和分布广泛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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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4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类型 
 

 
 

根据资源和参与者的不同特点，渔业的复杂性也各不相

同。这一节中提出的四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类型反映了不

同水平的复杂性，图A对这四种类型进行了总结。这四种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类型是为了帮助你了解本身所处渔业的复

杂性而开发的。我们将在本册中讨论与这些类型相关的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设计元素。 

对于复杂程度低的渔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将

更加简单。例如，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类型1的设计 简

单，因为它的内容 不复杂，只有一个生物功能单元和一个社

会功能单元。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类型2、3和4有多种生

物和/或社会功能单元，这可能需要额外的特定设计来解决其

复杂性。当您浏览每一个设计步骤时，请记住这四种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类型，以帮助你确定 佳的设计选择。 

 

图 A  |  4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类型的资源及参与者复杂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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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类型的主要设计原则是什么? 

 

 
《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的第1册概述了13条设计原则，突出了从世界各地获得的清晰经验和成功的

捕捞份额管理设计项目的基本法则。这里总结了这些设计原则，以供快速参考，同时另外提供了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7个设计原则。这些原则将在本册的设计步骤中作进一步详细讨论。. 

 
 

捕捞份额管理项目设计基本原则 
 

 

1 设计捕捞份额项目应以表述清晰的目标为基础，并确立成功的方法。 

2 考虑把常见的会一起捕获的物种纳入捕捞份额计划。 

3 捕捞份额项目应针对各个物种、鱼群、渔区设定单独的捕捞限额及配额。对于基于水域的项目，可

采用其他恰当的捕捞死亡率控制措施。所有的控制措施均应以科学为基础、覆盖全部物种的捕捞死

亡率、预防过度捕捞并重建被捕捞过度的鱼群（如需要）。 

4 在设计捕捞份额项目的过程中制定新进入者吸纳机制，并优先照顾原始配额。 

 

5  所分配的配额持有时间应足够长，以鼓励配额持有者及相关产业开展管理工作并进行适度投资。为此

，可以采用永久性配额或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后才更新的配额，并制定相应的规定。 

6 如有可能，在长期配额的分配上，尽量采用总捕捞限额按一定比例分配，而不采用以绝对重量单位

计算。 

7 为提高管理项目的灵活性，应考虑引进永久性或临时性的配额转让体制，尤其这一体制通常是捕捞

限额管理项目的一个标志性的部分。 

8 要开发一个透明的、独立的配额分配流程，这个过程在功能上要与设计过程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保

留利益相关方的相对平等地位的分配方式是争议 小的分配方式。 

9 采用分配申诉流程，允许符合条件的参与者使用可验证的数据对配额分配不公予以申诉。 

10 鼓励采用性价比高的透明交易，便于所有参与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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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采用透明的渔获量核算方式，定期完成相关核算，从而确保其遵守捕捞限额管理或其他恰当的

捕捞死亡率控制措施。 

12 设计并实施渔业信息制度，从而实现在缩减成本的同时，有效进行渔获量核算、收集科学数据并

执行法律要求。 

13 根据项目目标对管理行为进行绩效评估，鼓励创新，并与时俱进改进项目管理计划。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原则 

1 清楚界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管理界限，以确保所有管理物种的每个生物功能单元的完整

性。 

2 根据每个社会功能单元来确定谁是符合条件的参与者，这样划分的社会功能单元将具有 强能力

来共同管理其生物学范围内的资源。 

3 因为要满足社会或政治因素要求，造成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生物功能单元相关性较弱的时

候，要开发可协调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网络系统以实现对生物学方面的适当管理。 

4 明确界定和划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界限以协助执法。在划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界限

时需考虑到渔民和其他参与者现有的空间分布。 

5 开发一个能确保合作社有能力对其捕捞限额或其他适当控制捕捞死亡率负责的机制，并防止

造成合作社成员之间争夺鱼类资源。 

6 明确界定渔业管理人员、合作社和其他实体的角色和职责，以反映项目目标以及各方的相对优势和

能力。 

7 建立合作社的行政系统，包括明确制定决策、规章制度或合同的流程，以形成规则、明确角色和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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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骤的设计 
 

 

工作清单 
 

 
 

确定项目目标 
 

 确立项目的生物和生态目标 

 确定项目的经济目标 

 确定项目的社会目标 

 权衡利敝 
 
 
 

 
 

确定并量化可管理的资源 
 

 确定纳入管理的物种 

 确定纳入管理的种群 

 确定生物功能单元的空间分布范围 

 确定对每个物种、种群和渔区的捕捞死亡率的控制 

 确定是否实施禁渔保护区 

 明确专属权享有的时长 

 确定长期份额的定义 

 确定年度分配量单位 

 确定捕捞份额是否可以永久或临时转让 

 确定份额的交易及使用的限制 
 
 

 
分配专属权 

 为初始分配设立决策机构 

 确定分配时间 

 制定申诉流程 

 明确符合条件的份额接受者 

 确定初始份额是以拍卖形式还是以授予形式分配 

 明确水域如何分配 

 确定并收集可用数据，供分配决策提供依据 

 

 

 
确定有资格的参与者 

 确定将捕捞专属权分配给个体还是团体 

 确定哪个社会功能单元能获得专属权份额 

 明确合作社成员 

 设立针对捕捞区域或份额的限制 

 明确新参与者如何获得入渔许可 

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 

 确定合作社的作用和义务 

 明确合作社如何管理 

 明确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如何协调 

 明确如何做好份额交易、渔获量核计和信息收集 

  明确合作社如何管理和资助 

 

 

决定专属权 

 决定哪些专属权可通过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进行管

理 

 界定并划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管理界限 

 明确合作社如何对控制捕捞死亡率负责

 

评估管理绩效和创新 

 定期开展项目的审查  

 根据项目目标对管理绩效进行评估   

  鼓励创新

5  

第7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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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 确定项目目标 
 

 
 
 
 
 
 

 
St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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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A S A L T 

   Scaled 
 
 
 
 
 

概要 
确定目标也许是确保捕捞份额项目设计成功的 重要的一步。在开始设计之前，

应该明确的列出目标，因为这些目标是对设计决策的推动力，也为后期对项目成功

与否的评估提供了基础。 
 
 
 
 
 
 
 

 

设计捕捞份额项目要基于清晰列举出来的目标以及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  | 22 

 

 

 

 

 
 

1.1 项目的生物和生态目标是什么？  | 22 

 

1.2 项目的经济目标是什么？  | 23 

 

1.3 项目的社会目标是什么？  | 24 

 

1.4 权衡利弊   | 24 

 

 

 

 

 
通过合作实现经济目标的通用方法    | 23 

 
 
 
 
 
 
 
 
 
 
 
 
 
 
 

 
 

 

 
关键 
原则 

实施 
步骤 

特殊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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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在任何一个捕捞份额项目中，设计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第一步也是 重要的一步就是确定清晰的项目目标。《

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的第1册第一步详细的列出了在任何基于区域或基于配额的捕捞份额项目中常见的生物、生态和社会目

标。 

渔业管理者或者渔民自己可能会选择用一个基于水域的方案来优化某些特定的目标， 而这些目标会引导他们如何设计一个

有效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因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通常是由渔民组织（这里统称“合作社”）共同管理的，所以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目标也会与合作社管理带来的效益有关。 

在本章中，我们列出了常见的捕捞份额目标，强调了通常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而定的目标，其中包括为了合作社共同

管理而优化的目标。这些目标可能是由单个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或者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所决定的， 比如渔业管理

者、渔民、或者二者皆有。 

 
 
 
 
 

基于清晰列举的目标和评估手段来设计捕捞份额项目。 
 
 
 
 
 
 

项目的生物和生态目标是什么？ 
 

 

 

捕捞份额的生物和生态目标包含了结束过度捕捞，重建

因过度捕捞导致的种群减少以及降低对非目标品种的捕捞等

。伴随所有优良的捕捞份额项目设计，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 终可以达到这些目标。 

实施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渔场常常设定本土区域

化的种群管理目标。由一定数量的小规模种群构成的渔业种

群，由于其规模较小， 好是在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

统下管理。除此以外，本地人可能 了解也 有能力对于小

规模种群进行正式评估和管理。 

另一个常见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目标是保护

栖息地，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空间属性使得它们特

别适合用于实现这个目标(Wilen  et al., 2012)。因为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的参与者通常不需要去其他地方进行捕捞，就

可以在他们专属的捕捞区域内的健康栖息地获取直接的渔业

收益，所以他们就有明确的动机去实施栖息地重建活动，渔

具限制以及其他的保护行为。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通常是分配给合作社的，而有

良好规划和组织的合作社通常可以通过合作和共享信息来达

到他们的生物目标，确保捕捞活动在生物目标限制之内，并

能为渔业科学研究提供信息。 

第1步 确定项目目标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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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 | 确定项目目标 

 

项目的经济目标是什么？ 
 

 
 

通常认为经济目标对于捕捞份额项目的设计和绩效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常常与其他的捕捞

份额项目共享同样的经济目标，例如增加收益和利润，减少

过度投资，支持就业以及渔场生存能力等。 

通常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是分配给可以在调度下达

到经济目标的合作社的。合作社可能是为保障渔民的经济稳

定性而设立的，同时可以通过提高效率和增加市场推广机会

来帮助他们的成员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 （见图表1.1）。 例

如，一个有凝聚力的合作社可以协调渔获物卸载的时间，从

而为价格波动提供缓冲，又或者可以在低收入时调配合作基

金，确保体系的稳定性。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也可以通过让渔民管理他们

自己分配的水域范围内的生态系统，来帮助优化一个渔场的

经济回报。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参与者有时可以利用生

态系统及其物种间的互相影响，包括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关

系等，来优化目标种群的产量 (Wilen et al., 2012)。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另一个经济目标是可以降低

政府和产业内管理与运行的总体花费。有些适当的运行职责

可以在合作社内解决，当这些管理需求在本地就得到解决后

，总体的运行成本就可以得到降低。 

 
 
 
 

表 1.1 | 常见的可以通过合作达到经济目标的方法 
 

通过以下增加收入 通过以下降低成本 

• 协调产品送货时间来配合合适的市场时机 

• 协调捕捞时间，从而在物种更有价值的阶段进

行捕捞 

• 减缓竞争性捕捞，通过更好的处理方式、提高培

训及新设备等提高产品的质量 

• 建立规模化产业，增加进入市场的机会和能力

从而与买家更好地协商价格 

• 通过行业认证获得更高市场价值 

• 协调捕捞计划，减少捕捞能力，更有效的分配

捕捞努力量（例如，避免集中捕鱼和渔具的损坏） 

• 共享信息从而提升作业效率，例如，可以减

少搜索鱼群的时间 

• 批量购买必须的投入（例如，燃油、冰块、

鱼饵等） 

• 共享设备或设施，例如渔船、码头、运输和

海产品加工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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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社会目标是什么？ 
 

 

 

捕捞份额项目的社会目标，往往关注的是确保大家都可

以使用某些特定区域，促进公平性和平等分配，保证渔船船

队和渔民社区的性质和组成不受影响。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一个常见的社会目标是，确保某

个或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可以从可持续渔业中获得收益，这些

社会群体通常是一直以来对捕捞区域有依赖的。通过给这些群

体专属的捕捞权，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可以保证这些社区

的渔民的就业机会，使得这些群体的渔业收入得到保障，为这

些群体提供更多产品的市场销售途径，从而稳定这些群体的收

入(Panayotou, 1984)。通过支持本地的捕捞和加工业，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也可以保障社会群体内的粮食安全。项目设计

过程中可以通过确保这些群体持有分配给他们的捕捞专属权和

渔业收入来达到这些目的。这些社会目标就是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通常是以合作社为分配对象，而且常常是基于社区的

合作社的原因。 

一个常见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目标是让渔

民和渔民社区参与到资源管理中来。在渔业管理者和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参与者的共同管理模式下，可以达成

低成本和适应当地情况的管理方式。一个正式的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系统的特殊社会目标可以是为了维持已有的管

理传统，尤其常见于当地存在传统性海洋占用权体系存在

的情况下。 

除了渔业领域内的社会目标，合作社也可以建立他们

自己的社会目标。这些目标可能与合作社的功能有关，包

括能力建设以及保持公平和公正的决策制定程序。合作社

通常致力于给成员提供直接利益，包括对于整个群体的收

益以及可以激励成员加入合作社的利益等。有时候这些利

益与渔业无关，诸如提升社会和政治地位、教育资助、提

供医疗保健或养老金，并提供社区基础设施等。这些目标

推动了合作设在内部组织和治理结构方面的设计。 

 
 

 

权衡利弊 
 

 

 

在任何渔业管理方式中，通常会要求对合作社捕捞份额管

理的目标进行利弊平衡分析。生物目标是首先必须要满足的

，因为法律通常会要求管理部门这样做。就算是没有法律强

行要求，为了满足经济和社会目标而保证渔业种群资源的生

产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对经济和社会目标通常会做一些平

衡。例如， 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可能并不总是与维持传

统的渔业结构相容。 

本地目标和整个系统的目标之间也可能会有区别。渔业

管理部门和相关利益者应该在各个目标之间权衡利弊得失，

决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或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

优先级。在可行性范围内，单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

目标应该向所在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目标看齐，支

持整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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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 | 确定项目目标 

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第1步 确定项目目标 
 

这张图表提供了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所描述的四种项目类型的第1步设计决策的简要总结。关于每一种渔业的深入讨论，

请参阅从第97页开始的有关捕捞份额项目案例的完整报告。 

 
 

  
1.1 

生物和生态目标 

 
1.2 

经济目标 

 
1.3 

社会目标 

 

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地区基

于水域使用权的刺龙虾限

额捕捞渔业 
 

 

• 通过个体和全体的资源责

任而推广可持续捕捞 
 

• 通过持续使用低破坏力捕
捞工具而维持生态系统健
康 

 

确保长期收入，平衡昂贵
的渔业设备的投入 

 

• 共同管理和自我约束 
 
• 渔民社区的稳定性和自
给自足 

萨摩亚萨法塔地区惯例

捕捞权分配项目 
 

 

• 可持续使用近海海洋资

源 
 
•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红树

林栖息地 

• 维持长期稳定的生活来

源 
 
• 发展替代收入机会，实现

风险多样化 

• 增强本地社区管理资

源的机会 
 
• 提供教育机会来提

高合规度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联邦

渔业总会底层鱼类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系统 
 

 

补充和保护种群 

• 增加产能 
 
• 增强市场力量，接触新的

市场 

• 为渔民提供稳定性 
 
• 为渔民社区提供基础设

施和服务 

日本共同捕鱼权管理系统 
 

 

• 种群资源养护 
 
• 号召社区参与管理 

• 增加收入 
 
• 提高效率 

• 稳定鱼价 

保护小规模沿海渔民不受

外来的渔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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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 确定并量化可管理的资源 
2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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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A S A L T  
 
All sources 

Limited 

 
 
 

概要 
确立和量化可使用的资源能为捕捞份额项目提供生物学基础。谨慎完成这一步，就可以确

保项目已经充分考虑到重要的死亡率因子，并建立了有效的、有科学依据的捕捞死亡率控制机

制。 
 
 
 
 
 
 

 捕捞份额项目中要包含通常由大家共同捕捞的品种。 | 29 

 确立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确保每个物种的生物功能单元完好。 | 30 

 为捕捞分配计划中的不同物种、种群和海域分别建立捕捞限额和份额。对于基于水域的管理项目，对捕捞

死亡率的其他控制手段可能更合适。所有控制方式应该有科学依据，并考虑捕捞死亡率的所有因子，防止

过度捕捞，以及在必要情况下的对已过度捕捞种群进行重建。 | 33 

 
 
 
 

2.1 哪些物种应该包括在内？| 28 
 

2.2 要考虑哪些种群？| 29 
 

2.3 什么是生物功能单元的空间分布？| 30 
 

2.4 对每个物种、种群和区域应该采用怎样的捕捞死亡率控制措施？ | 32 
 

2.5 是否实施禁渔保护？ | 34 
 
 

 

 生物功能单元的例子   | 30 
 

 三个互相重叠的生物功能单元的例子  | 31 
 

 合作社参与渔业科研和监管的例子   | 32 
 

 米纳尔佐斯的里拉合作社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中包括禁渔资源养护区的例子   | 35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保护区设立   | 36 

 

关键
原则 

实施 
步骤 

特殊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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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确立和量化资源对于如何设计捕捞份额项目来有效限制捕捞死亡率非常重要。完成这一步骤，可以确保项目通过妥善控制

捕捞死亡率来充分限制捕捞量，且项目涵盖了全部有关捕捞死亡率的因子。 

这一步讨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中，用于管理复杂生物因素的必要元素。决定要管理哪些物种和每个要管理的物

种的空间分布，可以帮助确认渔场内的生物功能单元，参见前文考虑哪一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类型有利于您的渔业的部分。 

通常来说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是由渔场内的生物和社会功能单元来共同界定的。具有高度生物学复杂度（例如，

游动的物种和多物种）的渔场可能会需要特别的设计来确保渔获分配符合资源的生物特性。这样的设计可能要包括具有项目间

协调功能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网络，或者大型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无论渔业有足够科研数据还是仅有有限的科学数据，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都可以施行。当数据有限时，确立和量化资

源可以依靠有限数据的工作方法进行种群评估并设置对捕捞死亡率的控制。参见《基于数据有限的渔业的科学管理：对于捕捞

份额设计手册的补充》，其中包含了对数据有限种群的评估框架和方法。 

确立和量化可管理资源可以是渔业管理部门的责任，或由合作社负责，也可以由双方共同负责，但双方的作用和责任应该有

比较清楚的定义。合作社可以与渔业管理部门合作决定捕捞死亡率的合理控制手段，或者渔业管理部门可以负责这一部分。不

管怎样，在种群可持续的原则性目标下，基于科学数据决定捕捞控制手段非常重要。 

 
 
 

哪些物种应该包括在内？ 
 

 

 

确立专属权的关键在于决定哪些物种要在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或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下进行管理。渔业管

理部门通常会负责决定哪些物种要包含在内。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可以是针对单个物种，或者多个物种，这取决于

项目的目标和资源的特性。考虑渔场中要捕捞哪些物种，以

及这些物种要如何满足管理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请参见

《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第1册2.1部分)。 

对于底栖或不移动的物种（尤其是幼体分散程度有限的

物种）来说，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非常理想，因为离开

项目管理水域的目标渔获物数量很少，使得参与者可以从自

身的资源保护活动中充分获利。然而，游动的物种以及幼体

分散范围广的物种也可以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来管理

，尤其是通过能覆盖到物种全部移动范围的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间的网络。为移动物种设计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更复杂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

计（见步骤2.3） 

第2步 确定并量化可管理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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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 | 确定并量化可管理的资源

        通常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设计是优化区域内 有

价值的物种产量。常常是从管理一个物种开始，然后随着项

目的成熟执行，考虑更多的物种。因此， 开始的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可能反映了 主要的目标物种的生物特

性，同时考虑了更多的物种，随着时间推动，设计新的功能

来覆盖其他物种。授予参与者在他们所分配区域具有所有资

源的捕捞专属权有很多潜在的收益，当然目标渔获物资源不

能包括濒危、受威胁或其他受保护物种。 

 

执法的可行性 

一些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只选择性的允许一部分物

种的捕捞专属权，同时允许外来渔民捕捞在同一水域中的其

他物种。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执法会有一些难度，因为监测和

防止非法捕捞会很困难。把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分配给

不同的物种，可以允许一组参与者监督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内的资源保护情况，并从他们的管理行为中获得收益。 

多样化的捕捞作业 

允许渔民推进他们的捕捞作业多样化，在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中包含多个物种可以带来生物和经济方面的收益。在

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允许所有物种的捕捞专属权可

以鼓励区域内更平衡的资源利用。渔民社区不需要把所有的捕

捞压力放在一部分物种上，而是可以协同种群产量相应的转移

捕捞压力。这种多样化捕捞压力的方式可以让生态系统保持功

能性和稳定性(Zhou et al,  2010;  Garcia et al, 2012)。除此以外，当物

种丰度呈现不同，经济波动的影响可以由捕捞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内其他物种来缓冲。当渔民可以在他们的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内有多种资源选择的时候，参与生态系统资源养

护活动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例如建立禁渔资源养护区或栖息地

资源养护活动。 

 
 
 
 
 

在捕捞份额项目中要包括通常由大家共同捕捞的品种 
 
 
 
 
 
 

要考虑哪些种群？ 
 

 

 

大部分渔场是由多个生物学意义上不一样的种群构成的

。由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在空间范围内管理渔业，了解

被管理的种群的空间分布（例如，移动方式）就特别的重要。

种群的范围决定了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生物边界，以

及捕捞死亡率控制的范围。 

 

在多元化作业渔船参与的渔业中，可能需要在跨管理

区域的情况下划分种群。渔获量的限制可以根据更广泛的种

群的健康状况来确定，以确保所有区域的整体捕捞收获是适

当的。例如，近岸的亚种群，尤其是当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在海域区域推行时，可以与远洋亚种群区别开，进行单

独管理。日本渔业的捕捞限额就被划分为两部分：远洋和近

岸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配额的船队 (Makino, 2011)。 

设计
原则 



30

 

 

 

 

什么是生物功能单元的空间分布？ 
 

 

 

如前所述，了解目标物种的特性对于决定合适的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生物单元范围非常重要。在此我们

定义一个生物功能单元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种群或亚种群的

地理范围。对于具有局部种群数量动态变化的物种，一个

生物功能单元可能涵盖一片特定的栖息地或一组相邻的区

域（图2.1所示）。 

更多移动种群则会在更大范围内分布，其种群数量动

态的变化范围更大。每个生物功能单元也可能有一个时间上

的变量。产卵地区，幼体栖息地区，迁徙路线以及其他季节

性因素也要加以考虑，以定义生物功能单元。 

 

  

            确立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以确保管理的所有物种的每一个生物功能单元的完整性 

 

 

 

 

图 2.1 | 生物功能单元的例子 
阴影部分表示一个物种的空间分布，箭头表示不同区域之间的鱼群运动。生物功能单元的空间范围和区块的数量取决于

种群的特性。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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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会把一个完整的生

物功能单元分配到一个责任人或一个责任团体。对于只在分

布地有局部性种群动态的物种，生物功能单元可能比较小；

但是对于一个移动性强的海洋水层物种，生物功能单元可能

很大。一个多物种渔业行为可能有多个互相重叠的生物功能

单元来代表每个目标物种的分布(图 2.2). 

设计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来覆盖一个目标种

群或亚种群的完整分布范围，可以让一个组织能够管理整

个种群并允许项目参与者从他们参与的资源养护活动中充

分获益。然而，常常也有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

，来界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在步骤3.2中会定

义渔业里的社会功能单元。这些因素通常导致一个种群范

围基于不同的社会功能单元划分成多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涵盖不同的管理区。基于这些考虑而定义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是步骤4.2讨论的内容。 

 
 
 
 
 

 

图 2.2 | 三个互相重叠的生物功能单元的例子 
阴影范围代表三个目标种群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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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物种、种群和区域应该采用怎样的捕捞死亡率控制措施？ 
 

 

 

捕捞份额 重要功能，通常也是 主要的目标之一，是

确保长期可持续的渔业资源。合理控制捕捞死亡率至关重要

，因为当面临沿海地区人口增加、技术变化和全球水产品市

场的持续增长时这些因素都会增加捕捞压力(Pollnac, 1984)。

因此，建立基于科学的捕捞死亡率控制措施，以确保可持续

的渔获，非常重要。 

合作社在设定捕捞死亡率控制措施的过程中的角色各不相

同，可能包含种群评估方式的建立，进行生物调查，以及监

督捕捞过程。来自渔民的数据能很大程度提高信息质量，以

帮助管理部门进行决策。合作社参与科研和监测的例子在表

2.1中有说明。 

 实施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常常是和建立更多正式

的捕捞死亡率控制手段同时进行的。在很多渔业中，想要

实施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管理部门及渔民对于渔业

资源和历史捕捞情况可能只有相对有限的数据。即便没有

大量的渔业数据（参见《基于科学的有限数据渔业管理：

补充材料》），建立合理的捕捞死亡率控制仍然是至关重

要的，并且有一些方法可以为旨在确保种群可持续性的渔

业管理部门提供基于科学的指导。通过有些基于有限数据

的方法得出一个捕捞限额，另外一些方法则可能提供不同

的方案来控制捕捞死亡率。基本原则是，就算只有非常有

限的数据，仍然可以有途径评估鱼类种群的状态。有科学

依据的管理方案意在将捕捞死亡率维持在一个可持续的水

平，这不仅仅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对于有充足数据支持和

数据有限的渔业都同等重要。 

 
 
 

表 2.1  |   合作社参与渔业科学研究和监控的例子 
 

 

项目 

 

合作社的职能 

 

参与内容 

智利国家底栖生物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渔业资源评估  

设定配额 

监测  

每个合作社负责聘请一个外来顾问，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的水域建立生物研究基准。合作社利用这些信息建

立捕捞限制。每年进行后续跟进与评估。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联邦

渔业总会底栖鱼类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渔业资源评估 

监测 

每个合作社负责监控种群，并聘请专业生物技术人员对区

域内的龙虾和鲍鱼进行基线调研。利用这些数据并结合国

家级别的渔业资源评估，设立捕捞和捕捞努力量的限制。 

西班牙加利西亚鹅藤壶管

理系统 

提供数据 

设定配额 

监测 

每个渔场聘请一个现场渔业生态学家，对本地鹅藤壶数量进

行常规监测，同时为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渔场同时也有专门

指定的靠岸点和市场，并在这些地方收集捕捞数据。基于这

些信息，每年制定管理计划，详细设定每日捕捞配额。当季

节变化有新的数据时，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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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  |      确定并量化可管理的资源 

 
在捕捞份额项目中，为不同物种、种群和海域分别建立捕捞限制和份额。基于水域的管理

项目，对捕捞死亡率的其他控制手段可能更合适。所有控制方式应该有科学依据，并考虑捕捞死

亡率的所有因子，以防止过度捕捞，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对已过度捕捞的种群进行重建 

 
 
 

捕捞限制 

是否能遵守有科学依据的合理捕捞限额是判断渔业管理

是否有效的基准。捕捞限制已被证明是能防止过度捕捞的有

效措施，也是在必要情况下进行过度捕捞种群重建，以及在

各种变化情况下进行缓冲的行之有效的手段 

在很多发达的成熟的渔业，捕捞限制的设定通常可以依

赖丰富的数据和昂贵的渔业资源评估。然而，也有一些设立

捕捞限制的方法使用的是基本的渔业普通数据，数据获取的

成本也相对较低。这些数据包括物种生命历史特征，捕捞记

录，长度数据，及种群密度数据等。（参见《对数据有限的

渔场进行科学管理》） 

捕捞限制可以由每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合作

社设定，或由政府渔业管理部门设定，也可以由一个独立机

构设定。为了让捕捞限制在生物学上有合理性，应该将它应

用在整个生物功能单元上。因此，为确保捕捞限制在一个合

理的范围，当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网络（而不是单

个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覆盖了生物功能单元，每个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的合作以及政府对于捕捞限制

的监控就很有必要。如果生物功能单元内的水域并没有被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所覆盖，且以不同的方式管理，在设

立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捕捞限制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这

些区域内的捕捞。如果有可能， 好是专门建立一个这部分

水域的捕捞限制。 

其他控制捕捞死亡率的方法 

特别是在渔业数据有限的情况，设定或是执行捕捞限制是

非常困难甚至几乎很难做到的事情。尽管如此，合理控制捕捞

死亡率，维持健康的产卵量以确保可持续性，仍然是非常重要

的。这些死亡率控制手段应该基于手头已有的全部科学数据，

并需要有足够的缓冲来应对不可预见的情况。以下是其他一些

可以作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管理的一部分死亡率控制的

手段： 

• 个体任务的分配，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在不同参与者之

间转移，从而达到经济效率的优化（参见《可转移的

任务分配：补充材料》）。 

•  对空间死亡率的控制，可以在种群关键的生命周期保护

种群（第2.5步有更详细讨论），包括通过永久禁渔区或

有限使用区来调整获取某个特定的捕捞目标类型。 

• 捕捞作业控制，例如限量发放许可证，控制规格大小，

捕捞船只程数或每日渔获兜数的限制，以及限制捕捞工

具等。 

这些方式分别有它们自己对数据的不同要求和自身限制，

但是将这些手段与有保障的区域专属权相结合，也许就足够有

效并可以满足渔业的目标。除了渔业管理部门设立的条例，合

作社自己也可以设立守则，采用这些不同的手段，以确保他们

在各自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负起可持续捕捞的责任。

第4.3步论述了关于合作社自身进行控制和完成他们的管理使命

的具体细节，并讨论了每种情况下对于数据的特别要求和自身

限制。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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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考虑事项 

对于合适的捕捞死亡率控制方法（或方法组合）的选

择取决于渔业的特性以及渔业管理部门和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参与者手里拥有的资源。渔业的生物和社会复杂

性也可能对条例的实施有影响。 

随着时间推移，当有更多数据和资源可以利用时，捕捞

死亡率的控制方法也可以进行适应性改变。尽管在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开始实施的时候也许还没有条件进行捕捞限

制，但在以后的阶段，当有了更多渔业数据和科学依据，以

及更好的管理能力时，也许就有机会推行捕捞限制。 

 

是否实施禁渔保护？ 
 

 

禁渔保护区是一种海洋保护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所有捕

捞活动都是禁止的5。如果保护区位置合适且禁渔条例得以实

施，禁渔保护区可以不仅在区域内，乃至在周边区域也可通

过一种称作“溢出效应”的进程帮助补充种群数量。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可以和禁渔保护区共同进行，这样就允许

本地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参与者直接从禁渔保护区获益

。作为对这些收益的交换，合作社需要参与禁渔保护区的管

理和实施工作。管理部门和合作社也可以考虑将禁渔保护区

列入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用以达到生物和经济目

标。保护区的收益，渔民和渔业管理部门有目共睹，在实际

操作中，双方都很支持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内的禁渔保

护区 (参见 知识点2.1)。 

禁渔保护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设立，不管是在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过程之前，期间或之后都可以。有时因

为渔民希望在已有的保护区的周边有专属捕捞权，从而可以

直接从禁渔保护区获得收益。也可以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的整体设计过程中同时设计保护区。或者也可以是，在

渔民分配到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以后，选择建立保

护区从而达到渔业的目标。 

接下来的部分提供了建立禁渔保护区的基本设计指导，

因为他们是直接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设计有关联的

。禁渔保护在全球海洋保护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关于海

洋保护网络的设计有非常充分的信息可用于作为建立保护区

的指导  （参见附件B）。 

 

保护区位置 

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相对应的保护区的位置会影响

到参与者从保护区的获益程度。保护区可以建立在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旁边，或在几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

或在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内，或环绕一个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亦或只是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附近（

图2.3）。由于保护区内成年鱼的溢出效应产生的效果范围只在

附近区域，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与保护区之间的距离就直

接对参与者的获益造成影响。渔民常常在保护区边界线周围进

行捕捞活动，可以从溢出效应中获益，而紧邻保护区的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由于其专属权就可以直接从这些保护区获益

。两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的保护区可以起到在两个

管理项目之间缓冲的作用，降低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对另外一个的影响。 

对于保护区的选址取决于渔业的目标。管理部门必须权衡

保护区可以给渔业带来的收益以及捕捞范围的损失（包括对于

重新分配捕捞努力量的影响）之间的得失。保护区选址的关键

在于选择可以作为幼鱼的来源和成年鱼溢出的地区。具有自给

自足的种群的保护区地址，是幼鱼的净产地（而不是消耗地）

，并且有大的容量，对于资源养护和满足渔业目标都是理想状

态 (Gaines et al., 2010)。 

 
5
在指定的海洋保护区(MPAs)中，有时会实施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因为允许有限资源开发使用的海洋保护区可以为提供一个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实施框架。本节的海洋保护区特质指无资源开

发的全封闭保护区，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海洋保护区，为其边界

内的资源提供全面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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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  |  确定并量化可管理的资源 

 

 
信息点 2.1  |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中应用禁渔保护区的例子 

西班牙 Lira 合作社在 Os Miñarzos海域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海岸有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叫做Os Miñarzos渔业海洋保护区，只有Lira合作社的少

数渔民和附近社区的渔民可以进入。这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是由渔民、政府官员、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共同设计，

以帮助重建鱼群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在高产出的产卵和孵化地区有两个禁渔保护区，用以促进幼鱼和未成年鱼群进入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周边区域。保护区覆盖了Os Miñarzos总面积的6.75%，且由地形特征和位置参数标定

(Confraría de Pescadores Lira, 2012)。 

 
系统建立和实施五年以来，渔民已经开始认识到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和禁渔保护区的收益。渔民报告他们捕捞到

的鱼体形更大、数量更多(Perez de Oliveira, 2013)。他们也喜欢更稳定的利润以及可以将产品作为可持续水产品进行市场推

广的机会 (Tindal, 2012)。当社区渔民成员明白到他们行之有效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价值，在政府减少资金投入的

时候，他们也一直呼吁继续保持这种负责任的管理模式(Perez de Oliveira, 2013)。 

 
 
 
 

如果这些高产量地区有过度捕捞的历史，对它们的保护

会带来格外的收益，因为允许保护鱼群的恢复可以带来资源

养护和经济的效应，同时与失去捕捞区域相关的机会成本可

能很低(Sanchirico and Wilen, 2001)。禁渔保护区边界的位置

能够影响“溢出”到捕捞区的资源。例如，禁渔区边界设置

在沿珊瑚礁边沿会使与珊瑚栖息地息息相关的成年鱼的“溢

出效应”的 小化，然而，若边界跨越连续的种群生态区域

，“溢出效应”会提供更大的渔业资源利益 （Gaines et al., 

2010）。 

 

保护区网络 

保护区 有效的状态是有一个保护区网络，使得幼鱼可以

从一个保护区进入另外一个保护区。在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系统内，保护区 好是可以分布在系统的各个区域，中间有

合理的间隔，使得保护区之间幼鱼可以分散，也可以进入可捕

捞区域。根据不同种群，沿海岸线的保护区之间的距离大约在

几十到上百公里，是比较合适的 (Gaines et al., 2010)。 

保护区大小 

保护区面积越大，生态优势越大。然而，要明白对于任何

一个渔业而言都有一个 优的保护区大小，能使得利润 大化

。中等大小的保护区（如：离岸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向远洋延

伸）对于平衡资源养护目标和渔业利润是合适的 （Gaines et al., 

2010）。如果捕捞同一个种群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

存在协调，则该保护区可以比无协调机制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的保护区面积更小(Costello and Kaffine, 2010)。 

 

用保护区限制捕捞死亡率 

在有些地方由于数据有限或者有预算限制，无法建立捕

捞限额，保护区可以作为正式的捕捞限额的一个替代物。然

而，如果作为捕捞死亡率的唯一控制方式，保护区必须足够

大才可以补充每年所有被捕捞的鱼类的数量。在这样大的面

积实施禁渔保护区政策会非常困难以至于无法实行。所以 ，

可以建立小一些面积的保护区，与其他控制捕捞死亡率的手

段结合，确保渔业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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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保护区设立 
灰色方框是保护区的区域。虚线表现的是设计的概念。一个完整的规划过程需要参考实际的保护区设计情况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内 围绕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科学家和渔业管理部门正在寻求创新手段利用禁渔保护

区的设立来达到渔业管理的目标。例如，保护区可以有可变

的边界用以重建种群和控制捕捞死亡率，同时在适当的时候

增加渔获产量。保护区或保护区网络的设计能补充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内捕捞的数量，而保护区的大小可以由种群

补充需求的大小而决定，有可以变化的空间。如果渔业管理

部门的目的是为了快速恢复种群数量，保护区可以更大。如

果种群数量降低得不那么多，或者可以接受慢一点的种群回

复速度，禁渔区可以小一些。在恢复期，保护区可以缩小 – 

在满足渔业在其他方面的目标前提（比如 大化渔业产出或

效益）下可允许的 小程度。 

 

限制使用的区域 

有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实施了限制水域使用区

域的政策，在这些区域只有某些特定捕捞活动是允许的。

在满足生物目标的方面，限制使用区域没有设立禁渔保护

区有效 (Lester and Halpern, 2008)。然而，有些情况下限制

使用水域在满足生物和经济目标方面可能更加现实可行。 

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阿胡岛的习惯权属制度在禁止所有其他

捕捞工具的前提下允许在区域内使用一种低负面影响的工具，使渔

民社区更能接受保护区制度。尽管区域内允许限制性的捕捞活动，

保护区仍然比无限制区域有数量更多和规格更大的鱼 (Cinner et al., 

2005)。虽然限制性使用区域对渔业和捕捞有一定的益处，但 好

的选择仍然是禁渔保护区制度，因为它提供了更好的生物和经济产

出。 

 

其他考虑 

一个设计良好的保护区系统（很有可能是一个由中等大小的保

护区组成的网络）可以有助于满足生物目标，同时支撑周边的渔业

发展。在任何渔业活动中，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设立禁渔

保护区要求关闭本来可以用于捕捞的区域。一个由科学家和利益相

关者共同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过程有助于帮助平衡这些目标。在有

些渔业活动中，可能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迭代方式来找到一个 好的

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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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第2步 设计和量化可使用的资源 
 

这张图表提供了这一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所描述的四种项目类型的第2步设计决策的简要总结。关于每一种渔业的深入讨论

，请参阅捕捞份额项目案例的完整报告 （从第97页开始）。 

 

 

  
2.1 

包含的物种 

 
2.2 

包含的种群 

 
2.3 

生物功能单元 

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地区基

于水域使用权的刺龙虾限

额捕捞渔业 
 

 

多刺龙虾 上升湾龙虾种群 上升湾内的单一区域 

萨摩亚萨法塔地区惯

例捕捞权分配项目 
 

 

几种珊瑚礁鱼类和

无脊椎动物 本地所有物种的种群 覆盖珊瑚礁石的单一区

域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墨西

哥联邦渔业总会底层鱼类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 
 

 

巴哈多刺龙虾，鲍鱼，海

参，高帽钟螺 

中心地带多刺龙虾种群 
 
本地其他底栖生物 

基于龙虾种群和合作社位

置定义的十个区域 

日本共同捕鱼权管理系统 
 

 

几种沿岸物种，包括无脊
椎动物，底栖鱼类，迁徙
鱼类 

 

所有沿岸种群 

所有海域 
 
地缘政治边界定义的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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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对捕捞死亡率的控制 

 
2.5 

禁渔保护区 

捕捞努力量控制（季节，

工具限制） 
 
保护带卵雌性， 小尺
寸限定 

 
合作社内部规则 

要求两个独立的捕捞区之

间有25米禁渔区 

尺寸限制，工具限制，禁

止破坏性捕捞活动 
 
空间管理方式（永久性

和周期性禁渔） 

 
10个村庄级别的禁渔保护
区网络 

 

努力量限制（例如对龙虾

设置陷阱的限制），其他

物种的捕捞限制 
 
其他努力量的限制 

 
保护带卵雌性 

主动执行一些禁渔保护

区，以满足生物和经济

目的 

某些物种的捕捞限制 
 
每个合作社决定其他的

更多努力量限制 

一些主动建立的禁渔保

护区和限制使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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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 确定有资格的参与者 

 
 
 
 
 
 

 
St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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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A S A L T 
 

Exclusive 
  Scaled 

 
 
 
 

概要 
完成这一步的过程，可以确认捕捞份额项目中参与者的界定条件。这决定了

现有和将来的利益相关方在项目内符合获得授权的方式和允许的运营模式。 
 
 
 
 
 
 

 
 基于社会功能单元确定符合条件的参与者，旨在具备 好的能力共同管理资源，使项目保持

在生物学指标限制范围内  | 42 

 建立相应的机制，在捕捞份额项目的设计阶段以及在 初份额分配之前的阶段接纳新加入的

成员   | 46 

 
 
 

3.1 专属权是分配给个人还是团体？| 41 
 

3.2 哪些社会功能单元有资格获得专属权？ | 41 
 

3.3 如何定义合作社成员身份？ | 43 
 

3.4 分配区域或份额时是否有集中度限制？ | 45 
 

3.5 新加入的成员如何加入渔业作业? | 45 
 
 
 
 
 
 
 
 
 
 
 
 
 
 
 
 
 
 
 

 

 

关键
原则 

实施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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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对项目参与者的资格条件给予清楚的定义，可以确保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专属性，并且让项目的范围与当地的社会单元相

匹配（例如，有能力组织和共同管理资源的那些成员）。管理部门和合作社都会帮忙确定有资格的参与者。渔业管理部门总体上决定

哪一个实体可以获得水域的专属权。由管理部门、合作社，或是双方共同决定的合作社成员资格条件，可规定谁能在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下开展渔业活动，这样进一步增加了项目的专属性。  

 

 
 

 

通常来说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是分配给团体的，但

也可以分配给个人。然而，分配给个人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不那么常见，因为它们通常无法满足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中有关社会目标的要求。在决定是要把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分配给个人还是团体时，渔业管理部门应该考

虑这些利弊权衡。 

分配给团体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在成员协同合作

（例如作为一个合作社）时 为有效。合作社会负责确保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捕捞遵守捕捞限制或其他捕捞死

亡率的控制，以及维持边界，由此确保捕捞行为的可持续性

的。除此以外，这个团体需要管理自己的分配，避免或 小

化组织成员之间的捕捞竞争，确保完成生物目标（例如减少

非目标物种的捕捞，保护栖息地等）以及经济及社会目标。 

合作社的组成，可以是直接向已经形成的组织分配专

属权（比如一个渔民组织、社团或其他组织），也可以允许

、要求或者鼓励渔民形成自己的组织。例如，渔民组织可以

由他们的居住地或捕捞区域来定义，也可以由他们捕捞的物

种，或是对渔获的使用方式（例如，自己生活用，本地消耗

或出口），或是他们使用的捕捞工具来定义。 

组织的结构特点对于实行团体分配捕捞份额的结果有很

大的影响。一个组织有一个领导层，有明确的规则，有清晰

的责任划分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这个组织才能作为一个整体

负责实现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目标，包括生物目标（见

第6步）。

 

哪些社会功能单元有资格获得专属权？ 
 

 

 

在前文的讨论中，渔业的社会功能单元对于渔业参与者

如何加入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非常重要。如果渔民的组

织可以接受特定管理责任来交换有保障的、专属的捕捞特权

，那么这一社会功能单元就可能会形成合作社。 

定义社会功能单元 

渔民的特性--主要是他们如何组织、在地理上如何分布，是

确立社会功能单元和渔业活动内部合作社的基础。在渔民组织完

善的情况下，确立社会功能单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这可以是已

经存在的合作社，渔民协会，家庭单元，或者其他组织结构。当

渔民们没有已经形成的组织，确定哪些组织可以合作管理渔业行 

 

    

专属权是分配给个人还是团体？ 

第3步 确定有资格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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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 确定有资格的参与者 
 
 
 

基于社会功能单元确定符合条件的参与者，旨在具有 好的能力共同管理资源，使其保持

在生物学指标范围内。 

 
 
 

为就更困难一点。这些组织可以由该渔业的特性来定义，例如

，使用的捕捞工具或捕捞地点，也可以由已有的政治和社会文

化边界来定义。 

在不同渔业中，管理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合理

的社会功能单元可能会有所不同。日本沿海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的划分是基于已有的地缘政治边界，尤其是县边界，这

一点和国家很相似 (Uchida and Makino, 2008)。虽然一个地理

区划常常会有混杂的人口（相当于有很多互相覆盖的社会功能

单位），按渔民的地理分布分配专属捕捞权仍然可能是更容易

且更可行的方法。 

渔民组织的大小会影响到它的功能，所以要定义一个社

会功能单元可能需要依靠渔业的目标和这个组织将要负的责

任来判断。组织如果太大，可能会缺乏足够的结构和凝聚力

，而组织如果太小则可能没有办法实现合作协调而获得一些

利益。这些利弊权衡可能会影响到推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的应用范围。 

 

定义获得渔业份额的条件 

规定谁可以满足持有区域性专属权的条件非常重要。参

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资格通常在两个步骤中定义。

首先，渔业管理部门负责决定哪些合作社（或个人）满足获

得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先决条件。然后，由渔业管理

部门和合作社会决定成为合作社成员的要求。在第3.3步中会

详细讨论合作社成员的要求。 

管理者向合作社分配专属权时所考虑的先决条件可能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作社有多强烈的意愿以及展现出的能

力来满足某些管理目标。尤其是，合作社必须要能够确保

它的成员为他们的捕捞行为符合捕捞限制或其他捕捞死亡

率控制手段而负责。渔业管理部门常常为合作社设立正式的要求，例

如以下一些要求的组合： 

• 代表某个特定群体，例如，某个沿海社区 

• 与分配的水域有明确联系，例如，地理位置上就在捕

捞地点周围 

• .建立了成员合约、合同、法规等等 

• 满足 少成员数量要求 

• 有明确的组织结构、决策过程和代表人员 

在有些情况下，法律决定了这些要求。此外，与合作社

捕捞份额的常见社会目标相对应，获得份额的先决条件可能

会取决于合作社的成员组成。例如，管理部门可能要求合作

社能够代表当前渔业的组织结构，或者既要包含渔民也要包

含渔业加工业成员。 

 

其他的考虑 

有时可能会在渔民组织缺失或不具备足够的能力进行有

效的共同管理的情况下，也需要推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在渔民表现出足够的共同管理能力的前提下谨慎分配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有助于鼓励他们形成可以履行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相关责任的组织结构。例如，在智利，

政府要求渔民组织成合作社的形式才可以获得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的专属权益。政府或其他机构可以提供组成或扩

大合作社需要的资源，尤其是需要可以通过有效的共同管理

模式带来的收益来抵消初期投资。形成和扩大组织是需要很

长时间的。初始阶段主要是要满足 基本的生物目标，而其

他的目标则通过长期努力达成。 

关键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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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的捕捞路线常常是移动性的，沿着海岸线在多个捕

捞点移动。移动捕捞的渔民可以与非移动捕捞的渔民一起分

配沿岸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也可以有他们自己的捕

捞区域（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或其他分区方式）。已获

得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授权的移动捕捞的渔民能否参与

一个或多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在项目设计中是要进

行考虑的重要内容。在多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移

动可以允许他们继续以他们习惯的方式进行捕捞，但是他们

如果可以在其他地方捕捞，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动力为其参与

的某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提供帮助。 

个体可能会承担一个团体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

配额。在习惯权属制度系统下这很常见：一个领袖作为掌权者

和决策制定者，而社区成员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权限

取决于这个领袖的允许。只要作为领袖者的利益与整个团体的

利益一致，这个安排在管理方面就有它的收益。然而这也滋生

大量的腐败机会 (Johnannes, 2002)，所以更推荐让整个团体掌

握权力并承担责任。 

 
 

 
如何定义合作社成员身份? 

 
 

 

通常个体通过合作社成员身份获得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权限。成为合作社成员的条件由渔业管理方、合作社领

导、或双方共同决定。与任何其他捕捞份额分配一样，对参

与资格的要求应该体现出整个项目的目标。理想状况下，合

作社领导和政府渔业管理部门共同来决定这些要求，从而鼓

励平等、透明和对整个计划的支持。一些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对合作成员的基本参与条件包括： 

• 公民身份 

• 拥有有效执照 

• 有过去或现在参与渔业的经验 

• 已成为渔民组织的成员，社区或家庭成员身份 

• 与渔业资源有关系或居住在资源附近 

• 保持积极参与相关渔业活动 

• 遵守渔业法规 

除此之外，合作社常常要求其成员同意遵守合作社规则。

通常这一要求是通过成员签订成员合约，合同或条例来达成。

合作社的规则在第6.2步中有更详细介绍。 

合作社依靠与成员约定的义务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可

能通过设定要求来确保成员的义务。有些合作社通过建立预设

要求，例如，作为船员或学徒工作来限制成员人数，确保参与

者有更高的意愿加入合作社。有些合作社设立作为成员的 低

时间限制，一个人必须在达到这个时间限制之后才可以离开目

前的合作社或者加入另一个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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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 | 确定有资格的参与者 

 

在设定成员参与条件的过程中，渔业管理部门的角色取

决于项目的目标以及渔业管理部门选择对合作社进行怎样的

决策。为了达成社会目标，管理者有时候会要求合作社接受

所有符合条件的持证者为成员，这样就预先决定了合作社成

员的要求。然而，由合作社来决定谁可以或者不可以加入，

对于满足达成项目目标，可能也是相当重要的。 

管理者应该仔细考虑成为成员的资格要求，这样才能确

保他们能促成合作社的成功。保留一定灵活性，允许渔民按

照他们的自身利益和共同点成立合作社，可能也是有价值的

。也可以在合作社决定如何 好的满足目标时保留一定灵活

性。例如，有些合作社可能会有不参与捕捞的成员，他们只

进行岸上的工作，或者扮演监督和执行的角色。在定义成员

标准的时候，考虑这些不同的合作社成员角色可能是很重要

的。 

 

其他的考虑 

合作社领导者和渔业管理者应该按资源，包括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范围，来考虑组织的大小，并权衡成员限

定的收益和后果。设立适当的合作社成员限定会影响到成员

的专属性，从而影响到参与者的吸引力和项目的 终执行效

果。合作社的捕捞份额通常会给予已经成立的组织来设定，

而这些组织的结构和目标可能会成为其成员资格的先决条件

。 

一个合作社的成员数量可以从几个到几百个，合作社或

渔业行为的性质本身也可以部分决定有多少成员是合适的。

通常来说，大的组织会需要更大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层，而小

的组织可能更容易维持合作社成员之间的搭档关系。社区内

部的和谐与团结可以带来达成目标的更大成功 (Gutierrez et 

al., 2011)，而单一的组织比成分多样化的组织更容易达成社

区内部的和谐。对于有专门职能成员的组织，包括非渔业活

动的成员，大型的组织可能有更强的包容力。在合作社中，

如果合作社成员进行执法活动，这个合作社必须足够大，以

监管捕捞活动并保卫他们的资源（例如，在他们的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范围内巡逻）。渔业管理部门和渔民组织可

以想办法按他们的渔业性质改变群组的大小。例如，将大的

群组划分成小的更容易管理的群组，然后建立委员会进行小

群组之间的组织工作。 

限制成员数量可能会偏离整个项目的社会目标。合作社和

渔业管理部门共同进行决策，可以确保成为成员的资格能达成

整个渔业的目标和合作社目标。对于加入成员的要求，可能随

着时间的迁移需要适当改变，或是允许渔业的参与者进行调整

来改变所在的合作社。允许群组根据利益、技能和需求进行区

分，可以在每个合作社内部达成更好的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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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区域或份额时是否有集中度限制？ 
 

 

 

基于区域的捕捞份额分配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就是

通过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获得的渔业收入能直接进入项

目的参与者手中，同时更宽泛的让其他社区成员受惠，以达

到维持渔民社区生计的目的。为了让社区繁荣发展，可能需

要限制分配给每个合作社或个体成员的渔业作业区域或配额

的数量。 

对于基于区域的捕捞专属权，集中度限制不是那么常见

，因为捕捞专属权通常是不可转让的。然而，如果允许基于

区域的捕捞专属权转让，为了达成社会目标，可能就需要限

制一个团体或个体持有的区域。 

      一个合作社如果将它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细分成每

个个体的捕捞范围，可能就会对成员的集中度设置上限。管

理部门可能会考虑在初始的分配过程中就设定一个上限。 

如果有捕捞限制，限制一个个体或团体的总捕捞量很重

要。管理者可能需要限制不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

基于配额的配额转让，以确保捕捞专属权不过度的集中。在

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可能会限制每个个体可以

持有的捕捞上限。

 

新加入的成员如何加入渔业作业？ 
 

 
 

考虑新成员如何加入渔业，在方案设计的初期就非常重

要。管理者必须考虑新成员是否可以在已有的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中进行捕捞作业，是否有必要留出一部分区域给

将来分配用，或者将来是否需要改变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的边界来容纳新的成员等。 
 

已存在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大部分情况下，新加入的成员通过加入合作社被纳入已

有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渔业管理部门可能会定下一

些要求，这些要求决定个体怎样可以满足加入一个已分配了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团体的条件。合作社可能也会自

己设定一些要求。在某些情况下，渔业管理人员会要求团体

接纳满足特定条件的新成员。然而，允许合作社有一些灵活

性来限制新成员的加入也是很重要的。 

在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增加合作社成员数量

可能会对已有的成员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已经固定的资源将

要分配给更多的渔民。用新成员来替换将要离开的成员则通

常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对已有的成员来说其收益只受到较小

的影响。 

 

预先预留区域 

 如果渔业管理部门预计将来会有更多的新成员加入，他们可

以在整个系统内预留一部分区域供将来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划分使用。然而，要预测这一预留区域对于未来新成员是否合

适是非常困难的。更好的做法是将预留区域和修改边界的手段结

合起来进行。 

 

修改边界 

 有些情况可能需要修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来容纳

新的成员。对现有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进行再分割或者转

移，以建立新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保障已分配了的专属

权应是修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时的首要考虑，因为如

果专属权的保障性降低，可能会影响现有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参与者的资源养护积极性。应该权衡修改渔业水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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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 | 确定有资格的参与者 
 
 
 
 

建立相应的机制，在捕捞份额项目的设计阶段以及在 初份额分配之前的阶段接纳新加入的

成员。 

 
 
 
 
 

权管理项目边界与接纳新成员带来的收益影响。修改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的方式也可以用来解决因其他渔业活

动变化带来的问题（见第7.3步）。 

 

其它的考虑 

考虑新成员如何获得捕捞专属权，同时又不影响项目现

有成员已有的捕捞专属权和其保障性是很重要的。是否允许

新成员进入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或项目系统的决定应该

取决于合作社和渔业管理部门的目标。 

 

社会目标通常包含了维持渔民社区的生计，在很多情况

下会使得参与捕捞的人数增加。然而，如果没有一个有效机

制，新加入的成员能对合作社造成负面影响，因为这会使得

整个团体的专有优先感降低，从而使得团体内和谐程度降低

。因此在项目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新成员加入渔业的方

式，而且要确保渔业管理部门和合作社都参与其中。要在允

许新成员加入的益处与对整个合作社功能和效率的影响之间

妥善权衡。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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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第3步 确定有资格的项目参与方      
 

这张图表提供了这一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所描述的四种项目类型的第3步 - 设计决策的简要总结。关于每一种渔业的深入讨

论，请参阅《捕捞份额项目案例》的完整报告（从第97页开始）。 

 
 

3.1 
分配给团体还是个人 

3.2 
社会功能单元 

3.3 
合作社成员要求 

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地区

基于水域使用权的刺龙

虾限额捕捞渔业 
 

 

团体 一个由本地渔民组成的基

于社区的合作社 

必须持有相关执照 
 
以往参加过渔业活动 

萨摩亚萨法塔地区惯例

捕捞权分配项目 
 

 

团体 地区代表委员会管理九个

沿海岸的渔村 必须是社区成员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墨西

哥联邦渔业总会底层鱼类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 
 

 

团体 由以往的参与者组成的群

组，并划分成13个合作社 
每个合作社负责制定自己

的参与资格条件 

日本共同捕鱼权管理系统 
 

 团体 
由已有的组织形成的

上百个渔业合作社组

织 

以往参与过渔业行为，并遵

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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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 | 确定合适的参与者 

 
 
 
 
 
 
 

3.4 
集中度限制 

3.5 
新成员加入 

没有正式的集中度限

制 
只有现有的合作社成员的

子女可以成为新成员 

无 仅限于社区成员 

合作社获得由渔业管理部

门设定的执照数量，然后

决定成员之间的分配 

合作社决定新成员 
 
其中一个合作社有学徒

项目 

无 由合作社决定，通常

需要经过一个试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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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 决定专属权 

 
 
 
 
 
 
 

Ste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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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A S A L T  
 

Secure  

Scaled 

Transferable 

 
 
 

概要 
这一步要求确定专属权及其主要内容。很多决定会影响到现有的项目管理，

以及参与者在项目内的稳定性和作业灵活性。 
 
 

 

 当需要满足社会或政治因素的要求，造成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生物功能单元相关性较弱的时候，开发

可协调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网络系统以实现对生物学方面妥善的管理。 | 53 

 清晰的定义和勾画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边界，以帮助执法。在定义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时考

虑已有的渔民空间分布以及其他的参与者。 | 55 

 建立相应机制以确保合作社对于其捕捞限制以及其他对捕捞死亡率控制的手段负起责任，防止发生成员之间

的竞争性捕捞行为。 | 56 

 保证分配的份额持有具有足够长时间来鼓励利益相关方和相关产业的帮助和投资。可以通过永久性分配或相

当长时间的分配，外加遵守规则前提下的强烈续约意愿来进行。 | 59 

 有可能的前提下，对于长期的份额按照整体的百分比份额分配，而不是根据绝对重量单位分配。 | 60  

 为增加方案灵活性，考虑允许在捕捞份额方案的时效性特征前提下进行永久性或暂时性的份额转让。  | 61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专属权和管理部门职责的范例 | 52 

 参照生物功能单元设置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范围   | 54  

 通过捕捞努力量的协调达成目标  | 58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中的基本转让类型   | 62   

 

4.1   哪些专属权是作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一部分发放的？  |  51 
4.2   如何定义和勾画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  |  53

4.3   合作社如何对捕捞死亡率控制负责？ | 56   
4.4   专属权分配时限是多久？   |  59   
4.5   如何定义长期份额？   |  60     
4.6   年度分配单元是什么？  |  60     
4.7   专属权是否能被永久性转让或临时性转让？|  60            
4.8   交换和使用份额时是否会有限制？   |  63  

关键
原则 

实施
步骤 

特殊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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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决定专属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这使得管理者和渔民可以对于要分配的专属权建立清晰的范围特征。在《捕捞

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第1册第4步中将定义这些决策内容，并进一步扩展到基于区域的捕捞份额分配上。 

通过有效的决定专属权，可以确保参与者能有保障的参与渔业活动，从而可以有效的做出长期决策。这一步的一部分工作是

要定义如何按生物、社会和政治系统来决定项目的范围大小。设计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也可以允许对配额或区域进行转让

交易，从而使得系统有一定灵活性。 

合作社常常通过获得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分配份额作为接受某些管理责任的交换。合作社 重要角色是确保和负责成员

遵守捕捞限制或其他基于科学手段来控制捕捞死亡率（第4.3步）。合作社还可能负担其他的角色，例如监督、捕捞统计以及执

法，这些将在第6步 - 建立管理系统中进行讨论。 

 

哪些专属权会作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一部分发放？ 
 

 
 

作为基于区域的捕捞份额方案，大部分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会分配一个或多个海洋物种的捕捞专属权 （表4.1）。

偶尔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也会发放对整个捕捞范围的所有

权。基于区域的分配需要结合由科学的方法决定的捕捞限制或

其他用于控制捕捞死亡率的合理手段，来决定专属权和责任。

有些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参与者正式获得的捕捞区域专属

权是按照捕捞配额分配的（例如，在不同合作社之间，对整个

渔业活动的捕捞限制进行分配的情况）。 

正如在任何捕捞分配中一样，保护专属权是很重要的。一

个被法律正式承认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具有由政府执法

和管制措施作为保障的稳定性(Pollnac,1984)。并不是所有的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都会得到正式的承认，但至少应该被允

许实行，这样渔民才能行使他们的专属权。在某些情况下，修

改国家法律法规是必要的，但是也可以在现有的框架下实施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只要其没有被明确禁止。在许多国家

，在指定地区分配捕捞专属权可能比分配海洋空间的合法占有

权更适用该国法律。 

除了管理商业渔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也可能允许或

管理其他的活动。常见的包括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区域内

进行的生存性捕鱼和水产养殖。 

 

生存性渔业 

很多沿海岸的社区都有生存性渔业的渔民，他们的日常食物来

源就在海里，渔业的管理设计需要考虑到这部分人群。生存性渔业

可以包含在社区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范围内，或者也可以设

定独立的指定区域。例如，加利福尼亚墨西哥湾的塞利社区，它既

有生存性也有商业性的贝类渔民。在这个社区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中，传统上，浅水沙坝用于渔民自己食用，商业渔民是不可

以进入的 (Basurto, 2005)。在很多传统海洋权属系统中，所有的社区

居民都可以在他们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进行维持自己食用

的渔业捕捞行为。只要保留长期的生存性捕捞机会，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就可以确保群体的粮食安全，社区也可以通过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帮助获得收益。考虑捕捞限制和其他的控制手段

时，把渔业的所有捕捞死亡率（包括生存性渔业造成的部分）全都

考虑在内是很重要的。 

第4步 决定专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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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 | 确定专属权 

 

表 4.1 |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专属权和管理部门职责的范例 
 

 

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 

 

权限分配的性质 
 

管理责任 

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地区基于水域使

用权的刺龙虾限额捕捞渔业 
多刺龙虾的长期海域准入，划分成

单个的捕捞块 
遵守国家法规和自立的内部规范，促进

可持续性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联邦渔业总会

底栖鱼类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底栖物种的长期海域准入 
用年度捕捞量和捕努力量上限管理群组的

捕捞，执行其他的方案促进可持续性，提

供种群评估需要的数据 

智利国家底栖生物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 
在沿岸区域对某些底栖物种的捕捞

专属权 
建立和执行管理计划，对目标物种实施

年度捕捞限制 

西班牙加利西亚鹅藤壶管理系

统 对某些潮间带物种的捕捞专属权 建立和执行管理计划，通过每日捕捞限制

管理捕捞死亡率 

日本共同渔业权项目 在指定的海洋区域对所有物种的捕

捞专属权 
对成员建立和执行规则，包括捕捞工具限

制和禁渔令，促进可持续性渔业 

萨摩亚萨法塔行政区的惯例捕捞

权分配项目 

在传统捕捞区域设立捕捞专属权

，具有管理社区成员和外来渔民

的能力 

基于传统规则限制进入和捕捞行为，通

过捕捞工具限制、禁渔令、捕捞尺寸限

制等手段管理渔业行为 

墨西哥佩斯卡德-塞利合作协会（

Seri贝类合作社） 
对区域内所有商业物种的长期海域

准入 
完整的管理责任；禁止在生产地区捕捞；

限制外来捕捞 

斯里兰卡的尼根博河口渔业合

作社 对指定捕捞地点的限制轮换准入 管理渔场准入和捕捞规则 

越南槟椥省蛤蜊合作社项

目 对单一蛤类的捕捞专属权 管理捕捞行为，保护蛤类栖息地，防止非

法捕捞，管理捕捞地区的补种 

 
 

 

水产养殖 

水产养殖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通常都是允许并

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目标一致的。水产养殖可以支

持社会目标，因为在捕捞机会有限的地区可以提供另外的维

持生计的手段。 

 负责任的水产养殖可以帮助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达

到生物和经济目标，因为水产养殖可以提高捕捞物种的数量

，或是提供除了野生捕捞以外的其他来源。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可以提供养殖目标物种，尤其是无脊椎动物所需的

基于区域的专属权，从而提供一个作为过度捕捞或破坏性捕

捞行为的替代方案，而后者是当前全世界很多渔业面临的一

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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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一些 先进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都包含

了水产养殖。智利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允许小规模的

水产养殖，而有些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已经通过养殖海

胆、扇贝和海带补充了他们的自然产量。 初智利法律允许

多20%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范围被用于水产养殖，

然而 近政府扩大了允许范围，基于增长的经济机遇，允许

了40%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用于水产养殖 (Aburto et 

al., 2012; Ley General de Pescay Acuicultura)。日本的渔场管理

组织也允许水产养殖活动 (Cancino et al, 2007)。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水产养殖应该谨慎

管理，以确保负责任的养殖方式。在智利的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合作社必须遵守某些要求，才可以从政府获

得水产养殖作业的批准 （Cancino et al., 2007）。因为社区

渔业活动可能会受到水产养殖活动的影响，应该允许社区

建立可持续的养殖作业方式。 

 

如何定义和勾画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 
 

 

 

定义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常常是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设计中 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环节。它需要既关注到渔

业的生物特性，又要关注到渔民的社会特性。除此以外，边界

的定义要考虑可执行性，以及满足对于海域的不同使用要求。 

 

范围大小 

正如在《哪一种类型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对您的渔业

理想》第2.3步中所阐述，一个理想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会将一整个生物功能单元分配给一个负责任的个人或团

体。当一个单一的社会功能单元（在第3.2步中确定）在生物

功能单元中进行捕捞活动时，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参见第一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然而，一个渔业活动中的生物功能单元和社会功能单元并不

总是完全一致的。以下将列出一些设计的要素，从而确保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适合生物种群和当地渔民的特性。 

当生物功能单元和社会功能单元之间存在差异，例如，第三种

和第四种类型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情况，可能就需要

建立一个联系多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间的网络。每个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可以设计为与渔业中的社会功能单元相

对应，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网络则可以覆盖生物功能单

元。在这些情况下，当一个种群分布在不同的若干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之间时，不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的合

作对于捕捞死亡率的合理生物学调控就至关重要。这一合作可

以通过多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共同管理机构，委员会

或其他组织进行。政府也可以在其中扮演监管或规范多个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下捕捞行为的角色，以对生物功能单元提

供必要支持。第6.3步会进一步详细讨论合作体。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渔民从他们的资源养护活动中

得到的直接收益是促使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成功的主要推

动力，而与生物功能单元相对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范围

大小对提供给渔民的可持续捕捞行为的奖励则至关重要。 

 
 

因为要满足社会或政治因素的要求，造成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与生物功能单元相关性较弱的时候

，要开发可协调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网络系统以实现对生物学方面的适当管理。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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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 | 确定专属权 

 

如果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不能有效的涵盖成年

鱼群的移动范围和幼鱼的分布范围，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参与者的保护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就会被域外人员稀释掉

。结果是造成专属性的缺失（图4.1所示）。如此，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成员就会被相邻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或不同管理下的外人的捕捞行为所影响。如果外人对维持种

群可持续性没有责任也不需要负责，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内部的渔民也可能产生进行过度捕捞的倾向 (Holland, 2004; 

Janmaat, 2005; White and Costello, 2011)。在一个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网络中，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的捕捞协

调（通过协调捕捞努力量和利润分成）可以减少物种从一个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移动到另外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时带来的逆向鼓动效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参与者都同样可以从系统层面的资源

养护活动中获得收益 (White and Costello, 2011)。 

  这些设计元素可能不会同时生效。可能会首先启动一个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增加新的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和合作协调机制。随着系统的建立和优化，

捕捞限额或其他合适的捕捞死亡率控制，不论是在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之内的还是之外，都可以开始建立和执行，以确

保不会发生过度捕捞（步骤2.4）。 

 

图 4.1  |  参照生物功能单元设置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范围 

阴影区域表示两个鱼群的栖息地，目标物种在两个栖息地之间移动(代表一个生物功能单元)。三个场景说明了有效设计的重要性。 
 

  

如果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A和B在
同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网络，对

鱼类种群有同等的保护，所有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参与者都会从系统层面的可

持续性受益。 

如果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A和B在

同一个网络内，但是A发生了过度捕捞，那

么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B的资源养护活

动的效果就会打折扣，因为 B中没有被过度

捕捞的鱼群可能会在 A中被过度捕捞。 

如果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A是唯

一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而过度捕

捞发生在相邻的区域，外来渔民侵害了项

目 A的资源养护工作带来的利益，则项目 

A 的渔民就没有动力进行可持续性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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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定义和勾画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边界，能够帮助执法。在定义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时应考虑已有的渔民空间分布以及其他的参与者。. 

 
 
 
 
 

明确的边界定义和标定 

 对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的清晰定义非常重要

，管理者应该在设计的过程中就考虑到边界的可强制执行性

。应该在法律和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中定义边界，这样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参与者才有能力保护他们的专属权。为了

易于执法，边界应该很容易辨明。例如，使用地理坐标，借

助地标或人工标记，从陆地向外延伸特定的距离，用直线标

记，用海洋深度轮廓线标记，或者依据一个大陆架或礁石边

界等。 

 

了解当前的捕捞行为和已有边界 

由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设计是用来管理空间上

的捕捞行为，考虑当前和以往的捕捞行为模式在定义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的时候就非常重要。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边界如果体现的是当前渔民组群的捕捞区域，则

容易执行。捕捞行为和渔民组织通常是比较复杂的，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设计可能会为了接纳各种不同的参与者

团体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捕捞区域可能取决于渔民社区的地

理位置、船只类型、工具类型、礁石地点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边界的定义应该考虑到入口、靠岸点、港口和加工分销中

心。如果有很多个参与者组群在使用这些场所，可能需要把

这些场所周边的水域排除在制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

范围之外 (Yamamoto, 1983)。 

在正式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定义中可能有传

统的边界需要考虑，尤其是当有习惯性渔业保有权存在的情

况下，传统规则可能已经确定了边界。将这些边界变成正式

的法定边界的方式，在附录A中详细讨论。 

 

考虑强制执行的可执行性 

在决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位置和范围大小时，巡

检的可执行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世界上的很多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都定位在一个可以利用自然屏障的封闭区

域，例如海湾等。减少开放水域边界线就可以减少外来船只进

入的可能性。 

如果期待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参与者在他们的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执行法规，并防止外来渔船盗捕，过大的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可能会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专职巡

检的人员可能很难覆盖到整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当资

源（例如，燃油资金）有限的时候尤其如此。如果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太大而使得巡检不够有效，偏远地区可能会成为

实际上的开放领域。 

根据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参与者常规的捕捞地点来定

义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可以帮助提高执法性。在很

多情况下，渔民自己会成为执法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区域内如果存在有规律的渔民活动，就更容

易发现违法捕捞行为。 

虽然对大型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执法可能有难度

，但是如果为了保持小型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而遗留未

分配的海域，则可能有潜在的弊端。例如，在智利，在非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捕捞区域捕捞智利鲍鱼是被禁止的，然而

由于这个国家的海岸线特别长，执法的难度非常大，使得这些

区域实际上成为了开放水域 (Gallardo Fernandez, 2008)。在设计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或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时，非常

重要的一点是考虑是否要包含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所

有捕捞区域，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管理其中一些区域。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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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参与者和政府有执法能力的

前提下，更容易达到渔业管理的目标。 

 

考虑其他的海域使用 

考虑对于沿岸水域的其他使用功能，例如，休闲、生存

性捕捞、水产养殖、海洋交通和石油、天然气或矿产的开发

，以及决定是否要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范围内允许这

些活动也很重要。提前考虑到将来的海域使用情况，例如，

增长的旅游业、扩大的水产养殖范围或海洋能源产业等， 

也可以有很大收益。 

不管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边界内是否包含上述活动

，应该考量所有海洋区域的使用情况，以避免不同参与者之间

的矛盾。例如，在台湾，20世纪90年代曾爆发过海岸线开发活

动 (如，发电厂和码头等)与分配给渔民组织的专属捕捞区域重

合而造成的争端 (Chen, 2012)。随后在2000年初，对渔业权系

统进行了修改，从系统中去掉了已有公共设施的区域，从而可

以更好的管理多种不同的海洋使用方式。 

 
 

合作社如何对捕捞死亡率控制负责？ 
 

 

 

在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参与者（通常是合

作社）被分配捕捞专属权，作为交换，他们要确保这一组群

的捕捞行为遵守捕捞限制或其他用于控制捕捞死亡率的科学

手段  (见步骤2.4)。除此之外，合作社也负责确保成员之间不

会有竞争性捕捞，从而促进项目的生物、经济和社会目标能

够实现。一个合作社有很多种途径管理其下成员的捕捞行为

，具体方式可以取决于使用的是哪种捕捞死亡率控制方式。 

合作社更细一步的把区域捕捞限制或捕捞区分配给个人

，是防止合作社成员间竞争性捕捞的有效方法之一。这可以

帮助满足生物目标，提高渔业效率，尤其是捕捞份额可以在

成员中转让的时候。如果项目的社会目标是促进团体收益的

增长而不是强调个体获得收益，那就可能需要其他的方法来

管理团体内的分配机制。 

向成员细分份额 

如果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有一个捕捞限额，合作社

可以将它的整体配额划分成单个份额细分给成员。合作社可

以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基于整体限额对个人份额进行分配，并

要求个体对于他们所获得份额负责，这样作为一个合作社整

体就可以遵守它作为一个团体的限额。例如，智利国家底栖

资源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方案中的一些合作社就将捕捞

限额平均分配给捕捞队，每个捕捞队有一个潜水员和两个组

员 (Cancino et al., 2007)。进一步的份额细分可以防止成员之间

的竞争性捕捞，因为整个合作社的限额分配已经分配的很明

确了。 

合作社也可以选择将基于区域的份额分配划分成授予个体

的捕捞区域块，例如，墨西哥的金塔纳罗奥地区的维卡奇科合

作社就这样划分管理的多刺龙虾渔业（详见《捕捞份额管理

案例》的案例介绍）。当地社区向每个个体成员分配一个 

 
 
 
 

建立方案以确保合作社对于其捕捞限额以及其他的合理捕捞死亡率控制负起责任，防

止发生成员之间的竞争性捕捞行为。.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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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campo)，在这个区域内他们有专属权来铺设捕捞工

具。他们同时也要负责遵守此区域内的任何捕捞规定。 

对于细分捕捞份额的决策很可能取决于合作社在成员

中执行个人配额方案的管理能力。在成员成分多样化，社

会性质不统一的合作社，这个方法尤其有收益。然而，对

于有些合作社来说，个人配额的分配可能会难以执行和监

管。必须要将个人配额分配和有效的审计系统结合起来，

才可以让每个成员对他们分配的配额负责。如果合作社决

定将捕捞配额或区域分配给它的成员，推荐完成《捕捞份

额管理设计手册》第1册当中的每个步骤，并且对于成员

个人分配的份额进行有效的管理。 

 

捕捞作业协调 

许多合作社会使用捕捞作业协调机制，为成员决定在何

处、何时、如何捕捞以及可以捕捞多少。合作社通过分配捕

捞努力量来控制捕捞行为。与传统的对捕捞强度的控制不同

的是，捕捞努力量调控常常被用来提高经济效率（见信息点

4.1）或促进成员之间的公平公正。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公正

之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矛盾。合作社在设计捕捞作业协

调系统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些需要权衡的因素，并决定哪

方面更重要。 

 

投入限制 

传统的投入限制包括出海次数限制、尺寸限制、季节和

捕捞工具限制以及船只尺寸限制等。这些手段，或其他自我

设定的限制手段，可以用来限制捕捞作业，以确保合作社不

超过它的捕捞限额。合作社可能会因为他们熟悉传统的投入

限制方式而使用它们。例如，如果政府已经实行了这些方面

的限制，对合作社方面的管理和监控要求就降低了。合作社

通常可以实施比政府渔业管理部门更小尺度的限制手段，这

对于完成渔业目标可能更合适也更有效率。 

如果设计得当，捕捞强度限制在减少捕捞努力量而达到

目标捕捞量方面可以非常有效。然而，捕捞强度限制只

间接与捕捞量有关联，同时有可能会导致过度捕捞。常

常需要定期对限制进行调整（通常是增加限制）来满足

生物目标，但是这些限制有可能使达成经济的目标变得

更难。只是使用捕捞强度的限制是没有办法防止竞争性

捕捞的，而且它们常常造成更高的捕捞成本，更低的利

润以及降低渔民的保障性。认识到使用捕捞强度限制方

法进行合作社管理的有限性非常重要。如果捕捞强度限

制是 可行的选项，那么对它的有效设计和强制执行是

必须的，以确保合作社不超过其捕捞限额，并防止竞争

性捕捞的出现。 

 

个体捕捞努力量分配 

合作社偶尔会用个体捕捞努力量限额来控制捕捞死亡率

。个体捕捞努力量限额，作为一种特殊的捕捞强度限制手段

，分配给每个个体一定的捕捞努力量。努力量单元可以包括

：铺设的一定数量的捕捞陷阱、可捕捞天数、或者其他可以

量化的单位。理想状态下，努力量单元的定义需要与捕捞死

亡率有一个明确、直接的关系，而且不能随便用其他的捕捞

强度限制手段代替。允许捕捞努力量在合作社成员之间的转

让可以提高效率。如果分配给合作社成员的总捕捞努力量与

合作社的总捕捞配额紧密关联，个体捕捞努力量配额对于管

理整个组群的配额是非常有效的。然而有一个重要的挑战，

就是随着捕捞效率的增高，分配的同样的捕捞努力量配额可

以产出更高的捕捞量。随着时间推移，调整捕捞努力量分配

，对于确保捕捞效率提升不会造成渔业的不可持续性，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更多的关于个体捕捞努力量配额的信息，可

以参见Transferable Effort Shares: A Supplement to the 

Catch Share Design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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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 

如第2步所述，禁渔保护区或限制使用区域可以用来满足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生物目标。将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和禁渔保护区结合起来可以使得本地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参与者直接从保护区获益. 

作为对这些益处的交换，合作社通常参与保护区的管理和

执法。合作社可以参与定义保护区边界和适用于他们的规则。

他们会对其成员进行保护区目的、保护区边界地点以及保护区

内限制的教育层面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信息点4.1 | 通过捕捞努力量协调达成目标 
 
 
 
 

大部分合作社会参与某种协调工作，从信息共享到协作捕捞制度（捕捞努力量的协调）等等。捕捞努力量的协调

可以帮助消除竞争性捕捞，因为所有的渔民都是在群组的捕捞份额内合作工作。因此，竞争性捕捞带来的生物影响，

包括对目标物种或非目标物种的过度捕捞，就得以被消除。 

 
经济效率是捕捞努力量协调的一个普遍驱动力。比如，合作社可以要求其成员在捕捞日期上轮换，降低每日捕捞努

力量，从而达到 优化的日平均效率。合作社成员可以在捕捞地点之间轮换，或在指定地点轮换，这样可以减少在热门

捕捞地点的拥塞 (Uchida and Watanobe, 2008)。合作社可以选择设立一些专门的角色，或者只分配 好的渔民去工作，

以此达到效率的 优化 

 
保持公平公正通常对维持社会和谐以及因此带来的合作社效率提高非常重要。种群丰度在空间分布有差异时，可

以使用轮换捕捞的方式，使得所有的成员对于 好的捕捞地点有同等的机会。例如，日本的Hiyama渔业合作社联合会

使用了高度组织化的轮换方式，将狭鳕鱼的捕捞努力量按其成员认为公平的方式分配给成员 (Uchida and Watanobe, 

2008)。与此类似，合作社也可以采取捕捞工作协作的方式确保成员获得公平的利益分配。 

 
捕捞努力量协调通常在合作社内出现，但有时相邻的、有共同目标资源的合作社也会采取这样的方式。例如，樱

花虾捕捞者联合会，就是日本的两个合作社之间成立的用于协调樱花虾捕捞的组织。樱花虾在两个合作社之间从南向

北迁移的期间会长大。联合会的委员会是由各自合作社的渔船所有者和船长组成的，他们处理日常捕捞活动的很多决

策制定，包括船队是否应该在某一天进行捕捞，渔船出海的时间，渔船的位置，哪些渔船进行捕捞，目标捕捞量，每

个港口的到港货量，等(Uchid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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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通常会负责保护区的巡视，以及对不遵守规则的

渔民进行处罚。他们也可以负责调整对保护区的管理，从而

达成渔业管理目标。例如，修改保护区边界和捕捞限制等等

。这个过程可能包括进行科学评估，或者与政府或其他机构

合作对捕捞的种群进行评估等。 

其他考虑 

合作社可以使用以上的任何符合合作社目标和管理能力的

手段来限制总捕捞量。这些手段也可以结合起来使用，从而得

到一个综合的捕捞管理方案。此外，合作社可以随着时间推移

修改它的捕捞控制方式，从而满足渔业管理的目标。 后，合

作社负责其分配区域内对于捕捞量的有效限制，因而应该使用

适合本地情况的任何有效手段。 

 
 
 

专属权分配时限是多久？ 
 

 
 

份额的专属权权属时长影响到渔民捕捞份额的保障性和

他们对保护区养护的积极性。通常基于区域的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的分配时间是10到20年，或者永久性的，来保障

参与者将来的利益。 

由于通常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是分配给合作社的，

考虑份额有效期对于合作社功能的影响就非常重要。建立和

管理合作社需要投入时间和资源。参与者会想要确保他们组

织合作社的努力得到足够的回报。合作社通常会随着时间推

移，参与者的信任和社区联系增强，团体更好的适应和达成

目标后，逐渐增强他们的功能。足够长的权属时长让合作社

可以自我强化和创新。 

渔业管理部门可能将权属时长作为遵守规矩的附属条件

。管理者可能进行年度审评和续签程序，确保专属权的所有者

遵守他们的管理职责。例如，在智利国家底栖资源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系统中，合作社的基于区域的专属权每四年需要续签

一次，续签条件取决于是否能遵守国家法律指明的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使用方式。 

在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中，需要权衡权属时长和

接纳新成员之间的利弊。然而，长期的权属支持渔业收入的增

长流向特定社区的共同社会目标。实施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在初期的成本以及组织渔民共同管理的投入，可以是提供长

期权属的深层次原因。 

 
 

 
分配足够长时间的份额以鼓励利益相关方和相关产业的帮助和投资。可以通

过永久性或在遵守规则前提下给与相当长时间的分配，外加的强烈续约意愿来进

行。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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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长期份额？ 
 

 

 

捕捞份额通常也会有很长的有效期，所以管理者必须确

定长期的份额单元。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长期份

额定义为在分配区域内的捕捞专属权。这一专属权与确保合

作社的总捕捞量和符合种群的长期健康目标的责任捆绑在一

起。 

如果存在一个总的渔业捕捞限额，长期捕捞份额可能会包

含一个已确定的基于配额的部分：即合作社每年被允许捕捞

的数量。尤其在第三种或第四种类型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中，多个社会功能单元共同获取渔业资源，每个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按整个渔业捕捞限额的一定百分比给予限

额。在《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第1册第4.3步会详细讨论

不同的长期配额方式。 

 
 
 
 
 

在可能的前提下，对于长期的份额实施整体上限的百分比份额分配，而不是根据绝

对重量单位分配。 

 
 
 
 

 
年度分配单元是什么? 

 
 

 

大部分捕捞份额管理方案会区分长期专属权和年度捕捞

份额。年度捕捞份额是按专属权所有者的长期份额的季节性

分配计算的。 

份额的分配可以用重量来表达，也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在《

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第1册第4.4步会详细讨论。

 
 
 

专属权是否能被永久性转让或临时性转让？ 
 

 
 

在专属权允许转让的情况下，参与者可以对份额进行永久性

或暂时性的交易。可转让的专属权增加了方案的灵活性，可以提

高项目在生物、经济和社会目标各方面的表现。可以转让的专属

权可以确保整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份额分配与目标物

种的空间分布保持一致，从而达到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生

物目标，使得成员可以提高他们的效率从而支持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的经济目标；使得社区可以通过转让获取收入，从而支

持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社会目标。 

在专属权允许转让带来的收益和对于某些特定目标带来

的负面影响之间，有时需要进行很困难的权衡。例如， 常

见的社会目标之一是允许渔业的利润流向特定的社区，或是

维系一直以来的渔船组织结构。在决定是否要允许专属权转

让之前，渔业管理部门和合作社都需要考虑这些需要权衡的

问题。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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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立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时，渔业管理部门

和合作社必须决定可以转让的专属权是基于区域的还是基于

限额的还是二者皆可，以及专属权转让允许发生在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之内还是在不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

间。由于合作社通常会决定谁可以使用他们的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基于区域的份额优先级也可以在一个社区的不

同成员之间进行转让。除此之外，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参与者有时会让相邻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参与者或

其他渔业的参与者获得自己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准入

权限。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内部进行转让 

 

在有些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基于额度的份额细

分给了合作社的个体成员（第4.3步），有些合作社允许这些

份额在其成员之间转让。合作社通常会协助这些转让以提高

效率并避免超出捕捞限额。 

如果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被划分成个体捕捞区域，

这些区域可以在合作社成员之间转让。例如，墨西哥金塔纳

罗奥地区维卡奇科 合作社的捕捞目标物种是位于阿兰港的多

刺龙虾。合作社将它的324平方公里海域划分成了一百多个单

独的捕捞区域 (Defeo and Castilla, 2005)。这些捕捞区域可以

在合作社的成员之间进行永久性的或是临时性的转让（详情

可见后文范例介绍）。 

在有些分配给社区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社区

中的渔民会获得一个代表合作社成员身份和在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中进行捕捞活动的许可的执照。 

        这样，只要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仍然是分配给这个社

区的，这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准入就是由这个执照系

统来管理。社区中的个体可能可以将他们的执照转让给其他人

。通常渔民的执照允许转让给他们的直系亲属。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部转让个人份额为系统提供

了灵活性，可以帮助整个系统达成生物和经济目标。然而，在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中社会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转让

制度可能并不总能和社会目标保持一致。渔业管理部门或合作

社可能会选择限制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部的转让行为，

以达到支持社会目标的目的（第4.8步）。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之间进行转让 

 

在不同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转让基于额度的或

是基于区域的捕捞份额的情况比较少见，但是如果设计得当，

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有收益的。例如，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分配了配额，如果目标物种的分布发生变化（例如由于气

候波动），该项目可以选择向相邻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成员永久性的或者暂时性的出售自己的份额。因为份额应当跟

随目标物种种群丰度的移动进行转让，这样可以保障项目的生

物丰度目标收益。同时由于捕捞工作在种群丰度较大的那个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会更有效率，这一举动也可以带来经济

收益。一个合作社也可能会永久性的或是暂时性的出售它的基

于区域的份额，例如在它开始减少对渔业捕捞的依赖而转向其

他产业的情况下。 

另一种可选择的方案是，合作社把自身的基于区域的份额

转让给不在本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范围内的非成员。在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网络中，参与者可以互换相邻的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准入权。 

 
 

 
为增加方案灵活性，考虑允许在捕捞份额方案的时效性特征前提下进行永久性

或暂时性的份额转让. 

关键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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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 | 确定专属权 

表 4.2 |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中的基本转让类型 
 

  
项目内部的转

让 

 
项目之间的转

让 

 
基于额度的份额 

 
在同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内部，一个限额的个体配额从一个
成员转让给另一个成员 

 
一个限额的个体配额从一个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成员转让给另一个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成员 

 
基于区域的份额 

 
在同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内部，个体划分得到的区域从一个

成员转让给另一个成员 

 
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从一个个体或组织转让给另一

个个体或组织 

 
基于区域的份额的准入权 

 
执照和/或合作社成员身份在同一

个社区中的不同个体之间转让 

 
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准入

权被授予相邻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的成员或其他渔民 

 

准入权的互换协议可以让参与者在捕捞地点的选择上有

更多灵活性，也能加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执法能力

，让相邻的社区互助并监督执法彼此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使得整体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网络更加稳定。 

合作社有时可以通过将自身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的准入权授予合作社外的人来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塞利社

区主要捕捞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中的贝类，他们通过塞利政府授权的正式机制和社区成员帮

助建立的非正式机制，向外人授予渔业准入权 (Basurto, 2005)

。取决于不同的准入权协议，社区获得了各种不同的效益，

包括直接的费用收入（按每公斤捕捞量计算）、塞利社区成

员的就业机会，以及与塞利社区成员分享的捕捞成果等等。 

如果允许外部人员获取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资源

，合作社有责任追踪他们的捕捞量，确保在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中的所有渔民的总捕捞量不超过捕捞限额或其他的

死亡率控制上限。 

 

权衡利弊 

份额转让和准入权协议可以让渔业和渔民团体获益，

但是这些获益也需要与可能造成的其他后果进行权衡。在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转让系统可能与其生物目标

背道而驰，尤其是在资源保护的激励措施不那么明显的时

候。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专属权的价值，是能在长期

实践中推进可持续渔业的发展。 

此外，长期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能够促使参与方强

制执行项目内要求的各种管理条例。然而，被允许在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内捕捞的非成员则可能没有与项目成员同样的

动力进行资源养护工作，便容易导致过度捕捞。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可以对外来人员设定规则，保护自身成员的利益，

而且在有人不遵守规则的时候可以收回准入权。准入权协议和

其他的转让手段都应该在谨慎而考虑到渔业可持续性的前提下

进行。 

将准入权转让给社区以外的非成员可能会影响到社区的社

会目标，因为这样社区本身的利益有所流失。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之间的相互交换准入权协议不一定总是平衡的。例如

，在太平洋岛国的习惯性权属系统中，有些社区就有权在其他

社区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捕捞，但是反过来则不一定成

立(Aswani, 2005)。 

除此以外，只要发生准入权对外转让所产生的收益只流向一

个个体或一小群人，而不是所有的项目成员的情况，这个系统就

存在由于准入权对外转让而引起腐败及被私自利用的风险。例如

，在塞利社区中，某些特定的成员通过从社区外的人的授权获得

收益，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允许外人进入他们的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这就造成发生过度捕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

限制捕捞地点和允许外人的捕捞量的准入权规则可以帮助避免过

度捕捞的情况 (Basurt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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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和使用份额是否会有限制？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中允许转让可以带来很多的

收益。然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中（尤其是在不同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的转让并不十分常见，因此这

一点需要更多的研究。渔业管理者和合作社应该仔细考虑转

让带来的潜在优势和后果，为了确保达到项目目标，应该考

虑设置适当的转让限制。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参与者保

护分配得到的资源对他们自己有收益，所以也可以扮演执行

转让限制和对获得项目准入权的外来渔民的捕捞行为进行监

督的角色。 

渔业管理者常常会禁止临时性的和永久性的基于区域的

份额转让，也会禁止外来渔民进入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限制分配好的区域可以支持社会目标，确保某些特定群体

可以获得资源收益。此外，禁止分配的区域的转让可以防止

外来人员出于过度捕捞资源的目的而购买、租赁或进入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区域。资源养护工作对外来渔民可能没

有多少吸引力，因为他们没有那么依赖本地的资源。 

渔业管理者或合作社也可限制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内部基于限额或区域的划分好的份额，以及准入专属权的转让

。除非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部的转让会影响到管理目标

， 合适的方法也许是由渔业管理者允许合作社来决定是否要

允许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部的转让以及如何进行转让。

转让可以在参与者之间提供一定灵活性，促进效率提高，但是

合作社可能会选择限制转让，从而维持参与者之间的某种份额

比例。合作社可能会限制向某些渔业群体或渔民家庭的执照转

让。 

允许份额转让使得整个渔业有一定灵活性并可以盈利。然

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共同社会目标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需要仔细考虑，避免转让带来的潜在问题。渔业管理者和

合作社可能会根据需要设定转让限制，从而满足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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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第4步 确定专属权 
 

这张图表简要总结了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所描述的四种项目类型的第4步 - 设计决策的内容。关于每一种渔业的深入讨论，

请参阅从第97页开始的有关《捕捞份额项目案例》的完整报告。 

 
 

4.1 
分配专属权 

 

4.2 
边界定义 

 

4.3 
合作社责任 

 

4.4 
权属时长 

 

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地区基

于水域使用权的刺龙虾限

额捕捞渔业 
 

 

多刺龙虾的商

业捕捞的特许

权 

上升湾的地理边界 

 

遵守政府约束 
 
个体成员为他们自

己的分区负责 
 
自我设定约束，包

括每个分区周围的

禁渔缓冲 

授予20年权限 
 
基于表现可以续

约 

萨摩亚萨法塔地区惯例

捕捞权分配项目 
 

 

政府通过法律

条例承认习惯

地域参与者的

使用权 

基于传统地域边界 
 
从海岸线延伸至

礁石边界 

传统规则和禁渔保护

区 
 
社区成员负责监控捕

捞活动 

永久性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墨西

哥联邦渔业总会底层鱼类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 
 

 

某些指定的底栖

物种的商业捕捞

特许权 

由国际渔业研究

所基于生物和社

区位置来定义边

界 

遵守政府规定 
 
自我设定的规则和

禁渔区 

授予20年权限 
 
基于表现可以续

约 

日本共同捕鱼权管理系统 
 

 

在定义区域内对

所有物种的捕捞

权 

基于已有的沿海社

区和本地合作社的

地缘政治边界 

遵守政府规则 
 
合作社设定额外的规

则 

授予10年权限 
 
基于表现可以续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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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 | 确定专属权 

 
 
 
 
 
 
 
 
 
 

4.5 
长期份额 

4.6 
年度分配单

元 

4.7 
永久性或暂

时性转让 

4.8 
交易或使用份

额的限制 

龙虾捕捞的专属权 
 
管理责任 

在指定季节内捕捞

的专属权 

专属权不可转让 
 
每个捕捞点在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内的转让 

专属权不可转让 
 
每个捕捞点可以在

年初进行转让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内所有物种

的捕捞专属权 

按照指定规则在社

区允许的区域内捕

捞的专属权 

份额不可转让，但

是外来渔民可以通

过对社区的长期贡

献获得准入权 

不可以将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转

让给另外一个社区 

区域内底栖生物的

捕捞专属权 
 
管理责任 

年度捕捞上限，或

龙虾地笼的数量 

专属权不可以暂时

转让，永久性转让

很少会出现 
转让不常见 

对所有物种的捕捞

专属权 
 
对八种主要物种基

于限额的份额分配 

每个物种和合作

社各有不同 

不可转让 
 
合作社的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内

转让不同 

各合作社各

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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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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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A S A L T  
 
Exclusive  
All sources  

 
 
 

 

概要 
分配专属权往往是捕捞份额项目中 困难、 富争议的一个步骤。渔业参与者认为捕

捞份额专属权的分配事关重大且利益攸关，初始分配就设定了项目的起点。 

 
 
 
 
 

 确立透明的、独立的分配流程，在功能上与设计过程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保证利益相关方相对平

等的分配方式是 少争议的。 | 68 

 采用分配申诉流程，允许符合条件的参与者使用可验证数据对分配量不公情况予以申诉。 | 69 

 
 
 
 
 
 

5.1 决定初始分配的决策机构是什么？ | 68 
 

5.2 分配时间？ | 68 
 

5.3 是否有申诉流程？ | 69 
 

5.4 谁是符合条件的份额接收者？| 69 
 

5.5 初始份额是以拍卖还是以免费授予的形式？| 70 
 

5.6 水域如何分配？| 70 
 

5.7 哪些信息可用于分配决策？ | 71 

 

关键
原则 

实施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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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初始分配是向捕捞份额管理项目转变的关键步骤。在《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第1册第5步中描述了分配决策的细节，并概

述了基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应考虑的补充问题。渔业管理者把捕捞专属权分配给个体或团体，有时，合作社把这些份额再分配

给个人。此外，合作社通常会负责决定哪些人有权在其境内捕鱼。因为初始分配工作通常是困难重重并富有争议的，所以每个分

配过程都应是透明的，并且独立于设计过程的其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成功进行捕捞专属权分配，可确保捕捞份额专门分配给该渔业的参与者，以结束竞争性捕捞。这一步还可以确保将所有

资源的死亡率作为捕获份额的一部分。 

 
 
 

确立透明的、独立的分配流程，在功能上与设计过程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相对平等的分配是使利益相关方的争议 小化具有 少的方式。 

 
 
 
 
 

决定初始分配的决策机构是什么? 
 

 

 

应有一个独立的决策机构来负责分配决策。决策机构的组成可包括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的代表、社区成员、渔业科学家、

或者理想情况下，把这些各方代表结合起来。许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也有由渔民和其他渔业参与者(如，买家和加工厂等)

组成的咨询小组。这些小组能提供相关信息以帮助决策机构做出分配的决定。有兴趣向其成员分配捕捞份额的合作社可能需要成

立自己的决策机构来进行份额分配。合作社可以寻求政府渔业管理人员的加入或邀请其组织以外的其他人来帮助并促进分配过程

的公平和透明。

 

 

分配时间？  
 

在设计过程中，份额的初始分配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如

果合作社将份额或水域再分配给个体，分配过程就可能分为两

个阶段：首先是给整个团体，然后由团体分配给组内的个人。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中，渔业水域使用权的分配可

能一次性发生，也可能在滚动的基础上进行。特别是当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系统在设计和推进中，可能会设计以几年为一周

期进行分配。各方小组可以向决策机构提供信息，帮助制定分

配决策。而且，分配工作的实施是由社区而不是政府来做。 

 

 

例如，在智利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分配决定是根

据有组织的渔民团体通过申请来做出的。自1991年以来，已

经有数百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通过申请程序，逐步被

授予 (Gallardo Fernandez, 2008)。相反，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合

作社在一年内(1992年)获得了9个捕获刺龙虾以及其他底栖生

物的特许权(Tindall, 2012)。  
 

第5步 分配专属权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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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申诉流程? 

 
 

 

与任何捕捞份额分配一样，作为渔业水域使用权分配的

一部分，建立一个正式的申诉程序是很重要的。在捕捞份额

管理设计手册第1册第5.3步中已详细讨论了申诉流程。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中，有申诉程序可以确保参

与者们的捕捞水域不会被分配给其他参与者。当渔业水域使

用权分配给社区时，该社区可能会寻求更大的捕鱼水域，或

者邻近的社区可能会对分配给他们的水域产生争议。所有申

诉都应有明确的证据支持，证明此分配不符合已制定分配决

策的原则。申诉人可以寻求修改水域边界，质疑被授予专属

权的参与者的资格，或主张是否允许其他参与者在其分配的

水域内捕鱼。 

  当渔业水域使用权的分配是在滚动的基础上执行时，上诉

可能特别重要，因为那些目前没有在渔业水域使用权中寻求渔

业行为的利益相关方不太可能在 初的分配中与获得分配份额

的邻近社区进行谈判。在分配之前，对利益相关方制定全程参

与的程序可以减少提出申诉的可能性。 

申诉程序不能取代公平和透明的分配程序的制定。相反

，它应该作为防止不当分配决策的保障。诉求取决于明确确

立如何分配专属权的指导方针，其步骤在第5.6步中所述。 

 
 
 
 

采用分配申诉流程，允许符合条件的参与者使用可验证数据对分配不公的情况予以申诉. 

 
 
 
 
 
 

 
谁是符合条件的份额接收者？ 

 
 

 

在初始分配过程中，关键是要确定谁有资格获得基于水域

的分配。此项决策将以渔业目标和第3步 - 确定有资格的参与

者所规定的基本标准为基础。管理人员首先要确定的是什么团

体可以参与到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然后决定哪些组织

(或个体)将会得到特定的基于水域的分配。 

 

在大多数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历史使用是资

格的主要决定因素。渔业管理人员通常会将水域分配给代表

历史参与者群体的合作社，无论他们是代表某一特定社区(或

多个社区)，还是在同一水域捕捞的一群渔民。 

 

 

获得了渔业水域使用权的合作社通常负责确定谁可能是他

们团体的成员，哪些人可以在其渔业水域使用权内的水域里捕

捞。这些决定将按照第3.3步中所定义的成员资格标准为指导

。通常情况下，渔业合作社的分配专属权将保留给历史上的渔

业参与者或社区成员。成员们为了获得团体的渔获份额通常需

要同意合作社的规则或法规。各个成员可以分得个人的份额，

也可以根据合作社规则参与分享团体的捕捞份额。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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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份额是以拍卖还是以免费授予的形式？ 
 

 

 
基于水域的捕捞份额通常被授予给符合条件的参与者，

而不是被拍卖。专属权的授予与增加渔业收入这个特定社区

共同社会目标更加一致。如果对谁可以获得水域分配权有足

够的限制，拍卖的方式也可能达到这些目标。然而，渔民可

能在通过拍卖获得专属权的活动中没有足够的资源，特别是

在小型渔业中。 

华盛顿州野生象拔蚌渔业管理项目通过为不同的参与者

群体设置不同的分配流程来平衡其生物、经济和社会目标。 

为了达到社会目标，每年有一半的象拔蚌捕捞份额保留给15

个在传统渔场捕鱼的部落(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门，2001)，

而剩余的年度捕捞限额部分是由私人渔民捕捞的。华盛顿州

每年对指定的象拔蚌采集区进行四次拍卖。拍卖所得的收入

为州管理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包括海岸环境管理，以及对

象拔蚌捕捞的管理和执法，同时也为渔民、加工者和分销商

提供收入和工作(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门，2001)。 

 

水域如何分配？ 
 

 

 

因为大多数的渔业水域使用权是授予，而不是被拍卖的，

所以分配专属权的关键步骤是确定每个合作社或个体将要分配

的水域。分配决策应该基于清晰的指导方针，该指导方针应概

述对有资格的合作社或个体分配特定水域的决策过程。参与者

的复杂程度会影响分配的复杂性。 

建议渔民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与管理人员一起制定一个共同

参与流程，以界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边界。渔业行为

通常是复杂的，不同的参与者可能会在不同的历史渔业行为中

产生空间重叠。通过绘制渔捞活动图来指导各利益相关方决策

的过程，可能有助于与历史捕捞有关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边界的置定和谈判。 

分配决策可能基于申请程序，或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也可

以基于当前参与者来对整个水域进行划分。在智利，有组织的

渔民团体可以申请获得渔业水域使用权分配。这个团体必须向

政府渔业管理当局提交其管理和开发计划，以供管理当局批准

。对管理和开发专属权的优先考虑是基于对这些寻求专属权的

组织与其所请求水域的地理位置的接近程度，以及其组织规模

和成立年限(Gallardo Fernandez, 2008)。 

通常情况下，将渔业水域使用权分配给当地渔民是非常理

想的，因为参与者在地理上的接近会影响到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的有效性(Aswani, 2005)。但是，历史的参与者可能并不都是

本地的，如果没有将非本地参与者合并到该系统中，可能会导

致冲突或非法捕鱼。适当地将高度机动的小型船队并入到一个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方法，可以将渔业水域使用权水域

转让给这些移动的渔民，或将非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水域开放

给机动的渔民，并适当限制渔获。当多个参与者组群在历史上

使用相同的水域和/或捕获相同的鱼类资源（例如，在类型3的

渔业中）时，分配的复杂性也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渔业水

域使用权水域可以在各团体之间分享或划分成更小的区域。 

 
 

其他考虑事项 
 

每一个基于水域的分配可与渔业范围内的捕捞限制相结

合。基于水域的渔获量限制可以根据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中的水域面积，或者根据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渔

民的数量，也可以根据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里鱼类资源

的丰度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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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于本地的、中度洄游的鱼类资源而言(例如，对

于类型1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根据当地情况确定每个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适当渔获量可能是 有效的。这可

能包括为每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定特定的捕捞限制

，或者在整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内，根据每一个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鱼类资源的相对丰度，划分某个渔业范

围内的渔获限制（参见《基于科学的数据管理——限额渔业：

对捕捞份额设计手册》的补充部分，以指导资源评估)。例如

，在智利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每个合作社都负责聘

请外部顾问对该地区进行水域基线研究，并确定目标物种的捕

捞限额。在提出科学建议后，渔业部副部长批准了这一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见第1册《捕捞份额管理案例》：智利国家

底栖生物资源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对于高度洄游的鱼类资源，可以选择其他的配置方式。如

果生物功能单位很大，覆盖多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水

域（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类型3和4型）， 好是由一个综

合的管理机构来确定适当的渔业范围的渔获量限制并根据 适

合这项渔业的标准在整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中进行分配

。例如，如果优先考虑的是社会目标，你可以根据整个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中每个项目的渔民数量来分配。然而，如果

渔民在不同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上分布不均，需要考虑

到当地资源枯竭的潜在威胁是很重要的。 

 
 

哪些信息可用于分配决策？ 
 

 

 

分配决策通常基于渔业的历史性利用。用于分配决策的

数据将因渔业类型的不同而异。如果已有记录，关于上岸和

捕鱼的历史记录可以用来确认哪些渔民已经在拟定的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水域中捕捞。在没有书面记录的情况下，

其他渔民、执法人员、当地的加工商或其他了解当地渔业活

动的人的口头记录可作为考量。 

另一种选择是，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考虑实施前，监测捕

鱼活动。缺点是一些渔民可能会“欺骗系统” —— 通过在拟议的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水域内入渔来获得在将来进入这个水

域的机会。这种可以通过设置“控制日期”来避免——也就是说，

在这个日期之外，入渔记录将不计入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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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第5步 分配专属权 
 

这张图表提供了这一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所描述的四种项目类型的第5步设计决策的简要总结。关于每一种渔业的深入讨论

，请参阅从第97页开始的有关捕捞份额项目案例的完整报告。 

 
 

5.1 
决策机构 

5.2 
分配时间 

5.3 
申诉流程 

5.4 
专属权要求 

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地区基

于水域使用权的刺龙虾限

额捕捞渔业 
 

 

CONAPESCA渔业

委员会 

1968年捕捞专属权

分配给合作社，然

后由合作社分配给

其成员。 

 

没有 

基于历史的使用情
况，分配给有组织的
合作社 

萨摩亚萨法塔地区惯例

捕捞权分配项目 
 

 

 
土地与所有权法庭和

当地首领主张传统渔

业水域； 
 
萨摩亚政府依法设立

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 

按照1990年的《乡

村法》管理当局将

管理权移交给土著

社区。 

社区可以对争

议边界在土地

与所有权法庭

进行正式的仲

裁 

社区专属权基于历史

的土地和海域所有权

并依法决策 
 
个体的专属权基于

亲属关系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墨西

哥联邦渔业总会底层鱼类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 
 

 

CONAPESCA 渔业委

员会 
于1992年首次授予 没有 

成员们必须有政府颁
发的许可 
 
合作社决定个体的专
属权 

日本共同捕鱼权管理系统 
 

 
日本农林水产省和县
政府 

1949年正式分配，
并随时间推移对设
计进行改动 

没有 

分配专属权给渔业合
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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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拍卖或授予 

5.6 
分配水域 

5.7 
可用数据 

授予 

在阿森松湾的历史捕
渔区。 

 

历史知识 

授予 

通过土地与所有权法庭
注册的传统渔场 

 
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边
界从近岸延伸到珊瑚礁
边缘 
 

通过与传统使用者
协商进行边界划分 

授予 
与渔业社区相邻的海
域 

历史知识 

授予 

由地缘政治划定边界
的海域 

 

历史的上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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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 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 6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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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A S A L T 

    Accountable  
 
 
 
 
 
 
 
 
 
 

概要 
管理制度是份额管理项目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管理制度，将确

保参与者能够成功地参与项目，并为其专属权负责。 

 

 
 
 

 明确渔业管理人员、合作社和其他实体的角色和职责，以体现项目目标和各组的相对优势和能力。| 76 

 建立合作社的行政系统，包括清晰的决策、规章制定或合同签署流程，以形成正式的规则、角色和责

任。| 78 

 鼓励采用成本效益高的透明交易，便于所有参与者参与。| 81 

 采用透明的渔获量核算，并定期完成，从而确保遵守捕捞限制或其他控制捕捞死亡率的控制措施。|  82 

 设计和实施渔业信息收集制度，从而实现成本低、效率高的渔获量核算，及科学数据收集和执法。 |  82 

 
 

 
6.1 合作社的角色和职责是什么? | 76 

6.2 合作社如何治理? | 78 

6.3 如何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进行协调? | 80 

6.4 如何进行交易、渔获量核算和信息收集? | 81 

6.5 如何管理和资助合作社? | 84 
 
 
 
 

 合作社成员共同的功能和作用  | 77 
 

 实施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和渔业法规  | 83 
 

 在合作社中用集合收入向社员发放利润  |  86  
 

 合作社统筹和付款安排的示例 | 87  

 

 

 

关键
原则 

实施
步骤 

特殊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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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 
 

开发任何渔业管理项目都需要考虑如何实施和管理该项目。大多数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分配给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将

负责许多管理制度的制定。本步骤概述了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行政需求：组织合作社、跟踪渔业参与者、监测和提升渔业

活动、开展科研活动等等。许多这些管理特性在《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第1册第6步中已详细描述，在这里总结了关于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其他注意事项。通过开发和实施有效的管理系统，将确保参与者对项目及其份额负责。 

一个重要的设计元素是渔业管理人员和合作社之间对共同管理职责的安排，有时也与其他实体之间共同管理。本节中

的子步骤阐述了如何进行联合决策。对于谁来扮演哪些角色，可能存在利益权衡问题。政府渔业管理人员通常 适合制定

和执行绩效标准，而合作社通常非常适合依照本地情况来执行和满足这些标准。 

除了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总行政管理制度之外，合作社还需要制定自己的内部行政制度，以实现其目标和履行其职

责。因此，这一步包含了如何管理内部合作的具体设计考虑。这些内部行政决定往往由合作社本身做出，但渔业管理人员也可

能在决定如何 好地建立合作社以满足项目目标方面发挥作用。 

 

合作社的作用和责任是什么？ 
 

 
 

为了换取有保障的捕捞专属权，合作社通常承担一些

管理责任。虽然一些责任是政府要求的，但合作社往往也

是自愿实施这些管理措施的(Ovando et al., 2013)。因此，合

作社总是与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实体之间共享合作项目。

在这种联合管理方法(有时称为基于社区的管理方式)中，重

要的是明确定义每个组的角色和职责。合作社的责任可能

有所不同，但通常包括： 

 

•  确保遵守捕捞限制或其他对捕捞死亡率的控制措施 

• 监控其成员的捕捞活动（包括上岸和丢弃） 

• 追踪成员之间捕捞配额或水域的转让 

•  通过收集数据和提供当地的专业知识，为渔业科

研和管理做出贡献 

• 执行渔业水域使用权边界和渔业法规 

• 建立和执行内部捕捞规则和限制 

• 减少捕捞对非目标捕获和/或栖息地的影响

 
 
 

 
明确渔业管理人员、合作社和其他实体的角色和职责，以体现项目目标和各组的

相对优势和能力。

 

第6步 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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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 | 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

 
确定合作社的责任很可能是政府和合作社之间的共同决

定或谈判的结果，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些职责可

以由渔业管理人员和合作社共同来推进，例如执法。 

为了履行职责，合作社将指定其成员承担角色，或雇用

第三方专业人员。这些角色可能因成员的数量、操作的复杂

性、提供的服务和共同管理水平而有所不同。在表6.1中提供

了单个合作社成员或第三方执行的角色示例。除了履行合作

社责任之外，成员的许多工作都是为了支持实现合作社的经

济和社会目标。 

合作成员可以有专门的角色，也可以有不同的角色轮换

。例如，在智利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大多数合作 

社有一个违规处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中有三个或四个席

位由合作社成员轮流坐桩(Cancino et al., 2007)。其他一些

合作社会指定个人负责，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合作社履行其

职责并实现目标(见第6.2步)。 

当明确各方责任时，重要的是评估合作社是否有能力

担负起这些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一些责任虽应由合作社

承担，但是此合作社还没有必备的技能或资源，此时能力

建设或财政援助可能是有益的。 

合作社及其成员的角色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特别

是当合作社变得更强大和更成熟时，他们也许能够承担更

多的责任，制定更专业化的内部职能来实现它们的目标。

 

表 6.1 | 合作社成员的功能和作用 
 
 

功能 

 
 

作用 

管理 合作社管理者或领导 

政府或联邦联络人/代表  

管理计划的制定者 

行政 协调成员  

财政核算  

制定规章和合同 

科研 资源评估 

调查 

配额设定 

渔业监控 渔获量核算 

配额管理 

执法 巡逻队/官员 

违规处置委员会成员 

捕捞 渔业和指定的渔民 

渔船制造商 

机械师 

网具制造商 

销售 市场交易管理 

价格谈判 

买家关系 

加工 工厂经营者 

质量保证专家 

驾驶员 
 

成员服务 社区基础设施  

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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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如何治理？ 
 

 
 

有效的治理是合作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没有建立健全

的制度的情况下，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可能表现不佳。实

施良好的治理需要专业技能和协调一致的努力。不可低估良好

运作的治理结构的重要性，管理人员和渔民都可能在实现良好

治理方面发挥作用。渔业管理人员通常要设置一定的治理标准

，例如建立一个法律认可的实体以获得配额分配。有些国家有

正式的法律强制要求合作社治理的某些要素(例如，具体的领

导作用和决策过程)。合作社须建立具体的内部治理制度，以

履行其管理职责，并与政府渔业管理人员协调。以下几点对于

内部合作治理非常重要。 

 

章程与合同 
 

重要的是有一种机制，使成员正式承认并同意合作规则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多数合作社都制定了章程、规章制

度和/或合同，以概述合作社的运作和规则。其具体细节如

下： 

• 成员的资格要求 

• 成员会费 

• 成员的角色和职责 

• 捕捞规则 

• 治理方式，包括领导人和代表的选举、投票方法等 

• 领导者的资格要求和作用 

• 违规行为的处罚 

 

例如，在墨西哥维吉尼亚的渔民合作社成员们都同意签

署一套书面规则，并签署了规则手册。他们的正式认可确保

了对不遵守规则情况的处罚，合作社规则甚至用于保护合作

社免除在驱逐不服从的成员的法律纠纷 (Sosa-Cordero et al., 

2008)。 

一些合作社制定了旨在促进公平的规则（例如，平等的

享有捕捞区域，或期望成员获取 低渔获量)。虽然公平的概

念对于建立和维护社会凝聚力很重要，但促进公平有时与经

济目标及效率是不一致的。如果鼓励渔民获得渔获，而不是

为将来考虑把鱼留在水里，促进公平的规则也可能威胁到生

物目标。合作社在为成员设定其期望目标时，应仔细考虑这

些权衡。 

 
 

 
建立合作社的管理系统，包括清晰的决策、规章制定或合同签署流程，

以形成规则、并明确角色和责任。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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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 | 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 

 

确保合规性 

合作社的主要责任是确保成员集体保持在捕捞限额内的

份额内，或遵守其他对捕捞死亡率的控制措施。他们可以独

立地履行这一职责，也可以和渔业管理人员一起履行这一职

责。在捕捞份额方面，渔民对确保良好的遵守动机比较强

烈，但制定和实施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守规体系也是很重要

的。大多数合作社使用的是监视和惩罚相结合。渔民或第三

方专业人员可以成为专门的执法角色，合作社通常依靠其成

员向政府或其他代理执法人员报告违规行为(信息点6.1)。 

对于合作社来说，建立和执行内部惩罚机制是很重要的

。制定惩罚规则通常是用于出现违反捕捞规则行为时，例如

，当渔民的上岸量超过配额或不履行其职责时（如，不报告

他们的渔获，不参加合作社会议等)。许多合作社成立了专门

负责评估违规行为和实施处罚的委员会。在合作社的规章制

度中明确惩罚可以确保成员意识到不守规的后果，并增加执

法过程的合法性。 

建议对那些严重程度和违法数量逐步上升的行为施行制

裁逐步升级(Ostrom, 1990)。惩罚通常分为三类：罚款、失去

渔获和开除。罚款是 常见的惩罚形式，因为罚款金额可以

进行调整使之“符合犯错”程度。渔获物损失——通常以减

少配额，减少捕捞时间或以没收渔获物的形式——这是在捕

鱼的时候违规处罚的 常见形式。开除合作社通常用于严重

违章或屡次犯错的情况。 

 

决策 

对于合作社来说，有一个明确的决策过程是很重要的。

关于决策，有三件事需要考虑： 谁投票，如何制定权重，以

及选票百分比的决定。 

虽然一些重要的决定是由所有合作社的成员共同作出的

（例如，新领导人的选举），但大多数决定是由合作社的典型

的代理领导人或委员会(如，董事会)作出的。 

合作社还需要为每一名成员的加入或领导人的当选所投的

每一票的相对重要性制定出明确的指导方针。 常见的投票方

式包括： 

• 平等投票 

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一人一票”，这种方法对每个成

员的投票都有同等的价值，而决定是基于大多数人的。

这是合作社 常用的投票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

投票方式经常被认为是公平公正的。 

• 按比例选举 

在这种方式下，成员可以根据他们持有或控制的份额数

量获得投票权，而投票结果是由大多数票数决定的。 

这就建立了基于渔业投资水平的分级治理结构。当某些

成员对合作社的运作给予较多的支持时，这种方法似乎

是 公平的，例如，合作社是通过在上岸时收取一定百

分比的费用来用于运营经费。然而，当持有配额不平等

时，按比例投票可以有效地排除那些持有较少决策权的

成员(Yandle, 2003)。许多合作社通过设置一个成员的封

顶票数(Reynolds, 2000)来平衡投票权。 

后，合作社需要决定是否需要一致同意或以多数票通

过决定，如果是后者，百分之多少构成了多数。合作社可能

根据当时面临的问题的重要程度而有不同的要求。 

合作联合会也可决定采用哪种投票方法。联合会是由一些

合作社组成的合作机构，如墨西哥的渔民协会。如果一个联合

会选择了比例投票的方法，那么权重可以基于每一个合作社聚

集的上岸量，或者基于每个合作社有多少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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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能力 
 

领导能力是合作社管理的一个关键方面，特别是在正规

的治理结构薄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区域。在许多共同管理的渔

业中，强有力的领导是促成成功管理的 重要的因素

(Gutierrez et al., 2011)。当地领导人确认渔民的需要和挑战，

并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可能是 有效的。 

 

领导者往往呈现和被寄望承担责任。在缺乏明确的领导

人的情况下，渔业管理人员或其他实体可能需要帮助建立领

导能力。可能会出现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包括那些具有特定

权力的人(如民选官员或传统的权威人士)，或那些个性突出

或关系良好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的人。 

 

如何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进行协调？ 
 

 

 

正如在考虑哪一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类型有利于您的

渔业中和从本章节内容看来，渔业管理涉及的范围通常比单

一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范围更广泛。创造地方性的、区域

性的和有时国家级的协调机会，使其能够适当地根据资源分

配和现有的政治管辖范围进行管理。当生物功能单位跨越多

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时，需要提升到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类型3和4。 

跨项目的协调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在许多情况下，政

府将与在其管辖下的所有由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分配的

合作社建立联系，并在区域或国家一级执行规章制度。此外

，合作社往往制定自己与邻近的合作社协调的机制，以实现

其目标，并促进与各区域和国家一级政府的交流。 

地方或区域性协调委员会可以通过管理共享的资源、销

售渔业产品，并在不同的地区分享创新成果，在实现生物、

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委员会可以

包括合作社代表、地方政府代表、科学家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 

      合作社往往通过结成联盟，促进更广泛的区域性或国家

级的协调。联合会是由一些合作社组成的联合体（或在某些

情况下，由个人和合作社组成）。联合会的作用是协调各合

作社，并在区域或国家决策过程中代表合作社成员。例如，

墨西哥的巴加联邦渔业总会负责监管市场营销，并在其成员

合作社中认真监测和执行龙虾渔获 (见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渔民协会底栖生物物种渔业水域使用权

制度)。 

日本的公共渔业权制度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有效的

机构如何能够支持跨合作社的管理。在这种分级制度下，国

家和地方政府管理渔业法规，各合作组织协调当地、区域甚

至国家级的渔业活动 (见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日本公共渔业权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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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交易、渔获量核算和信息收集？  
 

 

 

与其他渔业管理项目一样，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

绩效取决于良好的信息、合规和执行项目的能力，来达到成

本效益。《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第1册提供了如何建立

交易系统的深入讨论（步骤6.1), 根据渔民的份额跟踪渔获 (

“渔获量核算”) (步骤6.2)，并建立信息收集系统，确保其

符合捕捞限额或其他科学控制捕捞死亡率措施(步骤6.3)。建

立这些系统是管理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一个重要

部分。这里简要地作了总结，并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虑。此外，这个子步骤主要关注于执行系

统，未来可能会开发更多的资源，以提供更详细的关于在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中执行的见解，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

环境中。 

建立交易、审计和信息收集系统可能涉及渔业管理人

员和合作社。由于渔业管理人员负责资源的可持续性，因

此必须确保监测和执行是有效的。这可能要求渔业管理人

员保持一定的责任心或适当的检查，以确保合作社履行其

职责。 

在适当的情况下，评估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并将其

应用到管理中，以帮助成本 小化和简化流程将是非常重

要的。在一些具有渔业管理历史的社区，传统的执法和监

测系统可能已经就位。 

交易 

临时或永久的基于配额和/或基于水域的专属权可以允许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进行交易，这种交易程度要有助

于生物、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达成。在允许交易的地方，具有成

本效益、透明的交易系统可以让参与者获得关于份额的可用性

和价格方面的可靠信息，并允许份额自由交易 (见第1册第6.2

步)。 

渔业管理人员或合作社可以开发和管理交易系统，以促

进转让和跟踪转让。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允许转让的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中并不需要复杂的交易系统，因为渔民以在某

种非正式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例如，澎湖列岛的渔民在合作社

会议上就各自的水域转让进行谈判(见捕捞份额管理案例：墨

西哥维吉亚渔民合作社刺龙虾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根据合

作社、地方法律和社会交换的能力，交易可以简单到允许渔民

将使用水域权或配额转让给近亲，或者可以像自由市场交易系

统那样先进。 

交易系统可能并不总是由政府管理。特别是因为大多数

交易都是在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进行的，而不是在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进行，因此，合作社管理自己的

交易系统是 合适的。渔业管理人员可以对交易系统设定 低

要求，以确保充分的问责制，合作社可能负责批准成员之间的

份额转让。 

 
 
 

 
鼓励采用成本效益高的透明交易，便于所有参与者参与。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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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透明的渔获量核算，并定期完成相关核算，从而确保遵守捕捞限制或其

他适当控制捕捞死亡率控制措施。 

 
 
 
 
 

渔获量核算 

渔获量核算系统根据捕捞限额或其他控制捕捞死亡率控

制措施来跟踪合作社的渔获，在有转让系统的情况下，由于

交易的出现，要跟踪份额的任何增加或减少 (见第1册步骤

6.2)。合作社可以集成现有的核算系统，或可能需要开发新

的核算系统。合作社也可以与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开展合作，

以促进渔获时核算。许多合作社在其项目经营范围内跟踪交

易和渔获，而政府则追踪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之间的交易和

每个组合的总上岸量。 

建立渔获量核算制度的重要第一步是确保所有的渔民都

得到许可。许可证制度帮助核实渔民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中的入渔权限，并支持对上岸的跟踪。许多发展中国家

缺乏许可证制度，这可能需要投入时间和资源来组织渔民，

以便追踪他们的上岸量。频率较密的捕捞核算为团体或渔业

管理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做出实时的管理决策。 

另一个关键步骤是确定渔民在报告捕捞过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建议渔民每天都需要称重和记录它们的捕获量（理想

的情况是对所有物种都要称重， 重要的是，了解物种情况

优先于管理）。在上岸时，经销商也可以对渔获物称重并确

认准确的报告。报告的准确性也可以通过船上或码头监测来

确认。如果在许多地方都有传统的上岸点，那么可能需要指

定上岸地点，以确保准确的渔获记录。 

 

例如，在维吉尼亚的渔民合作社中，所有的渔获必须通过

合作社单独处理，使其更容易通过日志记录和在加工厂(也属

于合作社所有)的渔获核算进行现场监控。龙虾称重，每个成

员的捕获物被记录在加工厂的存储设备上。 

在某些情况下，渔民可能需要通过培训来学习如何记录

他们的渔获。渔获量核算系统也可能需要调整以考虑有限读

写能力的渔民。 
 
 

信息收集系统 
 

应该设计信息收集系统并用来进行渔获量核算，收集科

学数据以及执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边界和法规(见第

1册步骤6.3)。信息收集系统的成本效益和透明度是非常重要

的。有效的信息收集系统可确保合作社及其成员遵守政府和

合作社的规则。 

渔业信息收集系统包括海上和码头数据收集，以监测渔

民遵守捕捞限制和其他控制捕捞死亡率措施的情况。信息可

以通过独立的流程进行自我报告或收集。此外，世界各地的

许多合作社都负责执行渔业条例，以防止合作成社员和其他

渔民在其渔业水域使用权范围内从事偷捕和其他非法行为(信

息点6.1)。 

 

 
设计和实施渔业信息收集制度，从而实现成本低、效率高的捕捞核算，以及科学数

据的收集和执法。 

设计
原则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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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点 6.1  |  实施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边界和渔业法规 
 
 
 
 

执法是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法机制应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计划开始时就设

立。在资源有限的渔业中建立良好的执法制度是一项挑战，但由于这项工作是极其关键的，应尽可能有效地建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增加一些额外的执法元素，以根据需要加强项目。 

 
由于坚持保护性的捕捞方式，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水域里往往拥有更丰富的鱼类资源量，且拥有更大、更有

价值的鱼。这使得他们成为非法渔民的目标(Gallardo Fernandez, 2008)。由外人或不遵守规则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规定的参与者发生的非法捕鱼活动，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有很大的潜在破坏力。如果非法捕捞发生，渔民们

就无法看到保护行为的回报，他们也不太可能遵守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所制定的规则。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就

不太可能保护自己的渔业水域使用权。 

 
从 初的设计阶段应该考虑如何设计一个可能尽量减少非法捕捞的机会，并激励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成员采用自我

执法保护措施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在设计过程中，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范围进行划分和定位，并让利

益相关方参与，有助于通过强制执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的法规避免非法捕鱼。此外，规模适当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可以鼓励渔民保护他们使用权水域内的资源。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渔民经常在他们自己的渔场巡逻，包

括举报非法活动、采取直接行动拦截和/或惩罚违法行为。 

 
巡逻、执法和制裁可由政府、合作社或两者同时进行。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适当和有效的权力机构来执行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的执法和边界保护、以及捕捞限制和其他渔业条例。巡护力量应具备水上执法能力，并应给授权

适当的惩罚措施。为了鼓励遵守规则，应提供法律资源以确保违反者受到法律追究。 

 
适当规模的执法和制裁是必要的。为了有效地制止非法捕鱼，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成员需要能够在报告违规行为时看到

直接的执法反应。要做到这一点，当地巡护力量必须有权通过发出警告或传讯、没收船只、渔具或渔获、以及逮捕等方式来打击非法

捕鱼行为。在智利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当地警方对海域缺乏执法力量一直是降低非法捕捞鲍鱼的主要障碍

(Gallardo Fernández,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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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管理的一个潜在受益是：合作社可以管理特定于

其所代表的渔业部分的信息。合作社可以在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内为成员提供渔获量核算，如果有份额转让，则追

踪其转让结果，并收集与当地管理决策有关的渔业信息。合

作社可以与渔业管理人员分享信息，以作出 适合于本区域

或国家层面的决策。 

为确定并实现生物目标需要收集科学数据，渔业管理人

员应确保适当的数据收集系统以达到渔业目标。数据收集往

往在发展中国家的小型渔业中是一项挑战，在这些国家中，

往往会实施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然而，目前越来越多

的渔业评估方法依赖于易于收集的信息，并可用于在数据有

限的渔业中设置生物目标和捕捞死亡率控制措施 (见《基于科

学的数据有限渔业管理:捕捞份额设计手册的补充》)。 

渔业管理人员可以依靠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

参与者收集数据并用于生物评价。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的

渔业或捕鱼行为发生在许多不同地点。合作社可能拥有

开发自己的数据收集和评估系统 (Prince, 2003) 的工具和

能力，或者管理人员可以指导他们完成这一过程。第三

方生物学家也可能雇佣来收集必要的管理数据。在这两

种情况下，渔业管理人员都有责任确保通过适当的科学

评估达到生物目标。这样，管理人员就要负责制定满足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所需要 低的数据收集标准，

以便用于 初分配和今后时间内的分配。 

 
 

如何管理和资助合作社？ 
 

 

 

同任何渔业管理项目一样，合作社需要有初始的建立费

用和持续运营的费用。其中一些费用可能由管理当局支付，

而另一些费用则由合作社自行承担。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步

骤6.1中为每个实体确定的角色和职责。 

合作社运行的一个共同目标是使管理的成本效益 大化

。政府可以更有效地完成某些任务，而合作社则可以更好地

发挥其他作用。在确定角色和职责时，应该考虑成本效益。

有关合作社向捕捞份额项目过渡的融资和覆盖管理成本的一

般性讨论，请参阅《捕捞份额管理设计手册》第1册步骤6.4

。本节将主要讨论合作社的费用，以及合作社将如何支付项

目费用，包括支付会员的费用。 

 

管理合作社需要大量精力，合作社需要有启动和持续运

营的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步骤中所概述的目标

和责任。一个已建立的组织可能已经有一些系统，并且可以

利用这些系统来帮助降低启动成本。 

合作社可以全额支付其内部费用，或者政府可以提供财

政援助，特别是在过渡期间。政府可能会考虑一些因素来决

定政府将涵盖多少成本，包括每个实体将从合作管理结构中

获得多少利益。 

合作社必须获得收入以支付其费用，这些费用一般包括

政府收费、资源管理和合作社管理费用。合作社通常用下列

一种或几种方法来争取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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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费 

合作社可以收取入会费或年费。每个参与者的费用可以

是相等的，也可以按每个参与者的配额数量收费。 

这些费用通常是 容易管理，并可预先提供、可预测的

资金。所收集的数额应与合作社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一致

。收费对合作社参与者的影响应与行政费用平衡。 

 

• 渔获收费 

一些合作社根据每个成员的渔获量收取费用。如果合作

社将份额直接或间接再分配给个体，则收取渔获费的方

法可能特别合适。这种根据渔获的收费可能是不可预测

的，若多年的渔获量低，收取的费用是不够用的。对合

作社而言，比较有利的做法是持有储备以确保其能够持

续地支付成本。 

 

• 从集体收入中扣除 

一些合作社在将利润分配给成员之前，将收入和支付费

用分摊 (信息点6.2)。只要渔业是有产能的，每年的扣

除的费用就可以确保合作社能够支付每年运营的所有费

用。储备可以帮助弥补多年低生产率的成本的情况。会

员可能会发现对集体收入进行扣除比直接交会费或从他

们的收入中收取的费用负担更小。 

合作社有时采用其他方式为其业务的运行提供资金。例

如，也可以通过执行违法处罚中产生。 

为了满足合作社的经费需要，费用收取结构可能需要逐

步改善。例如，为了应对在智利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

由合作社支付费用所面临的挑战，政府于2013年修订了渔业

和水产养殖法，以免除某些社区所需费用。在实施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头两年，社区不支付政府收费；而且，如

果发生自然灾害，实施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合作社一年

不用交费 (Ley General de Pescay Acuicultura)。一旦参与者开

始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实施中获益，他们分担管理

成本的能力将会得到提升。 

 
 
成员补偿 
 

合作社以各种方式补偿渔民和非渔业成员。支付成员报

酬的结构包括： 

• 工资和薪金 

合作社可以向渔民和(或)非渔业成员支付工资或薪金。

对于履行合作义务的非渔业成员，工资和薪金尤其普

遍。 

 

• 每批渔获的报酬 

许多合作社都是根据他们上岸的鱼的数量来单独支付渔

民的费用。这个支付系统奖励渔民利用鱼类资源。很重

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渔民仅仅是根据上岸的数量来支付

报酬，他们就会受到激励，相互竞争。使用这种支付系

统的合作社应确保他们有适当的机制防止成员间争夺鱼

类资源。 

 

• 集体利润分配 

许多合作社把他们的份额合在一起，共同分享收益，并

将利润分配给会员。利润的分配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

是有权重的，通常是根据每个成员发生的费用来决定。

支付方式尤其重要，关系到合作社用于支撑和谐生产的

公平性和社会凝聚力。在信息点6.2中这些因素得以更详

细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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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点 6.2 | 在合作社中用集体收入向社员发放利润 
 
 
 
 

以共享份额形式的合作社通常通过集中他们的渔获和收入，共享他们的收益 (Uchida, 2007)。当合作社进行集体

收入时，他们需要建立一个适当的系统来支付其成员的报酬。支付方式的分配影响了成员进行可持续和有效的捕捞

的动机。支付可以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进行加权，也可以是所有成员的标准统一(Uchida, 2007)。如表6.2所示。 

 
加权的支付报酬系统根据捕捞的努力量、成本和/或上岸量的不同来支付给社员。从本质上讲，在选择类别中，

贡献更多的成员将获得更高的报酬。加权分配制度可以通过奖励渔民的生产力来为合作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服务，

还可以通过确保那些拥有 高技能和 多渔业投资的人得到奖励来促进公平。然而，加权的分配方式也可能“鼓励

”渔民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竞争性捕鱼及其负面的生物结果。因此，如果使用加权支付报酬系统，合作社将需要

确保有其他机制来防止竞争性捕鱼。 

 
在统一支付系统中，所有成员的薪酬都是平等的。使用统一标准分配的合作社往往具有相当同等的投入水平，

要么是自然资源的投入，要么是合作行动的结果，例如以努力量来协调或分担成本。合作社可以选择统一的支付系

统来促进成员之间的社会凝聚力，或者仅仅因为统一支付比加权支付更容易管理(特别是当渔获和/或收入被集中起来

时)。当努力量得到高度协调和分配平均时，成员可能会认为统一标准支付是公平的。由于统一标准的制度公平地支

付所有成员的费用，合作社规则可能需要列出成员对该组织的贡献大小和数量的期望。 

 
合作社可以把权重报酬方式和统一报酬方式结合起来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这样通常要通过两个报酬系统来完

成。通过确保合作成员的工作得到奖励，同时减少成员之间的竞争，一个好的报酬支付系统可以帮助实现该项目的

生物、经济和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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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合作社统筹和付款安排的示例 
 

合作社 支付方式 统筹和支付分配描述 理由 

日本樱花

虾捕捞协

会 
统一标准 

集中收入，扣除部分合作成本。剩
余的利润在渔民群体中平均分配。 

平均分配被认为是公平的，特别
是因为在参与者之间的捕鱼努力
量得到了高度协调和共享。 

纳蒂维达德岛布
诺西渔民联合会 

权重（同时也
有一些统一支
付报酬方式） 

捕捞渔民会员以上岸量为基础支付
报酬。非捕捞渔民会员按工资支
付。剩余收入的70%用于资助合作
社活动，再剩余的收入平均分配给
所有成员。 

成本由合作社分担，以平衡各成
员之间的利润。统一分配利润奖
励合作社所有成员的绩效。 

资料来源：Uchida 2004年；C. Calderon, 个人通讯,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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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第6步 确定有资格的参与者 
 

这张图表提供了这一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所描述的四种项目类型的第6步设计决策的简要总结。关于每一种渔业的深入讨论

，请参阅从第97页开始的有关《捕捞份额项目案例》的完整报告。 
 

 
6.1 

合作社的角色和责任 

6.2 
合作社的管理 

6.3 
协调机制  

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地区基

于水域使用权的刺龙虾限

额捕捞渔业 
 

 

确保遵守渔业法规 

进行监控 

正式的规章手册 
 
社员大会 

独立操作 

萨摩亚萨法塔地区惯例

捕捞权分配项目 
 

 

制定综合生态系统管理
计划 

为负责任的管理设定渔
获限制 

对渔业科研和监控做出
贡献 

地区委员会由各村的高级
主管和代表组成 

独立操作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墨西

哥联邦渔业总会底层鱼类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 
 

 

确保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内的可持续渔获量
并公平分配个体渔获限制 

对渔业科研和监控做
出贡献 

章程 
 
正式领导权和行政角
色 

 
社员大会进行决策  

联合会协调跨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间
的问题 

日本共同捕鱼权管理系统 
 

 

确保遵守国家和地方法
规 
 
管理和协调社员的渔获 

经政府同意并经批准的
内部规则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监督 

渔业管理机构 

高度洄游物种管理委员会 

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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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交易、核算和信息收集 

6.5 
行政管理和经费资

助 

通过渔民日志和加工厂活动
日志进行现场监控 

 

合作社设有一个内部警戒委员会

负责执行 

 

在会上进行交易 

 

 

合作社支付所有的监控费用 

社员负责执行禁渔保护区和其
他捕鱼限制措施 

 

一般情况下，村民负责监测邻
近的禁渔保护区。 

 

社区每年开展生物调查 

 

 
建立信托基金以支持管理费用 

 
通过收取罚款和旅游收入增加经费
来源 

 
 
渔民们需要在岸边的加工厂上
岸，加工厂每天都要记录 

渔民们保持日志 
 
合作社负责监督和执法 

每个合作社资助其监测、执法和
数据收集费用 

合作社负责渔获量核算 
 
合作社员工在市场上进行渔获量
核算 

每个合作社确定如何管理费用和
支付会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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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步 评估管理绩效和创新 
 

7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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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A S A L T 
 

 
Secure 

All sources Scaled 
Accountable 
Limited 

 
 
 
 

 

概要 
捕捞份额设计的 后一步是确保项目的运行良好，并实现已确定的项目目标

。应该根据需要定期评估并修改项目，以达到现有的和新的目标。除了正式的项

目变更之外，还应该鼓励参与者进行创新，以改进项目。 

 
 
 
 
 
 

 根据目标进行绩效评估，并鼓励创新，以不断改进项目。|  92 
 
 
 
 
 
 

7.1 实施定期的项目审议  | 92 
 

7.2 根据目标进行绩效评估 | 92 
 

7.3 鼓励创新  | 93  

关键
原则 

实施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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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7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设计和实施的 后一步是评估项目的绩效和创新，以应对新兴的机遇和挑战。一个设计良好的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将为适应性管理提供制度支持。系统还将有一个由政府和合作社共同管理的流程，以定期评估项目的执

行情况，并根据系统目标需要进行调整，使之遵守法律、政策和规章。灵活性是捕捞份额管理的一个关键方面，项目必须是动

态的，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渔业需求和条件变化。完成此步骤是确保捕捞份额管理项目成功的关键一步。 

 
 

实施定期的项目审议 
 

 

 

与其他渔业管理项目一样，定期审议一个单个的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或者涵盖多个项目的管理系统，来确保实

现目标都是很重要的。建议在您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中设立定期的项目审议和变更的机会。如果缺少定期的审议

，做出调整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Gelcich et al., 2010)。 

如果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处于动态变化中，其绩效

可能受到条件变化的影响，特别是是基于区域的项目。 

世界上有许多地区的沿海社区正在迅速变化，这给渔业管理

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全球海洋变暖和酸化，鱼类资源可能

会发生变化，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必须能够适应沿海

渔业社区的变化的需要，并保护脆弱的鱼类资源。随着沿海

社区的发展和海洋资源受到全球干扰的影响，在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系统中建立灵活性机制是很重要的(Aburto et al., 

2012)。 

 
 

根据目标评估绩效 
 

 

 

根据步骤1所确定的目标，定期审议项目的绩效是很重

要的。评估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绩效需要对全系统和

各个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进行评估。因为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通常在不同的社区中执行，所以在绩效上可能

会有差异。例如，在智利，已经被证明有些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项目对某些水域使用权管理是非常有效的，但有些项目

并没有完全达到其生物、经济和/或社会目标。 

智利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法》在2013年进行修订和实施，目

的是改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这些修订包括：加大对

非法渔民的惩罚，排除海域中非手工作业渔船，以及对社区

更宽松的收费结构（Ley General de Pesca y Acuicultura）。 

 

 

 

   根据目标进行绩效评估，并鼓励创新，以不断改进项目 

第7步 评估管理绩效和创新 

设计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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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步 | 评估管理绩效和创新 

 

修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 

随着渔业和沿海人口的变化，可能有必要对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边界进行相应的修改。人口的增长、技术的进步和

商业市场的变化都影响着渔业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水域的捕捞压力的强度(Pollnac, 1984)。为了

应对这些变化，渔民和管理人员可能会一致认同，为达到管

理目标而适当地修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边界是合适

的。修改选项包括：增加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面积范

围，合并多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或将整个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系统分拆以体现功能单元的变化。此外，管理人员

和渔民可能会修改在他们的水域范围内允许参与者捕捞的物

种。如果鱼群的游动是基于环境因素的变化，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参与者可能会得益于进入他们水域的新物种。 

 

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或保护区边界的任何修改都

应通过利益相关方协商程序来实现，同时应考虑专属权持有

者的长期保障。经常的和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进

行重大的变化会破坏捕捞份额的安全性。同时若边界将做重

大调整，渔民可能会降低对资源保护的动力。如果考虑边界

修改的情况，在专属权保障期结束时进行更改是 合适的。

 

鼓励创新 
 

 
 

当管理决策和职责移交给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参与

者时，这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将特别适合支持创新。由

于一些决策权掌握在参与者手中，所以渔业水域使用权的运作

很容易适应渔民的需要和目标。因此，渔民可以实施直接有利

于他们渔业的创新战略。 

为了满足其生物和经济目标，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的参与者常常会想方设法增加目标物种的生物量。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渔民会扩大栖息地，增加目标物种的种群

的捕食物，直接从水产养殖试验或通过育种来补充野生种群

。这些行动帮助他们实现经济目标（为了实现生态目标，可

能需要进行权衡）。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的渔民实

施他们自己的渔获规则，有时暂停捕捞，以增加未来渔获的

机会。他们会设立禁渔区来保护处于生命重要阶段的资源，

并补充鱼类种群的数量。渔业水域使用权的参与者也找到了

创新的方法来使经济收益 大化。他们经常自我组织以协调

其渔获量。通过规模经济，渔业水域使用权的参与者形成组

织以提高市场机会。一些公司通过改进其加工和销售，增加

了渔业的价值。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设计应该与时俱进，在渔

业水域使用权使用者和政府之间持续互动，以允许在整个

系统范围内进行创新(Gelcich et al., 2010)。随着对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系统经验的积累，你可能会找到更好的实现渔

业目标的方法。鼓励创新可以让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

满足渔业不断变化的需求，继续为渔民提供更好的管理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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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A S A L T  
 

Secure 
Exclusive  
All  sources 
Scaled    
Accountable 
Limited 

 

 

 

 
 
 

特点：单鱼种, 基于渔民团体的分配制， 

 基于特定捕捞水域，份额不可转让 

 
墨西哥德尔皮纳塔尔-金塔纳罗奥维卡奇科渔业生产合作社是基于生产集体进行份额分配的，同时基于

水域的限额捕捞项目，来管理阿兰港的刺龙虾渔业。捕捞配额，或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TURF），是

根据墨西哥政府和维卡奇科生产合作社的目标需求，设计了许多独特的功能。它包括可持续捕捞，合作社自

给自足和自治管理。该项目中重要的设计特征包括20年海域保障使用期（该政策倾向于使用期限可续约），

明确界定联邦政府与合作社双方合作管理的职责以及由合作社提出的个人专属捕捞水域来明确合作社成员的

责任（Solares-Legal and Alvarez-Gil, 2003）。 

 
 

 
 

阿兰港渔业位于墨西哥东南部金塔纳罗奥州西安卡安（Sian Ka'an）生物圈保护区。1968年, 墨西哥国家水

产养殖和渔业委员会（CONAPESCA）授予维卡奇科渔业生产合作社20年期限的龙虾捕捞作业特许权，亦被称

为渔业水域使用权（TURF）。在完成墨西哥政府设定的管理绩效标准下，该特许权迄今为止已经续约了两次 

(Nuñez, n.d.)。 

阿兰港是一个约有500位居民的渔村。 VigíaChico合作社是由约有80名渔民和55艘被称为pangas的小型快

艇船组成。渔民们使用被称作卡西塔斯(casitas)的渔具捕获龙虾(Panulirus argus)，这种水下混凝土制渔具仿造

了龙虾自然生长的岩礁栖息地，继而得以聚集龙虾。渔民们利用浮潜装备，使用被称为加摩斯（jamos）的渔

网徒手拾取龙虾。维卡奇科合作社已经建立了单独的个人专属捕捞作业区 (campos）。每个作业区之间隔着25

米长的禁捕缓冲带。合作社进一步将这些作业区分配给渔民，通过协调成员间的捕捞努力量以实现可持续捕捞

。合作社渔民每年可捕获超过100吨的整只活龙虾（Ortiz Moreno，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13）。 

墨西哥金塔纳罗奥维卡奇科基于水域使用

权管理的刺龙虾限额捕捞渔业项目 

项
目
设
计
特
点 

概
要

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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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份额的历史 
 

 

60多年来, 来自阿兰港的渔民一直在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相对偏远地区的加勒比海金塔那奥罗（Quintana 

Roo）的阿森松湾和圣埃斯皮里图湾内的传统渔场捕捞刺龙虾。   

为了获得政府授权的专属捕捞权，当地渔民在1968年组成了VigíaChico合作社，争取对阿森松湾内龙虾的专属捕

捞作业权，这也被称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TURFs）(Nuñez,n.d.)。 VigíaChico合作社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的建立旨在实现一系列目标，包括推进实现高度自给自足和维持健康的龙虾种群资源量。这些都是当地经济的发展基

础。鉴于其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实现高度自治对于渔业社区也很重要。 

政府在合作社发展的早期阶段，通过发放贷款采购设备（比如卡车，冰柜和捐赠捕捞小渔船(panga)，发动机等

生产设备）作为经济支持。政府还为社区提供基础设施，比如道路建设，发电厂，饮用水系统和小型渔业加工厂等

，以及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项目。再加上社区本身强大和高适应性的自治管理，从1968年至今，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一直帮助阿兰港渔村维持其传统渔业生计和良好的经济。 

 
 

绩效表现 
 

 

VigíaChico合作社是可持续管理的一个典范。合作社持续实现其生物和经济目标，包括维持相对稳定的渔业资源

量，可持续渔获上岸量和高的单位捕捞努力量。此外，合作社的结构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改善了获取经济利

益和资金收益的渠道，推动当地社区的经济繁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合作社的上岸渔获量比尤卡坦半岛的其他龙虾合作社都要高（Ojeda, 2005）。自2000年

以来，该合作社在加勒比海其他地区大都出现产量下滑的情况下，依旧实现了刺龙虾产量的可持续增加。鉴于其成

功的可持续渔业管理模式，该渔业 近获得了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的认证。 

该项目也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繁荣，许多社区成员参与到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工作中，为社区居民无性别差

异的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虽然捕捞业是一项传统男性活动，女性也通过帮忙建造龙虾网笼和担任市场营销

及管理代表等方式来帮助该渔业。妇女也协助渔获物的加工处理，帮助清洁和包装龙虾，而男性负责绝大部分的捕

捞和冷冻工作（Solares-Leal and Alvarez-Gil, 2003）。根据墨西哥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国家贫困统计数据显示，阿兰

港社区的经济表现远好于其他社区，现阶段的居民工资水平远高于贫困线（Ortiz Moreno,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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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第1步 
 

 

确定项目目标 
 

VigíaChico合作社的设立是为了实现一系列生态，社会和经济目标。项目目标由墨西哥政府和VigíaChico合作社

共同制定。由于阿兰港渔村和其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辖区都位于西卡安生物圈保护区内，墨西哥政府根据合

作社成员的生产活动合理制定资源保护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控制保护区内的捕捞强度来保障对生态系统低程度的影

响。 

VigíaChico合作社还确定了一系列额外的目标。为响应墨西哥政府的管理目标，合作社的首要生态管理目标是可

持续地管理资源。而其在发展合作社管理模式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过程中，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自给自足和自

治管理目标对于地处偏远的阿兰港社区也非常重要。为了帮助实现这些目标，例如，CONAPESCA的联邦机构制定了

与之配套的公共政策，保障双方共同管理的可行性（Ojeda, 2005; Sosa-Cordero et al., 2008）。 

 

行动第2步 
 

 

确定并量化可管理的资源 
 

本案例的限额管理是单鱼种管理模式，管理阿兰港龙虾（Panulirus argus）的捕捞。这里的龙虾资源是一个独立

的种群，其地理分布限定在阿森松湾，同加勒比地区其他地方的龙虾种群隔离（Ojeda, 2005）。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的管辖范围涵盖了整个阿兰港龙虾种类的分布范围。 

通过联邦法规和合作社自治规则来控制捕捞死亡率，从而确保渔业可持续捕捞。联邦法规包括每年长达四个月的

禁渔季，限制渔具类型， 小尺寸限制以及禁止保留持有怀卵雌性龙虾。 

合作社内部通过设置禁捕区和选择性的布置渔具来控制捕捞死亡率。个人专属捕捞作业区（campos）,必须至少相

隔25米，在鱼区之间建立禁捕缓冲区，以帮助控制鱼类死亡率和减少渔民的捕捞冲突。此外，龙虾网笼（casitas）也不

能被放置在高产和/或生态敏感度高的礁区附近（Sosa-Cordero et al., 2008）。 未达到规定尺寸和怀卵龙虾必须要丢弃，

同时捕捞作业方式和“轻拿轻放”的处理方式确保渔获中被放生的龙虾有较低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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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第3步 
 

 

确定有资格的参与者 
 

墨西哥政府以特许权的形式将基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捕捞权分配给VigíaChico合作社，合作社负责确保

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根据墨西哥渔业法，只有渔业合作社有资格接受基于水域的指定海洋经济品种的捕捞特许权

。 VigíaChico合作社根据阿森松湾的渔民现有的捕捞区域进一步分配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VigíaChico合作社包括普通成员和捕捞作业会员。 所有想参加捕捞活动的会员都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捕鱼执照

。此外，合作社也自行制定有参与捕捞作业活动的成员资格和渔业获取途径，以确保可持续的渔业管理。只有合作

社成员才被允许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捕捞龙虾。合作社的任何成员都有资格拥有或获取一个捕虾网笼或者

作业区。 

合作社将其捕捞成员定义为dueño（所有者）或chalan（助理）。所有者是管理作业区、投资建造龙虾网笼并拥

有自己的小船的渔民。助理不管理作业区或拥有捕虾网笼或小船，但常常拥有从事捕捞和浮潜的装备。在通常情况

下，所有者是高级渔民，其中一些人在合作社的管理中担任重要职位。助理倾向于年轻化，他们不算富裕但也可以

担任合作社的职位（Solares-Leal and Alvarez-Gil, 2003）。新进入者是允许的，但必须是社区内渔民的后代。 

渔民要想成为合作社成员,需要拥有或能够获取一个捕虾网笼。如果由于成本花费太高而无法拥有捕虾网笼，他

们可以通过与那些拥有捕虾网笼的渔民协商并给他们一定比例的渔获收入来获得一个捕虾网笼。项目对于可以使用

的捕虾网笼的数量没有限制，但合作社成员有义务遵守政府管理法规和生物学研究（所提供的捕捞指导）以确保资

源可持续性  （Ortiz Moreno, 个人沟通, 2013）。 

 

行动第4步 
 

 

决定专属权 
 

VigíaChico合作社采取基于水域的限额捕捞渔业管理模式，亦被称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政府为该合作社

特许有20年龙虾捕捞权。若该项目达到政府设定目标，则可以继续续约龙虾特许捕捞权。截至2013年，特许权已经

续约两次，续约时间分别在1988年和2008年。 

合作社需要确保龙虾种群在特许权有效期限内可持续收获。为实现这一目标，合作社严格遵守联邦法规并在

合作社内部制定捕捞规则。合作社还自发将其特许权管辖海域划分为渔民个人专属作业区，称为campos，并将这

些专属作业区其分配给合作社成员（图1） 

捕
捞
份
额
管
理
案
例|

墨
西
哥
金
塔
纳
罗
奥
维
卡
奇
科
基
于
水
域
使
用
权
管
理
的
刺
龙
虾
限
额
捕
捞
渔
业
项
目 





100
 

图1 | 维卡奇科合作社个人专属作业区 
 

 
 

 

合作社特许权管理范围内的这些作业区是基于地理空间规划、龙虾种群动态和海域地形信息等依据进行划分的。 

2001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支持的研究人员帮助阿兰港渔民学会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来标记其作

业区的边界。卫星用于收集捕捞季内的捕获量和龙虾空间分布数据（Ojeda, 2005）。每个作业区的大小也 大限度地

减少了渔民间的额外竞争，并且通过有针对性地设置作业区更容易检测龙虾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移动趋势     

（Ojed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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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区会永久分配给合作社成员，但这些作业区可以在合作社成员之间进行临时性或永久性的转让。 合作社成

员可以在每个渔季开始之初的合作社大会上通过价格磋商，自由地交易作业区的使用权和所有权（Cochran, 1998）

。 会员必须遵守合作社内部条例和联邦法律方能使用或交易作业区（Ortiz Moreno，个人沟通，2013）。 

阿森松湾有128个已被划定的作业区（Ortiz Moreno，个人沟通，2013）。合作社每个panga由两到四名渔民组成

一个队伍一同捕捞龙虾。 目前有29支队伍。 每个campo作业区的casitas数量取决于campo的地理位置，海床的组成和

周边的栖息地条件（Ortiz Moreno，个人沟通，2013）。 

 
 

行动第5步 
 

 

分配专属权 
 

当地墨西哥国家水产养殖和渔业委员会（CONAPESCA）于1968年将阿森松湾的龙虾作业特许权授予VigíaChico

合作社。特许权授予期限为20年，并迄今为止更新两次（Nuñez,n.d.）。 阿森松湾和阿兰港位于墨西哥偏远地区，历

史上一直主要由维卡奇科合作社成员从事渔业活动，所以该地区有关捕捞冲突的事件很少。因此，在渔获分配上不

需要采取大规模的数据收集或申诉流程。 

合作社为其成员创造和分配作业区来管理龙虾作业。分配的决定是基于合作社成员的共识（Sosa-Cordero et al., 

2008）。这些决定通常与渔民个人在渔业中的资历挂钩， 后的决定跟个人的可信度和声誉以及成员对其分配份额

的支持程度有关。 并非所有成员都拥有作业区，但是在组建捕捞队伍时所有社员的意见都会被考虑到（Defeo and 

Castilla, 2005）。 
 
 

行动第6步 
 

 

建立相应管理体制 
 

根据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发展需要，建立管理体制对于是否能够达成项目目标有着重要意义。它包括共

同管理和有效的自我管理。目前，VigíaChico合作社与多个政府机构合作，包括CONAPESCA渔业管理委员会和墨

西哥国家自然保护委员会，学术机构（如，Colegio de Frontera Sur和金塔纳罗奥大学）以及当地非政府组织（如

，Razonatura）等来管理阿兰港龙虾渔业。 重要的管理措施包括合作共管、渔业监测、捕捞统计、市场营销和收

集生物信息。 

合作社由社员议会来管理。该议会根据民主规范的原则制定管理规则。联邦政府承认合作社有权制定和实施自

己的合作社政策和法规，这些也将作为共同管理协议的一部分（Sosa-Cordero et al., 2008）。合作社制定的规则内容

涵盖方面从社员职责到罚款依据，再到失去社员资格。合作社成员有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参加合作社会议，不参加会

议将会被罚款。VigíaChico有自己的“审查委员会”，来对合作社条例进行执法; 违规者面临罚款，严重者或可能失

去社员资格（Cochran，1998）。合作社内部规则已被用于司法审判体系，作为法律案件的评判根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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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监管和捕捞记录由合作社管辖下的加工设施执行。所有来自合作社成员的捕获必须通过这个设施进行处理，

从而减少监管和捕捞统计的复杂性。渔获抵达加工厂的仓库后，龙虾将被称重并记录下每个成员的捕获量。冷藏车将

产品送到各个营销网点，面向买家和餐馆老板现场生鲜活体销售（Calderón, 2011）。VigíaChico合作社支付所有监管

和渔获统计的开支。 

合作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合作社成员的渔获是联合进行市场营销。尽管渔民们各自捕捞渔获，合作社聘请了专门

从事市场营销的经理以提高渔获营销的效率和售价。这种营销方法同时还有助于消除成员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会

增加上岸渔获量并加剧市场竞争。这些是墨西哥其他合作社过度开发的原因（Ojeda, 2005）。营销成本由地区性营销

协会Chakay来支付，该协会由六个合作社组成，其中包括VigíaChico。 

合作社与许多组织合作来收集关于阿兰港龙虾的数据。科学数据由学术机构收集，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海洋研

究所Instituto del Mar，CINESTAV（国立理工学院高级研究中心）和Colegio de Frontera Sur。这些机构对龙虾资源评

估和龙虾幼体每年进行调查，以确定龙虾种群的生物状况。 
 
 

行动第7步 
 

 

评估管理绩效和创新 
 

VigíaChico合作社在实现墨西哥政府和合作社内部制定的目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项目通过自治管理和共

同管理，为阿兰港渔村提供了高产和可持续的龙虾产业。当加勒比地区许多地区的龙虾捕捞量却有所下降时，自

1982年以来，VigíaChico合作社一直是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生产力 强的渔业合作社。2000年以来阿兰港的龙虾捕捞

量一直在增加（Sosa-Cordero et al., 2008）。 鉴于这一成功，墨西哥政府已将其捕捞作业特许权续签了两次，第一次

在1988年，第二次在2008年。 

     此外，合作社高水平的组织和管理结构使其能够有效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并在项目的设计上进行创新。

通过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合作社和墨西哥政府增进了对阿兰港龙虾资源的了解，从而更好地控制了捕捞死亡率。

近，合作社成员与研究人员和学者合作，对龙虾关键栖息地开展研究，旨在将放置捕虾网笼时对龙虾种群损害降至

低。研究成果将生物学数据与当地的渔民知识结合起来，以指示 佳的捕虾网笼放置位置：即含有植被（如，海

草）的硬底质海床，低沉积和水流平缓的地区（Zapata-Araujo et al., 2008）。通过不断增进对资源的了解，加上具

备适应性管理的框架，可以让项目不断改进以实现计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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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VigíaChico合作社也很好地适应了譬如飓风之类会显著影响当地龙虾种群的外界影响。1988年，飓风吉

尔伯特（Hurricane Gilbert）造成渔获量下降了大约80％。在20世纪90年代，合作社缓慢而谨慎地将龙虾种群保护到

高丰度水平。 在此过程中，VigíaChico合作社根据需要精心调整其管理工作的力度，现在被视为墨西哥 具组织性

的合作社之一（Cantor Barreiro and Dominguez, 2006）。在2005-2006捕捞季，威尔玛飓风(Hurricane Wilma)袭击之前

龙虾渔业资源量都是持续上涨的（Sosa-Cordero et al., 2008）。 

然而即便在有效的共同管理，管理规则和惩罚机制仍需要不断改进以应对发展中的挑战。 近的数据显示，约

12％在VigíaChico上岸的龙虾小于 低限定规格（Sosa-Cordero et al., 2008）。 因此，VigíaChico合作社正在与当局

一起实施更严格的规定以保护幼体龙虾（Ortiz Moreno，个人沟通，2013）。 总体而言，VigíaChico合作社在该地区

被视为典范,，并成为共同管理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系统的模范（Ortiz Moreno，个人沟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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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萨法塔行政区的惯例捕捞权分配
项目 

S E A S A L T  
 

Secure 
Exclusive   
All Sources 
Scaled 
Accountable 
Limited 

 
 
 
 
 
 
 
 
 

 
 
 
 

特点：多鱼种, 基于捕捞群体分配， 

基于水域, 不可转让 

 

 

萨摩亚的惯例捕捞权分配项目是一个以基于水域的限额捕捞项目，它将当地社区的惯例渔业权正式化。 在

立法改革的授权下，渔民社区自发在传统渔区建立并管理捕捞的水域使用权（即，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TURFs）。该项目旨在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赋予渔村渔业管理的权力。项目的关键设计特点包括萨摩亚政

府积极参与并指导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创建和管理，以及整合传统管理实践以实现可持续性。在萨法塔

地区，社区成员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并建立禁捕区网络，以提高生态资源水平并维

持当地的生计。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萨摩亚政府着手进行惯例捕捞权的确立和支持工作。通过立法改

革，由渔村组织的渔民团体能够在传统的渔场上拥有管理权力，并制定法律来管理并规范社区成员和外部人员

在他们专属水域的渔业活动。通过规章程序，许多社区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在这些渔

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他们管理自己的渔场。措施包括限制社区成员和外部人员对水域的使用，以确保渔业

的可持续性。 

萨法塔行政区是位于萨摩亚第二大岛屿乌波卢（Upolu）偏远南部海岸, 是九个村庄的聚居地。萨法塔已经正

式实施惯例捕捞权，并在全区范围内建立地区性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延伸覆盖到传统的渔场。在萨摩亚政府

的协助下，萨法塔制定了综合管理计划，并在其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地区建立了10个村级的禁止捕捞保护区。萨法

塔区委会由9个村庄的领导组成，负责监督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海洋资源管理（CRISP, 2008）。萨法塔的5,100

名居民（萨摩亚统计局，2012）高度依赖渔业资源，作为其食物和收入的来源。约有88％的家庭从事渔业活动，社区从

邻近的泻湖和珊瑚礁中获得大约总食物来源的77％（Zann, 1991）。居民用各种渔具来捕捞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包括鱼

叉、钓钩和钓线、网具和徒手拾取（Zan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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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份额的历史 
 

 

几个世纪以来，萨摩亚沿海泻湖和珊瑚礁的资源使用权受到惯例性管理的约束。村长在其管理能力下对界定好

的渔区拥有专门的受保障的占用权（在萨摩亚被称为“matai”），这有助于可持续管理传统的捕捞水域。就像许多

太平洋岛屿一样，19世纪开始，处在被殖民期的萨摩亚将其海洋所有权由村长管理转移到公有领域（Techera, 2009

）。 西方法律制度的吸纳制约了当地社区行使惯例管理的形式（Johannes, 2002; Techera, 2006; Govan et al., 2009）。 

20世纪80年代中期，萨摩亚的沿海渔业遭受过度开采，破坏性的捕捞行为和土地开发引起的环境干扰的威胁（

Fa'asili and Kelekolio, 1999; Techera, 2006）。 红树林区和沙滩的挖沙开采活动等典型的行为导致其重要栖息地退化

，这对当地生态系统健康构成了威胁（King et al., 2001; Techera, 2006）。当时国家渔业法规主要侧重于禁止破坏性

的捕捞活动的，在解决管理挑战方面却鲜有成效（Mackay, 2001）。 尽管许多社区试图通过惯例管理形式来管理当

地资源，但其努力成效常常因为那些不受社区监管的外来人员的破坏大打折扣（Techera, 2009）。 

20世纪80年代后期，萨摩亚政府认识到村庄具有管理近海资源的能力，并着手加强基于社区的管理能力建设（

Govan, 2011）。该过程始于一系列的立法改革，以便在现代法律框架下得以推行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1988年的渔

业法为村庄领导者们提供了与萨摩亚渔业部合作的机会，即通过法律程序使当地法律正式化（Johannes, 2002）。 

1990年的村庄Fono法案将对传统捕捞区域的管理权力移交给渔民，或者是当地的理事会或是村长（Fa'asili and 

Kelokolo, 1999）。 但是，他们的管辖权仅限于内部社区成员（Troniak, 2008）。 1988年的渔业法修正案使得这项法

律规范适用于所有人，扩大了法律管辖范围，覆盖到了那些不隶属社区管理的外来者在社区管理水域的作业行为（

Troniak, 2008）。 

为了补充这些法律变化，渔业部于1995年制定了渔业推广计划，为特定村庄提供指导和技术支持，来发展基于

村庄的管理模式（Mackay, 2001; Tauaefa, 2007）。到1999年，62个村庄制定了渔业管理计划，并且 57个村庄在它们

的渔场内实施了禁捕区（Kallie et al., 1999）。在该推广计划的成功基础上，2000年萨摩亚政府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

作，制定综合性渔业管理区，在区域层面协同各个村庄之间的合作。为了确保渔业的可持续性，萨法塔行政区的管

理者通过设立地区法规来实施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管理社区内部成员和外部人员的捕捞作业权。在渔业水域

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内，萨法塔的领导人已经建立了禁捕区网络来改善当地生态表现。萨法塔基于社区管理的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在当地被称为萨法塔海洋保护区（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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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表现 
 

 

 

在实施过程中，萨摩亚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提升了当地海洋资源的管理水平，并对社区和环境都产生

了积极影响。 萨法塔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就是一个例子，它同时也是萨摩亚 大和 成功的例子之一。 

在2000年实施区域性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后，鱼类食物和其他物种的丰度增加 (J. Ward，个人沟通，2013

）。 项目在社区受到民众大力支持（自然资源和环境部, 2005），并且居民对法规遵守程度高（J. Ward，个人

沟通，2013）。 社区成员报告说他们的捕获量正在增加的同时捕鱼花费的时间却更少（Govan et al., 2009）。 

同时，前往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旅游的游客带来的额外收入也为社区成员带来收益（Govan et al., 2009）。 

目前的法律框架和政府支持为任何社区提供了改善管理的机会，包括实施限额捕捞（比如，渔业水域使用

权管理项目）以加强地方管理来支持资源可持续性。到2007年，80多个村庄通过渔业推广计划（Fisheries 

Extension Program）筹备了渔业管理计划，其中62个在社区管理区域内设置了禁捕区（Govan, 2011）。许多社

区已经选择制定地方法规来管理其渔业。通过促进社区对海洋资源的健康责任，渔业推广计划获得了国际认可

（Tauaefa, 2007），被认为是太平洋岛屿地区的渔业管理典范，并已被邻近的美属萨摩亚采纳实施（MacKay，

2001; Sauafea-Ainu'u, 2002）。 

 
 

行动第1步 
 

 

确定项目目标 
 

渔业法和渔业村庄议案的总体目标分别是： 

• 明确对萨摩亚渔业的保护, 管理和发展 

• 按照当地习俗确认并授权Village Fono村行使其权力和使用自己村的方式 

通过广泛的磋商过程，萨摩亚政府与萨法塔社区合作来定义社会，经济和生物目标，包括： 

• 保护并可持续利用珍稀沿海生物多样性 

• 赋予当地社区有效保护和管理沿海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权力，以及帮助他们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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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列在萨法塔渔业管理方案的目标包括： 

• 改进对当地法规的监督和执行 

• 通过教育，努力提高民众守法的并创建生态保护文化 

• 保护红树林，维持生态健康，增加旅游价值 

粮食安全是萨法塔领导人面对的另一大问题。为了分散的长期风险和缓解短期压力，管理者将发展水产养殖和旅

游活动确定为额外管理目标（CRISP, 2008）。 
 
 

行动第2步 
 

 

确定并量化可管理的资源 
 

萨法塔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跨越24.6平方英里，覆盖所有红树林和珊瑚礁区域以及离礁边一海里以内的

近海区域（见图1）（CRISP，2008）。 萨法塔区是该国 后的红树林存留地区之一，因此它是制定综合限额捕捞项

目以保护这个栖息地的关键地点。社区负责管理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管辖区内发现的所有物种（超过100种）

。 常见的有鳍鱼渔获物包括刺尾鱼（Acanthuridae），石斑鱼（Serranidae），胭脂鱼（Mugilidae），鲹科鱼（

Carangidae），蓝子鱼科（Siganidae）和鹦鹉鱼科（Scaridae）（Zann, 1991; FAO,  2009）。 常见的无脊椎渔获物包

括章鱼、巨蛤、海参和螃蟹（FAO, 2009）。 

萨法塔中的渔获量通常由社区成员共享，并主要用于维持生计。萨法塔没有渔获量限制，捕捞死亡率是由构建

禁渔区网络和一系列对捕捞强度限制的措施来控制的。萨法塔设立了10个村级禁捕区，他们基于科学调查和当地知

识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设立的统封闭渔场 （被称为“sa”）（自然资源与环境部，2005）。禁捕区通常覆

盖在捕捞压力 高的近岸珊瑚礁和泻湖（图1）。社区同时也将禁捕区放置在靠近岸边的水域以提高能见度并以浮标

表明界限。禁捕区总共占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总面积的4％（CRISP, 2008）。虽然这个面积相对于整个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来说很小，但相对于近岸珊瑚礁和泻湖栖息地的数量（其中鱼类捕捞压力 高）的覆盖率估计为

20％。除了经过批准的研究目的之外（CRISP,  2008），任何从禁捕区内拿走生物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正如其管理计划中所述，社区禁止使用破坏性渔具、炸药、有毒化学品、有毒化合物、敲击破坏珊瑚、使用网

目尺寸小于2.5英寸的陷阱和渔网（CRISP,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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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第3步 
 

 

确定有资格的参与者 
 

所有持有传统占有权（或被称为 matai）的且居住在沿海泻湖和珊瑚礁上有村长的村子都有资格行使其惯例权

。通过法律流程，萨摩亚政府授予社区合法的、有保障的专属权。 
 

 
 

图 1 | Safata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范围和禁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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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村庄成员基于血缘关系密切相连。通常由村长管理社区内的渔业活动（Mollica, 1999）。 通过立法章程，

每个社区都可以明确哪些人有资格在其社区管理的水域内从事捕捞。萨法塔行政区内九个村庄共享行政区域内的渔

场。村长和其他管理成员组成的区委会决定：所有萨法塔居民和居住在萨法塔以外但被认定为“monotaga”的个人

都有资格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进行捕鱼作业（CRISP, 2008）。“Monotaga”指的是那些参与社区会议并为

社区贡献金钱或食物的外来者（So'o, 2002）。 

鉴于项目是以该地区渔业在历史上的使用和把资源作为“传统遗产”为基础的，因此除了那些在萨法塔社区出

生或嫁入该社区的人之外，社区没有允许新的渔业从业者加入该渔业的相关规定。出于维持生计和经济利益的考虑

，外来者完全被排除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外。 
 

行动第4步 
 

 

决定专属权 
 

1988年的渔业法和1990年的渔业村庄议案，使社区得以建立依据他们传统渔业作业区域的基于水域的捕捞专属

权力。个别社区已被选为参与制定和实施类似于限额捕捞的管理项目。一旦通过法律章程得，其捕捞专属权是无限

期的，这为村民提供了长期的捕鱼作业保障。渔场通常从岸边延伸到礁边，并依据历史上的领土边界划定。 

通常，社区与渔业部门密切合作，制定法律章程和管理计划以确保对捕捞死亡率的控制。管理计划阐明当地法

规并列出管理任务和责任。社区负责执行管理计划，并监督和实施当地捕捞规则。 

自2000年以来，萨法塔为其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区域制定了若干管理计划，具体规定了社区目标、当地捕

捞作业的规定、划定了禁渔区及特定的作业禁令、监督和执法措施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惩罚机制。在萨法塔内的捕捞

专属权不可转让给来自外部社区的人，因为捕捞权是由长期惯例和历史使用权所决定的。然而，萨法塔区委会已批

准渔业使用权可以授权拥有“monotaga”资格的外来者。 

 

行动第5步 
 

 

分配专属权 
 

基于水域的限额捕捞项目包括登记注册传统渔场，并制定法规章程以正式确定对该传统渔场的管理权理机构。

萨摩亚负责地方所有权的法院（Land and Titles Court of Samoa）决定渔场分配，同时拥有传统占有权(maitai)的社区

可以向法院申明自己对传统渔场的所有权。渔场分配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它取决于社区何时选择声明自己对渔

场的所有权。关于渔场和边界的纠纷往往通过法院解决（Techera, 2009）。 

为了取得完全的管理权力，社区必须制定法律章程来规范社区成员和外部人员的渔业作业活动。 社区可以与

渔业管理部门合作，评判社区提议的法规是否与现行国家法律相冲突。 当萨摩亚政府批准社区法规时，社区能够管

理其传统渔场内的所有渔业作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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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第6步 
 

 

建立相应管理体制 
 

恢复重建萨摩亚的惯例管理模式是基于政府与参与的社区之间共同管理的结果。政府支持社区在管理工作方面的

能力建设，而社区负责当地管理职责的实施和执行。 

萨法塔的九个村庄在管理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上地位平等。区委会是负责监督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行

政管理的代表机构。区委会是由来自每个村庄的高级村干部和其他领导成员组成，其中包括各个村庄的女性。教会

管理人员也参与管理，以帮助教育和促进保护目标。部分管理职能在村一级，而另一些则在区一级。 

所有萨法塔村民都有责任监督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以确保渔业活动符合法规要求。一位行政区办事官员将作

为社区与萨摩亚环保部门间的联络人。每个社区通常负责监测其周边的禁渔保护区，这些保护区通常离海岸较近，有

较高可见度。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并且违规人与观察员来自同一村庄，则观察员应向村委会报告。如果违法者来自另一

个村庄，那么观察员将向区委会报告。对这些违规社区成员的处罚包括罚款、赔偿猪或罐装鱼、或社区服务   （

Tauaefa, 2007）。外来的违法者将会被上报给区级工作人员，将依据国家法律处理其违规行为。 

环保部每年开展一次生物调查，鼓励社区成员参与。调查主要是对萨法塔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生物多样

性和物种丰度进行评估（自然资源与环境部，2005）。这些调查将为未来制定管理计划提供信息。 

萨法塔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初始资金由萨摩亚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提供。然而，自2003年以来，该社区

已经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用于推动社区管理可持续发展。信托基金资金来自罚款和旅游活动的收入来支持未来的管

理工作（Govan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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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第7步 
 

 

评估管理绩效和创新 
 

萨摩亚和萨法塔的经验表明，政府可以与社区合作，重新建立惯例式社区管理模式。萨摩亚各个村庄制定了法

规章程和管理计划，加强当地海洋资源管理。社区在建立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过程中设立了适当的激励机制

，旨在推动当地的可持续管理。 

萨法塔的限额捕捞项目实现了保护生态系统健康并强化了地方一级的管理。生物调查结果表明，渔业资源的丰

度和其他物种的数量有所增加，而偷捕和非法捕鱼行为由于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社区成员的监督得到改善

（J. Ward，个人沟通，2013）。社区强烈的支持 （自然资源与环境部，2005），并且高度遵守法规。 

限额捕捞项目还创造了灵活管理体制，在实现资源保护的同时改善社区成员的生计。社区领导者通过采用了萨

摩亚政府推动的多样化就业和粮食战略，为成员提供额外机会的同时分散风险。萨法塔社区在2008 - 2010年管理计

划中纳入了马蹄螺（一种养殖贝类，trochus）播种计划。萨摩亚政府帮助制定了贝类资源重建计划，大大改善了马

蹄螺和其他贝类的丰度（农业和渔业部，2008; J. Ward，个人沟通，2013）。与此同时，萨摩亚政府提供了低成本船

只，使社区成员能够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地区的外礁区捕获鱼类（农业和渔业部，2008）。 

为了创造可持续管理的文化传统，萨法塔开展了广泛的教育活动，以提高社区成员对渔业法规和资源保护的认

识。 这种教育努力对于增加民众接受度和创造可持续资源利用文化意识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国，萨摩亚极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毁灭性的海啸在2009年袭击了萨摩亚，随后在

2012年底遭受埃文飓风（Cyclone Evan）。两次自然灾害都严重影响了萨法塔，萨摩亚各地的社区把时间和资源都集

中在恢复工作上。社区内强有力的领导力将是融合可持续资源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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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多鱼种, 基于捕捞群体分配, 

基于水域，不可转让 

 

下加利福尼亚地区联邦渔业总会 (FEDECOOP) 是一个基于捕捞群体分配的，以水域为基础的限额捕捞

项目，亦被称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联邦渔业总会由13个渔业合作社组成，共同管理10个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以促进可持续捕捞，推动产品进入市场，并为渔民和社区提供稳定的保障。该限额捕捞项目是

多个合作社以协作模式管理多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共同实现渔业管理目标的典范。其主要项目设计

特点包括自发设立禁捕区以提高生产力和保护脆弱的鱼种，同时不断改进联邦渔业总会来协调多个渔业合作

社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并为之提供服务。 

 
 

1992年，墨西哥政府在下加利福尼亚西海岸地区授权建立了9个基于水域的捕捞专属权，也被称为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在2000年，第10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在南部海岸得到授权建立。它们由10个与

之相关村子组成的13个合作社来管理。这些村庄高度依赖渔业资源，并积极与政府合作共同管理渔业水域使

用权项目。为了确保双方协调合作，他们组建起联邦渔业总会(FEDECOOP)，成为可持续管理的一个典范。

该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系统 初是为了管理巴哈刺龙虾（Panulirus interruptus）而建立的。多年来，新的

物种也被列入管理名单，包括鲍鱼（Haliotis fulgens and H. corrugata），海参（Stichopusparvimensis）和高帽

钟螺（Astrea undosa）。 

该渔业管理模式是合理化管理规模，以满足生物和社会目标的典范。政府机构和联邦渔业总会管理下的地

区渔业合作社共同设立捕捞限额和管理整个渔业的总捕捞量（Vega-Velazquez, 2008）。 联邦渔业总会一直遵

守执行对四种主要目标物种的捕捞限额管理。联邦渔业总会的刺龙虾在2011年的上岸量为1,898公吨（scientific 

certification systems, 2011）和年产值约为2400万美元（Vega Velazquez, 2008）。 截至2004年，该项目有1300

名从业渔民，每年从9月到次年2月的捕捞季使用230只小船部署超过13,000个龙虾陷阱。 估计有30,000人直接

从联邦渔业总会的龙虾产业中受益（INAPESCA, 2004）。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联邦渔业总会底栖鱼类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项
目
设
计
特
点 

概
要

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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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份额的历史 
 

 

 

下加利福尼亚太平洋海岸是一个偏远和相对隔绝的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水资源稀缺。20世纪初，该海岸的捕

捞作业活动主要是外国渔业公司。捕捞对象主要是底栖鱼类，如龙虾和鲍鱼。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墨西哥政府开

始发展农业和渔业生产合作社项目。下加州-太平洋沿岸的渔民社区因此转变为该地区第一家渔业生产合作社（

Ponce Diaz et al., 1998）。1948年，根据一般渔业法，合作社被授予龙虾和鲍鱼的捕捞许可证，然而尽管有法律规定

，无证渔民的偷捕行为仍是一个问题（Espinoza-Tenorio, 2010）。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合作社呼吁政府出台措施保障社区对渔业资源的专属权，以换取社区完成政府期望的绩效

目标。这对这些社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高度依赖他们的渔场。1992年，墨西哥政府授予给当地13个渔业社区组

建的联邦渔业总会，管理9个明确划定好边界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第10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于2000年被

授予给合作社。每个管理项目区域都有20年有效期，被称为“渔业种群特许权（concesión pesquera）”，主要针对巴

哈刺龙虾和其他底栖物种（Tindall, 2012）。 联邦渔业总会积极与国家水产养殖和渔业委员会（CONAPESCA）和国家

渔业科学研究所（INAPESCA）共同管理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绩效表现 
 

 

 

联邦渔业总会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是一种小型的、可持续发展的渔业管理模式，旨在实现其生物、经济

和社会目标。鉴于项目成功完成了政府设定的目标，政府在2012年再次将联邦渔业总会的特许权延期20年。 捕捞份

额管理项目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赋予渔民更多的管理权，改善其经济条件并增强社会凝聚力。 

通过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管辖区内实施对高经济价值鱼种的捕捞限额和捕捞努力量控制，同时增加对其

他重要鱼种的协调管理，合作社基本实现其生物目标。 因此，联邦渔业总会实现了渔获量和捕捞努力量的持续增长

。 此外，捕捞份额管理项目已获得海洋管理委员会（MSC）的可持续认证。 

许多合作社还自发实施了禁捕区。这些禁捕区的设立被证明能够增加龙虾幼体产量，提高个体大小和实现相比

于禁捕外更高的种群集中度（Micheli et al., 2012）。 此外，禁捕鱼也有助恢复鲍鱼种群资源，提高幼体数量和对环

境影响的适应力（Micheli et al., 2012）。 巴哈半岛地区的其他合作社现在将联邦渔业总会作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成功管理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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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第1步 
 

 

确定项目目标 

联邦渔业总会为限额捕捞项目制定了一系列的渔业管理目标，包括生物、经济和社会方面。这些目标伴随捕捞限

额的实施不断调整，现阶段包括： 

• 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范围内补充和保护渔业物种 

• 提高生产力和新市场的支配力与准入机会 

• 为渔村渔民提供稳定保障，基础设施和相应服务 

 
 

行动第2步 
 

 

确定并量化可管理的资源 
 

联邦渔业总会管理多物种捕捞份额管理项目，其管理对象涵盖了每个合作社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辖区内的所

有底栖鱼种。主要的管理品种包括巴哈刺龙虾，也称为断沟龙虾（Panulirus interruptus），粉（红）鲍（Haliotis 

corrugata），绿（蓝）鲍（H. fulgens），海参（Stichopus parvimensis）和高帽钟螺（Astrea undosa）。 该项目还管理

其他物种，如海胆（Strongylocentrus fransciscanus和S. purpuratus）和海带（Macrocystis pyrifera和M. undosa）。有鳍

鱼譬如大比目鱼（halibut）在内的鱼种也能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捕获，但并不是捕捞份额管理项目的组成部

分，而是单独进行管理。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由生物和社会因素决定。重要的因素包括对物种生物量、栖息地、繁殖和补充的生

物学评估、以及合作社之间距离远近决定。联邦渔业总会所有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都位于比斯凯诺生物圈保护区

内，并受墨西哥国家保护区委员会（CONANP）的管理。 

合作社会限制其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捕捞死亡率。主要措施包括根据鱼种的不同捕捞份额和设置捕捞努

力量上限。根据国家渔业科学研究所INAPESCA的评估结果和合作社的生物监测来确定可持续的捕捞份额。捕捞努力

量上限通过控制陷阱数量，根据刺龙虾种群数量每年制定（Vega Velazquez et al., 2008）。捕捞份额同时也对每个合

作社所在水域管理区域内其他的高价值底栖物种进行设定（见图1）。其他管理措施包括 小体长限制、水域和季节

性关闭、保护怀卵的雌性个体和在捕捞陷阱设计逃生窗口（方便小个体龙虾逃脱）以保护繁衍和种群补充。 

自发设置的禁渔区也是联邦渔业总会、学术机构和非盈利组织之间的合作产物。例如，纳蒂维达岛上的布佐斯列

岛渔民合作社建立了两个禁渔区，旨在保护目标种群，尤其是鲍鱼种群，因为自1960年代以来鲍鱼种群资源量不断下

降（F. Micheli，个人沟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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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联邦渔业总会管理的捕捞专属权和官方确认的合作社分布地图 
 

 
  (1) La Purisima, (2) Pescadores Nacionales del Abulon, (3) Buzos y Pescadores, (4) Bajía Tortugas, (5) Emancipación, 

(6) California de San Ignacio, (7) Leyes de Reforma, (8) Progreso, (9) Punta Abreojos (Perez-Ramirez, 2012) Note, this 
map does not show the concession of Puerto Chale, which is located farther south. 

 
 
 
 

行动第3步 
 

 

确定有资格的参与者 
 

联邦渔业总会是一项由合作社主导的捕捞份额管理项目，其捕捞专属权由墨西哥政府授予给集体，它由当地社

区成员组成。合作社通过向联邦渔业总会续约会员资格并每年支付会员费来维持资格（M.Ramade，个人沟通，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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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会员资格由联邦渔业总会内的合作社成员决定。每个合作社决定谁可以在哪个作业团队或渔船上

捕捞。要若想具备参加合作社的资格，渔民必须持有由国家水产养殖和渔业委员会 (CONAPESCA) 颁发的有效

捕鱼执照，并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合作社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许可证并颁发给内部成员。合作社还负责制定

新加入者和参与资质的有关规则。例如，由布佐斯列岛渔民合作社允许新成员通过10年的“实习”过程才能正

式成为投票成员。学徒的 初工作包括将渔获物运输到市场，建造龙虾陷阱并在加工厂工作。 终学徒可以被

允许参与捕捞（C.Calderon，个人沟通，2012）。 

渔民也能通过集体创建一个新的合作社并加入联邦渔业总会实现进入渔业。为了符合参与资格，渔民们可

以依照墨西哥法律组建一个合作社，并邀请联邦渔业总会的议会成员参加他们的合作社会议。如果联邦渔业总

会的议会认定新的合作社适合加入总会，他们的代表将被邀请参加联邦渔业总会年度会议，届时将通过多数票

决定总会是否接纳新的合作社组织。 

 
 

行动第4步 
 

 

决定专属权 
 

联邦渔业总会的合作社获得基于水域的捕捞专属权，在辖区范围内对底栖鱼类实行专属捕捞。专属权有效期

为20年，（在完成政府设定目标的前提下）能够再续约。 

每年，墨西哥国家水产养殖和渔业委员会（CONAPESCA）会对四种高价值鱼种制定捕获份额或者努力量限

制。通过议会机制，每个合作社再确定哪些渔民有资格获得个人捕捞份额。例如，墨西哥国家渔业科学研究所（

INAPESCA）建议墨西哥国家水产养殖和渔业委员会CONAPESCA限制整个下加利福尼亚地区的龙虾捕捞陷阱数

量。然后，根据其所在地区的资源数量和法律许可的陷阱总数，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联邦渔业总会，再进一步分配

给每个拥有捕捞专属权的合作社（INAPESCA, 2012）。 

每个合作社通常自行管理份额以保持对资源的责任审计性。 例如，龙虾的捕捞努力量通常限制每个船只拥有

陷阱的数量。 合作社规定每艘船只陷阱数量上限，相关作业人员负责报告其捕捞量（F. Micheli，个人沟通，2012

）。 海参、高帽钟螺和鲍鱼的年度分配按重量（公斤或千克）计。墨西哥法律不允许临时转让专属权，但专属权

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传递给另一个人名下（墨西哥日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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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第5步 
 

 

分配专属权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地的合作社呼吁政府出台措施保障合作社对毗邻海洋资源的专属使用权。基于他们

对这些地区的历史使用情况，墨西哥政府在1992年向13个合作社授予了9个基于水域的渔业专属权。每个地区都是长

达20年的“基于鱼种的专属权”，用于捕捞巴哈刺龙虾和其他底栖物种（Tindall, 2012）。2000年授予第10个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合作社通过联邦合作总会获得长期的专属权并共同管理该系统。 

联邦渔业总会和国家渔业科学研究所（INAPESCA）协商决定年度捕捞努力量分配和捕捞限额。国家渔业科学

研究所在每年3月份渔季开始前宣布当年的份额和捕捞努力限制（F. Micheli，个人沟通，2012）。联邦渔业总会通

过两年一次的会议，讨论渔获量和龙虾陷阱数量限额，资源评估结果和合规情况。确保捕捞权公平分配。 

 
 

行动第6步 
 

 

建立相应管理体制 
 

限额捕捞项目的行政管理体系由墨西哥政府建立实施，联邦渔业总会和合作社持有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

专属权。通过密切合作促进共同管理并确保管理有效实施。 

每个合作社独立管理自己的事务，但同时被联邦渔业总会管理。每个合作社都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包括法规章

程，领导体制和行政职务。合作社负责组织内部成员和召开集会，以设定目标以及维护和修订法规章程。联邦渔业

总会作为一个联盟性组织来发挥作用，以确保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管理得到 优实践，并做出调整以适应

市场变化，如，取得海洋管理委员会MSC认证。 

合作社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之间的协调主要通过联邦渔业总会进行。联邦渔业总会 初是面向政府作为

合作社利益代表而设立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如今它还起到提高合作社凝聚力、协调性、领导力和管理

水平的作用。联邦渔业总会通过协调渔业水域使用权系统的管理，帮助维护分配的捕捞份额，并且在与政府管理委

员会和专家委员会中代表合作社利益。 

每个合作社负责管理其日常渔业活动，并负责：1）确保成员遵守捕捞份额和努力量的限制规定；2）执行管理

措施；3）统计渔获量；4）协助种群资源统计（F. Micheli，个人通讯，2012）。 合作社谨慎的监督渔获上岸量和成

员的渔业活动。每个合作社的渔民将他们的渔获运到指定的岸边加工厂。每个渔民把龙虾放到暂养笼内（留待统一

运送），或者直接送到合作社所属的加工厂 （通常一个加工厂服务1-3个合作社）。收入当即分配给员工。若想直接

给加工厂送货，渔民必须在合作社中拥有良好的信誉。由于合作社必须向多个机构报告，日常捕捞日志需要被认真

记录。渔民需要在日志中记录的内容包括捕捞努力量、陷阱位置（水深位置），陷阱数量以及合法但尚未达到可捕

捞尺寸的龙虾数量（Leal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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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还负责实施执法。他们每年共同投入大约100万美元用于采购监控和管理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区域的

设备，如：雷达、无线电系统、船只、夜视仪、道路监测器和检查站等。合作社还对禁捕区进行24小时监视，以防

止偷捕或非法作业（Dawson,n.d.）。所有执法活动都是与国家环保总局（CONAPESCA）和联邦环境保护局（

PROFEPA）等政府管理部门密切合作，这些政府部门负责起诉和惩罚违法者。为了阻止非法捕鱼，联邦渔业总会通

过游说，成功在联邦刑法中加入了更严厉的处罚措施。根据这些法规，被指控非法捕捞鲍鱼或龙虾的渔民不能获得

保释，并且必须面临刑事指控（海洋管理委员会, 2010）。 

联邦渔业总会和合作社同时共同合作，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和禁捕区进行年度生物资源评估。联邦渔业

总会聘请一名首席生物学家，每个合作社都聘请生物学技术人员协助收集数据并提供建议。例如，纳蒂维达岛上的

布佐斯列岛渔民合作社的潜水员在禁渔区内外进行调查并收集数据。这使他们能够评估保护区对重要栖息地和幼体

补充的影响，以及评估他们的禁捕区是否有助于提高周边捕捞区域的生产力。这些年度评估使得联邦渔业总会持续

持有海洋管理委员会MSC对刺龙虾的认证资格。 

每个合作社支出成本包括专属权费，每艘渔船的注册费和联邦渔业总会的会员费。此外，每个合作社都为自己

的监管项目提供资金，并赞助种群评估数据收集（Leal et al., 2008）。墨西哥政府通过派遣一位国家渔业科学研究所

的科学家来协助目标鱼种的年度评估，而合作社则提供所需的人力。 

 

 

行动第7步 
 

 

评估管理绩效和创新 
 

在该计划20年的历史中，联邦渔业总会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生物、经济和社会目标。鉴于这些体现在种群资源

评估展现出来的成功，其专属权在2012年得到了续约（墨西哥日报，2012）。此外，捕捞份额管理项目帮助联邦渔

业总会成为第一个获得海洋管理委员会MSC认证的小规模渔业。 

共同管理模式的安排使联邦渔业总会合作社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应变化并不断创新和提高项目表现。自从 初

建立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以来，联邦渔业总会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改进限额捕捞的设计。合作社自发实施禁渔区

，以提高目标种群的生产力并保护脆弱的物种，如鲍鱼。此外，联邦渔业总会一直协调合作社之间的管理，这对于龙

虾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分布于所有10个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McCay et al., 新闻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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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合作社也进行了创新以提高系统的经济效益。 位于塞德拉斯岛上的Pescadores Nacionales de Abulón合作社

，拥有自己技术先进的加工厂，能以多种加工方法处理新鲜鲍鱼（整个处理、分切处理、腌制、研磨等）（

Cooperativa Pescadores Nacionales deAbulón，2012）。 合作社的商业成功极大地帮助了这些岛屿社区，并为当地的

渔民带来了经济效益。 

尽管项目取得了经济繁荣和健康的资源水平，现实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外部人员的非法捕鱼时有发生，尤其

是龙虾和鲍鱼等种类。2005年，非法捕获的鲍鱼总数约为官方渔获量的27％，价值约500万美元（Castillo, 2012）

。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持续不断的创新和在执法方面的投资。 总体而言，联邦渔业总会通过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为小规模渔业管理提供了一个典范，并且保持了一个具备适应能力的共同管理体制，能够解决当前和未来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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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多物种，团体分配， 

         基于水域，不可转让 

 
日本共同渔业权制度是一个综合性的捕捞份额管理项目，通过向捕捞的合作社分配受保障的区域或渔业

水域使用权（TURFs），管理日本辽阔海岸线沿岸的近海渔业。该制度随时间而不断演化，是通过合作社网

络管理移动的近海物种的典范。该项目是基于协调的共同管理制度，涉及从联邦到地区一级的各级治理。该

计划设计尤其推动了渔民开发的创新方法，包括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TURFs）（与合作社）内外之间的协

调，统筹提高经济效率和资源可持续性的相关捕捞安排。 

 
 
 
 
 

日本沿海渔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由当地渔民组织（即现在所谓的“渔业合作协会”，FCAs）负

责管理。现行制度于1949年获得正式认可，渔业合作协会被授予海洋TURFs专属使用权。渔业合作协会与日

本农林水产省（MAFF）、县政府及专业渔民协会（称为“渔业管理组织”，FMOs）共同管理沿海渔业。日

本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覆盖大部分国家海岸线，其中包括1057家渔业合作协会（JF Zengyoren，n.d.）

和1738家渔业管理组织（Makino, 2011）。 

联邦政府在该计划下建立了7个年度捕捞限额来管理8种鱼类物种：日本沙丁鱼（Sardinops melanostictus）

、竹筴鱼（Trachurus japonicus）、秋刀鱼（Cololabissaira saira）、狭鳕（Theragra chalcogrammus）、太平洋

褶柔鱿（Todarodes pacificus）、雪蟹（Chionoecetes opilio）、日本鲭（Scomber japonicus）和澳洲鲭（

Scomber australasicus）。后两种物种按照同一个捕捞份额进行管理。所有捕捞限额将被划分和分配给特定的渔

业合作协会。个体渔业合作协会和渔业管理组织可以对其它物种自行实施捕捞限额，同时对联邦管理的物种实

施更严格的捕捞限额。2009年，日本海洋渔业上岸量约达到130万公吨，渔业价值预估达到43亿美元（日本统

计局，2013）。 

日本共同渔业权制度 

项
目
设
计
特
点 

概
要

捕捞份额管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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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份额的历史 
 

 

 

日本在当地管理小规模海洋渔业方面有悠久历史，为当前的捕捞份额管理项目奠定了基础。 从十八世纪初开始，

当地渔民便被授予海洋资源专属使用权（Yamamoto, 1985）。 为保护沿海地区免受外部捕捞压力，渔业协会得以成

立，这些有组织的团体便是渔业合作协会的前身。1901年，明治《渔业法》为这些渔业协会提供了 初形式的沿海

渔业专属权。 20世纪30年代，随着大多数沿海渔船的机动化，沿海鱼类资源的捕捞压力随之增加。过度捕捞及渔民

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沿海渔民与工业拖网渔船之间的冲突开始出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为1949年《渔业法》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将现有权利和共同管理职责正式授予给渔业合

作协会。《渔业法》建立了层层嵌套的分级治理层级，共同管理海洋资源（图1）。在国家一级，日本农林水产省

被授权管理捕捞权和许可证制度以控制捕捞压力（Makino, 2011）。渔业法规，包括禁渔物种、大小限制、禁渔区

域、禁渔期和渔具限制，授权给39个沿海县政府（类似于州）。县政府负责向渔业合作协会发放捕捞许可证和专属

共同渔业权（TURFs），渔业合作协会必须遵循国家和县政府机构法规。高度洄游的物种由广域海区渔业协调委员

会管理，该委员会由县级的代表组成。20世纪80年代初，渔业管理组织开始形成，以完善共同管理制度和支持渔业

合作协会创新（Uchida and Makino, 2008） 

 
 

绩效表现 
 

 

实施近65年后，该项目建立的分级治理制度提高了鱼类种群的可持续性并加强了渔民在管理过程中的作用，明

显加强了沿海渔业管理。该制度还推动了渔民创新，授权渔业合作协会在其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制定和实施

适合当地日常运营的其它法规（Ruddle, 1987）。然而，生物、经济和社会结果因不同的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而异，

其中一些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表现优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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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渔业共同管理制度 
 

   
 
  

1. 国家政府 
日本农林水产省 

管理渔业权和许可证制度。根据日本水产厅和日

本水产科技厅的建议设定捕捞限额。 
 

2. 广域渔业协调委员会 
管理和协调高度洄游的物种. 

 
3. 县政府 
管理沿海渔业和实施区域渔业条例。 向渔业合作

协会分配共同渔业权。 

 

4. 渔业合作协会 
管理共同渔业权（TURFs），为成员制定正

式的捕捞规则，与国家和县政府进行协调。 
 

5. 渔业管理组织 
协调渔业合作协会内外的渔业、渔区和/或渔

具类型，建立额外的捕捞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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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第1步 
 

 

确定项目目标 

 

1949年《渔业法》特别确立了针对沿海渔业的现有关键项目目标（Miki and Soejima, n.d.）： 

 保护小型沿海渔民免受外部捕捞压力 

 促进渔民高度参与管理过程 

 将社区知识纳入管理决策 

为了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1949年《渔业法》规范了沿海自然资源管理，将有保障的专属权分配给现有渔

业合作协会，并对这些合作社的运营进行了规范。 

1996年《关于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及管理法》确定了更多的目标。该法特别呼吁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现国

家生产力、资源保护和管理目标，包括为8种物种引入总可捕量（TAC）制度（Makino, 2011）。 

为了补充国家目标，各渔业合作协会和渔业管理组织也确定了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随生态、资源可利用

性和其他当地条件而异。 因此，渔业合作协会根据其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及其成员间发生的 紧迫问

题确定优先管理目标。渔业合作协会的目标通常包括有效利用渔场、恢复资源、增加收入、可持续经营和维持

稳定的鱼价（Yadava et al., 2009）。 渔业管理组织可以根据物种、水域情况或渔具类型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目标，

使其更加具体。例如，陆奥湾促进海参资源利用委员会（一家渔业管理组织）旨在可持续地管理海参种群，并

代表渔民开展加工和营销活动（Matsuo, n.d.）。 

 
 

行动第2步 
 

 

确定并量化可管理的资源 
 

捕捞份额管理项目是一个涵盖多物种的项目，负责管理8种重要商业物种。1997年，联邦政府推出了国家

捕捞限额制度和总可捕努力量（TAE）限制制度。 政府为需要保护的或是国外渔船捕捞目标的8种物种的19个

种群设定了7个捕捞限额。种群评估和允许的生物渔获量计算每年由县研究站和日本水产科技厅进行，并建议

国家设定的捕捞限额（Nishida, 2005）。国家设定的捕捞限额会再划分和分配给渔业部门，包括渔业合作协会。

这些捕捞限额可以根据社会经济条件进行调整，这种做法招致了科学界的批评（Nishida, 2005; Takagi & 

Kurokura, 2007; 可持续渔业伙伴关系，2013）。 

许多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还管理很多其他物种，包括海藻、定栖贝类（蛤、贻贝、海胆、鲍鱼和虾）、中

度移动的底层鱼（比目鱼和岩礁鱼类）和洄游性鱼类（鲭鱼、鳕鱼和鲱鱼）。沿海渔民使用各种类型的渔具

（Uchida, 2007）。由于只有8种物种受到政府设定的捕捞限额的管理，渔业合作协会负责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项目范围内的任何其他物种制定管理措施。 渔业合作协会和渔业管理组织有权自行对管理物种实施捕捞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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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有些渔业合作协会和渔业管理组织会选择这样做。县研究站可协助渔业合作协会开展种群评估和设定有科

学依据的捕捞限额。2003年，30％的渔业管理组织对一些其他物种采取捕捞限额，超过15％的渔业管理组织采

取种群评估和捕捞限额措施（Uchida & Makino, 2008）。能力有限和仅能获取有限科学数据的渔业合作协会可

以实施日常或季节性限额来管理死亡率。这些管理措施提交给海洋渔业协调委员会（此委员会是由渔民代表、

学者和公益代表组成的咨询机构）进行批准（Makino, 2011）。 

合作社自愿在沿海地区建立了1000多个海洋保护区（Yagi et al., 2010）。 许多海洋保护区被指定为禁捕

区以保护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种群。例如，被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可持续和管理良好的渔业组织 

- 京都底拖网渔业联合会（KDSFF），为关键的雪蟹栖息地和季节性产卵保护区指定了永久禁捕区。这些禁

捕区约占KDSFF渔区的19％（Makino, 2008）。 类似地，针对樱花虾（Sergia lucen）的樱花虾捕捞协会在产

卵季节对其目标种群实施禁捕（Uchida, 2007）。 

 

 

行动第3步 
 

 

确定有资格的参与者 
 

捕捞份额管理项目旨在确保当地社区和渔民继续获得渔业资源，同时促进他们积极参与管理。为了实现这

些目标，共同渔业权仅分配给现有的当地渔业合作协会，而不是渔业合作协会个体成员（Uchida & Makino, 

2008）。 为了享有份额分配的资格，渔业合作协会必须至少有20名成员，并且必须包括渔业合作协会地理区域

内的大多数渔民。 

国家政府还对渔民成为当地渔业合作协会成员提出了 低要求。渔业合作协会成员必须具有捕捞经验，不

能有任何渔业违规行为，不能拥有其他渔业权（Hirasawa, 1980）。渔业合作协会成员还必须是社区居民，并且

每年在一定天数内（ 低天数范围：90-120天，取决于具体渔业合作协会章程）从事商业渔业活动（Makino, 

2011）。制定这些要求是为了防止来自社区以外的个人和非活跃的渔民合并权利（Ruddle，1987）。 

渔业合作协会有权调整新进入者的资格条件。渔业合作协会允许渔民进入渔业的 常见方法是作为渔业合

作协会渔船船员通过试用期（Uchida, 2007）。 

渔业合作协会是获得政府授予的共同渔业权及被授权管理沿海渔业的合法实体。相比之下，渔业管理组织

通常是由具有相同渔业或渔区的渔民团体建立的，并且可以认为是某一渔业合作协会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

目内符合条件的团体。渔业管理组织是渔民的自愿性的自治团体，但已经演变为适应渔业相关社会和生物特征

的协调管理组织。联邦政府不对渔业管理组织的运作制定法律规定或规则。渔业管理组织通常采用比渔业合作

协会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捕捞限额规定、捕捞努力量控制、捕捞协调、监测和放流（Uchida and Makino，

2008）。 这些规则通常与成员的渔业合作协会规则协调制定，且不相互矛盾。虽然渔业合作协会并不强制需要

有渔业管理组织，但许多渔业合作协会与渔业管理组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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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第4步 
 

 

决定专属权 
 

1949年的《渔业法》规范了可追溯到18世纪的非正式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Yamamato, 1985）。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大小基于当地社区的地缘政治边界，包括每个区域内的渔业。合作社被授予10年在

指定区域共同管理和专门经营的权利。 渔业合作协会必须向海洋渔业协调委员会申请更新渔业权。权利更新取

决于渔业合作协会是否有效管理了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资源并遵守了渔业法规。 

各渔业合作协会将决定如何在其成员之间分配其获得的捕捞权。并非所有渔民都可以进入整个渔业水域使

用权管理项目的区域。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的一些区域可以为个人和/或团体保留和专门使用。例如，在

八重山渔业合作协会，渔民根据渔业类型和居住地点进行分组。采用季节性抽签方法为各组分配捕鱼点

（Ruddle, 1987）。 或者陆奥湾促进海参资源利用委员会为所有符合条件的渔船平均分配捕捞限额。每艘渔船被

分配到四个捕捞组中的一组，它们将决定允许海参捕获天数。渔船将获得每日捕捞限额（Makino, 2011）。 

为了实现该计划的社会目标，《渔业法》禁止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转让、租赁、贷款和抵押。个体

渔业合作协会和一些渔业管理组织有权力和责任决定其成员的捕捞专属权分配和可转让性的规定。由于可转让

性规则由个体渔业合作协会和渔业管理组织决定，日本不同沿海地区的份额交易和使用限制有所不同。许多渔

业合作协会允许同一渔业合作协会的亲属或继承者继承捕捞专属权（Ruddle, 1987）。 渔业合作协会通常不允许

成员将他们的捕捞权转让给另一渔业合作协会。转到另一渔业合作协会的渔民将需要满足在新区域进行捕捞的

基本资格要求（H. Uchida，个人沟通，2012）。 

 

行动第5步 
 

 

分配专属权 
 

根据1949年《渔业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近海合作社将获得基于配额和水域的专属权，称为“共同渔业权

”（也称为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权利）。共同渔业权仅授予给渔业合作协会。渔民必须是某一渔业合作协会

成员才能成为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当某一渔业合作协会获得批准并且县政府向其正式发放“共同渔业权”，各渔

业合作协会将获得国家配额管理的8种物种下一定比例的年度捕获限额。尽管分配比例基于渔业合作协会成员的

渔获量历史记录，但政府既不分配也不核算单个渔民的捕捞限额。相反，捕捞限额将由合作社进行管理，渔业合

作协会则负责确保其成员遵守相关捕捞限额（H. Uchida，个人沟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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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第6步 
 

 

建立相应管理体制 
 

捕捞份额管理项目依赖于国家、区域和地方组织之间的协调共同管理。国家政府负责制定关键物种的捕捞限

额，确保全系统的合规。县政府则负责分配专属权，并确保在地区一级的协调。渔业合作协会有责任确保遵守其

获得的捕捞限额，并有权在其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内制定和实施适合当地日常运营的其它法规，作为联邦渔

业管理的补充（Ruddle, 1987）。 

渔业管理组织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国家政策和发展的需要，它的出现，旨在完善共同管理制度和促

进渔业合作协会创新（Uchida和Makino, 2008）。渔业管理组织由渔业合作协会渔民团体组织起来，目的是为特定

渔业、渔区和/或渔具类型制定共同商定的渔业管理战略。渔业管理组织包括单一的渔业合作协会 、渔业合作协会

成员的子团体（例如，拖网渔民）或由多个渔业合作协会（覆盖更大的区域以更好地管理洄游种群）组成

（Uchida, 2007）。 常见的是，渔业管理组织位于渔业合作协会基础设施内。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管理制度很大程度去中心化，是由渔业合作协会和渔业管理组织执行。成员协定

界定渔业合作协会规则和责任的合作社章程，包括内部治理和管理制度。 他们将章程提交给县政府进行审批和正

式化。 各渔业合作协会制定的规则鼓励成员合规（Yadava et al., 2009）。 渔业合作协会的其它功能包括运营批发

市场、集体采购和提供金融服务（贷款和信贷）。 

渔民主要在当地批发市场上出售渔获物，渔业合作协会工作人员会核算渔获量，并为县政府机构编制报告

（Makino, 2011; H. Uchida，个人沟通，2012）。 如果渔民直接将渔获物出售给零售商或餐馆，他们必须向渔业合

作协会工作人员报告渔获量记录（M. Makino，个人沟通，2013）。 

当地渔业合作协会或渔业管理组织需要处理日常执法，包括渔业法规和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边界。违规

行为通常在渔业合作协会或渔业管理组织内部处理，无需涉及第三方或政府当局。各合作社的处罚力度依据违法

的严重性各不相同。当政府对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进行更新时，会评估管理的熟练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政

府当局主要处理不合规问题。 

各渔业合作协会的运营成本通过一个收费制度来支付，该收费制度征收批发市场3-5％的总销售额。行政管理

费用也可以通过直接销售海鲜来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渔业合作协会将从其批发市场中购买海鲜并转售给当地消

费者（H. Uchida，个人沟通，2012）。 

渔业管理组织通常在渔业合作协会基础设施内运营，因此其启动成本较低（H.Uchida，个人沟通，2012）。

运营和管理成本的额外征收将基于单个渔业管理组织进行确定。 例如，樱花虾捕捞协会根据固定公式征收和向成

员分配收入。这个公式是从总收入中扣除冰块和储存成本、3％的手续费和1％的港口费（Uchida，2007）。剩余

收入则将平均分配给所有协会成员。 

132 



133

 

 

 

行动第7步 
 

 

评估管理绩效和创新 
 

实施共同渔业权制度的目的是使渔民参与管理过程并保护他们免受外部捕捞压力。实施约65年后，该计划

已经实现并超越了这些目标，并建立了一种共同管理制度，允许在相关层面上实施管理，促进当地渔民创新，

进而改善渔民及其社区的沿海渔业。 

该计划的特点之一是通过各级政府实体实施有效的共同管理，实现了适当规模的精细渔业管理，使渔民能

够将当地渔业知识和专长纳入管理过程。这突出表现在渔业管理组织的发展上，这些实体 初不是通过立法，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而成立的，目的是协调适当生物规模鱼类种群的管理。渔业管理组织的成立减少了

冲突，促进了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协调（Yadava et al., 2009）。渔业管理组织还允许渔民管理渔业合作协会领地之

间的跨界种群，这是由渔民将社区知识纳入管理决策的能力演化而来的一个特征。 

渔业合作协会很少超出其捕捞限额，捕捞份额制度在确保上岸量不超过联邦设定的捕捞限额方面是不可缺

少的。尽管在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有很好的合规性，但以捕捞限额管理的8种物种的当前状态好坏不一6。这

可能是由于海上捕捞船队的捕捞限额超额，或由于社会经济原因而提高捕捞限额的政治压力导致（Makino，

2011；可持续渔业伙伴关系，2013）。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确保适当设定捕捞限额及所有部门的良好合规。 

海洋渔业协调委员会每十年会评估渔业合作协会的运营和管理方法，及其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管理

成效。如果渔业合作协会未有效管理其沿海渔业，海区渔业协调委员会可以撤销给其分配的共同渔业权。个体

渔业合作协会 也可以选择对其生物和社会影响开展自己的年度评估。例如，Kaiwuchi-machi 渔业合作协会与当

地社区合作开展年度种群评估和社会评估。社会评估将确定海参渔业和品牌化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包括就业和

旅游机会（Makino，2011）。 

渔民和合作社在项目中也采用了创新的管理办法。这体现在合作社内部与合作社之间越来越普遍的集中安

排，其中集中了捕捞努力量、成本和/或收入。可以制定和调整此类管理措施，以促进成员和邻近合作社之间更

好的协调，增加利润和改善种群状况等。日本成功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通常将高水平的合作行为（如集

中安排、协调等）纳入其管理过程以实现生物、社会和经济目标（Makino & Sakamoto，2001; TQCS国际企业有

限公司，2008; Makino, 2011）。例如，KDSFF的成功与自愿减少雪蟹捕捞允许天数以及渔业管理组织建立的永

久禁捕区（增加捕获单位努力量和上岸量价值）有关（Makino & Sakamoto，2001; TQCS 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2008）。集中安排具有社会、财政和管理优势，因此集中安全这种方式的使用持续增加。共同渔业权制度的建

立，使得为渔民提供专属权的所有这些创新都成为可能。 

 

 

 
6  日本政府已经确定鲐鱼、沙丁鱼和狭鳕种群量较少；竹荚鱼和雪蟹种群量中等；秋刀鱼、澳洲鲭和日本鱿种群量较高（Makino，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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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目标并不是建立共同渔业权制度的一项优先目标，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允许渔业合作协会和

渔业管理组织共同管理提高了其沿海渔业的盈利能力。例如，KDSFF显示上岸量价值和每单位努力量收入有所

增加。 此外，由以促进海参资源利用的目标的渔业管理组织委员会管理的海参单价自2003年以来稳步提高

（Makino, 2011）。 

即使一些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的表现可能优于其他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日本沿海渔业的渔业水

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和共管理制度是本地化解决方案的一个平台。日本共同渔业权制度取得的成功正在全球范围

内传播，并获得了那些寻求更有效的管理的小型渔业人群的关注。通过支持 佳的方法和分享经验教训，合作

社将从他们的集体经验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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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将传统性海洋保有制融入正式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特别是在太平洋岛国中，社区一直有使用传统海洋占用

制管理海洋资源的历史，并对传统渔场行使专属权。然而，

在许多情况下，随着社会、经济和管理的不断变化，这些制

度渐渐被削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过时了。就传统保有制

在今天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将它们纳入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

项目应该是有价值的。 

传统保有制度为以社区社会和文化习俗为中心的渔业管

理方法提供了一个框架。社区领导人通常实施和执行永久性

和临时性的区域关闭、捕捞工具限制、物种特定规则、保护

产卵场和其他对渔获的控制。但这些规定的效果没有得到很

好的理解，各社区之间的规则也存在差异。然而，在许多情

况下，这些基于社区的管理措施，可以从以下方面体现其有

效性：保持几十年的种群资源、能证明传统的管理方法保护

了当地鱼类资源的证据 (Cinner et al., 2005) 以及社区自身的观

点认为管理很成功 (Johannes, 2002)。 

治理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削弱了传统保有制 

(Aswani, 2005)。当地原先的经济条件下催生了传统保有制度

，即捕鱼是为了个人消费和本地交易。随着这些区域的经济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保有制的从业者介入了新的交易市

场。这一转变使得从业者的动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

可以通过捕捞远超当地即时消费需求量的渔获物来获得更多

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非法捕捞和过度捕捞的行为可能大

大增加。此外，对渔具和船只技术的改进，使社区更难保护

其水域不被外来船只进入(Dahl, 1988)。城市化、人口增长和

其他竞争性海洋用途也干扰了传统的保有制 (Bryant-Tokalau, 

2010)。 

在传统海洋保有制存在的情况下，或许更容易实施渔业

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如果有可能，传统海洋保有制应该并

入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 (Aswani, 2005)。将现有的传统规

则并入到正式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中可能比从头启动

需要更少的资源，并将减少传统规则和管理项目的正式规定

之间冲突的可能。 

        成功地将传统海洋保有制纳入正式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

理系统需要依靠保留使原先的传统保有制度的成功要素，同时

还需引进能增强传统管理的机构(Dahl, 1988)。保持已明确的社

会群体和该群体所确定的传统占用区域之间的现有联系，能使

正式的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获得 大的成功。这可能包括

保护或加强社区组织，并正式承认社区领导人的权威。正式的

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应该根据参与者对传统边界的认识和

观念来明确定义边界(Dahl, 1988)。面对改进的渔业技术和社会

经济变化，渔业水域使用权管理项目还应加强社区以提高其管

理资源和保护其水域的能力(Dahl, 1988)。参与者必须认识到保

护资源的收益，才能继续参与资源管理。管理海洋渔业资源的

益处可以通过社区教育来传达，通过提升渔业产品价值的方法

也可以增加管理的收益。 

维持和加强传统管理规则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确保传统的海

洋保有权得到法律的正式承认。法律承认传统海洋保有权使社

区能够将外来捕鱼者抵挡在其捕鱼区之外。正式的法律可以通

过承认村的自行规定并把其归入法律章程，同时恢复村领导人

行使其传统管理的能力来加强传统保有权(Johannes, 2002)。将

传统规则转化为正式法律是一种挑战。管理者可能会花费大量

的时间来绘制传统的边界图，并通过将他们的规则正式化为法

规来指导乡村(Johannes, 2002)。 终，正式的渔业水域使用权

管理系统不仅符合传统的管理方式，也能加强并提升这些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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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设计参考资源推荐 

 
Airamé, S., Dugan, J. E., Lafferty, K. D., Leslie, H., McArdle, D. A. and Warner, R. R. (2003). Applying ecological criteria to 

marine reserve design: a case study from the California Channel Islands.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13(1) Supplement, S170-
S184. Available at http://www.escholarship.org/uc/item/2208z0f0 

Costello, C. and Kaffine, D. T. (2009).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spatial property-rights fisheri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54, 321-341. Available at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467-
8489.2010.00495.x/pdf 

Gaines, S. D., White, C., Carr, M. H. and Palumbi, S. R. (2010). Designing marine reserve networks for both conservation and 
fisheries management. PNAS, 107(43), 18286-18293. Available at http://www.pnas.org/content/107/43/18286.full.pdf+html 

Green, A., White, A. and Kilarski, S. (Eds.) (2013). Design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 networks to achieve fisheries,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objectives in tropical ecosystems: a practitioner guide. The Nature Conservancy, and the USAID Coral 
Triangle Support Partnership, Cebu City, Philippines. Available at 
http://www.earth2ocean.com/pdfs/MPA%20Practitioner%20Guide%20Final%207Mar13_1763.pdf 

Halpern, B. S. and Warner, R. R. (2003). Matching marine reserve design to reserve objectiv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270, 1871-1878. Retrieved from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691459/pdf/14561299.pdf 

Halpern, B. S., Lester, S. E. and Kellner, J. B. (2009). Spillover from marine reserves and the replenishment of fished stock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36(4), 268-276. Available at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bstract_S0376892910000032 

Partnership for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Coastal Oceans (2007). The Science of Marine Reserves (2nd ed.). Available at 
http://www.piscoweb.org/publications/outreach-materials/science-of-marine-reserves/smr-booklet-versions 

Rassweiler, A., Costello, C. and Siegel, D. A. (2012).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value of spatially 

optimized fishery management. PNAS, 109(29), 11884-11889. Available at 

http://www.pnas.org/content/109/29/11884.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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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ssary 专业术语表
 

负责任渔业（Accountable）——参照“捕捞份额管

理项目”的特征，参与者的渔获量应遵守分配给他们

的总渔获量份额并且/或遵守其他相关的捕捞死亡率

控制措施。请参照“海盐”（SEASALT）。 

所有资源（All sources）——参照“捕捞份额管理项

目”的特征，份额应包括所有鱼类资源的捕捞死亡率

(包括上岸的和丢弃的)，且二者之合不超过其渔获量

限额或其他关于对捕捞死亡率的控制措施范围。请参

照“海盐”（SEASALT）。 

分配（Allocation）——将确定的渔获量份额分配给

个人或团体。 

年度分配量单位（Annual allocation unit） (同:配额

磅数) ——用来确定每个参与者每年允许捕捞的渔获

量的措施，通常被定义为总重量。它通常是根据参

与者所持有的渔获量限额的百分比例来计算的。在

基于水域面积项目中，单位是某个指定水域面积。 

基于水域的捕捞份额（Area-based catch share）—

—参照渔业水域使用权。 

生物功能单位（Biological functional unit）——指

在设计渔业水域使用权时，可自我维系的鱼类资源

或子资源分布的水域范围。 

 

兼捕渔获物（Bycatch） (同：副渔获物；非目标渔获物/
鱼种)——主要目标鱼种以外的鱼类，这些鱼类在捕捞目

标鱼种时被意外渔获，兼捕渔获物可能被保留或丢弃。

其出现丢弃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管制或经济原因 (NRC, 
1999)。 

渔获量（Catch） (同:收获物) ——捕鱼作业捕获的鱼类

总数量(或重量)。渔获量包括所有因捕捞行为杀死的

鱼，不是仅指上岸的鱼类(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未注

明日期)。 

捕捞核算 (Catch accounting)——根据渔民持有的份

额核对他们的渔获量，包括上岸和丢弃物。 

渔获物限制（Catch limit）(同：总可捕量) ——由科学数

据决定的可接受的捕捞死亡率水平。 

捕捞份额（Catch share） (同：捕捞份额管理项目) —
—一种渔业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把在某个分配的水域

的总捕捞份额的一部分捕捞专属权分配给个人或群

体。该项目设立了对捕捞死亡率控制措施，并要求参

与者对这些措施负责。  

共同管理（Co-management）——政府与资源使用

者分享权力的管理过程，每一方均授予特定的信息

共享和决策的权利和责任(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

织，未注明日期)。 

社区（Community）—— 在同一区域生活并在当

下进行实质互动的人群 (Blackhart et al., 2006)。 

集中度（Concentration）——衡量单个实体所持

有专属权的比例的。 

集中度上限（Concentration cap） (同:累积限

制) ——任何单个参与者或实体可以持有的专

属权和/或捕鱼的份额比例的限制。 

捕捞死亡率控制（Controls  on  fishing  
mortality）—— 一种管理措施来限制每年渔获

总量，例如渔获物限制、渔具限制、季节性和

区域性禁渔。当这些限制处于适当的水平，就

可以确保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 

 

 

 

合作社（Cooperative）—— 1.由渔业参与者组成的

团体,他们分得了确定的捕捞份额或确定的捕捞水

域，并共同管理其份额。2.一群人以某种方式共同

协作，进行活动。 

合作社捕捞份额（Cooperative catch share）——

一种捕捞份额类型，由一组或多组渔业参与者共同

分得了确定的捕捞份额或确定的捕捞水域,并承担

某些渔业管理责任，包括确保对捕捞死亡率的控

制。 

传统海洋保有制（Customary marine tenure） 
(同:传统的海洋保有制，习惯的海洋占用权) ——传

统的渔业管理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只有特定的当

地团体能够使用某个水域范围。传统当局和当地社

区成员共同承担决策、监督、执法和其他管理角色

(Ruddle，1996)。 

弃置（Discard） (同：常规性丢弃、经济性丢弃)—
—通常由于监管限制或缺乏经济价值，在卸货之前

放流或放回部分捕获物，无论是死亡或存活。(联合

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未注明日期)。 

 



143 

145

码头监测（Dockside monitoring）——在渔船上岸

时进行的监测活动，包括对上岸的渔获物称重或计

数、生物抽样和鉴定物种。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一种将主要的生态系统组合和服

务(包括其结构性的和功能的)纳入渔业管理的方法。

目标包括生物种群、物种、生物群落和海洋生态系统

的重建并维持其高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联合国粮食

与农业组织，未注明日期)。 

努力量（Effort） (同:捕捞努力量)——捕捞渔获物

所用的时间和捕捞能力。努力量单位包括渔具规

格、船只大小和马力(Blackhart et al., 2006)。 

基于捕捞努力量（Effort-based）——基于可用的总

捕捞努力量的比例或绝对数量确定捕鱼权，通常以

天数、笼数或拖网的网数来分配。基于以捕捞努力

量的项目不具备份额管理的资格。 

捕捞努力量单位（Effort unit）——捕捞努力量计算

单位，指在设计可转让的努力量分配计划时，以捕

鱼投入或投入集合，以及其使用的频率或持续时间

的设定来划分的单位。例如，在一个渔季中所使用

的鱼笼数量、拖网船拖网的长度或渔船出海的天

数。 

资格（Eligibility）——衡量个体或实体是否有资格

分配捕捞份额的标准或准则。 

执法（Enforcement）——确保遵守渔业法规的措

施，包括捕捞限制、渔具使用和捕鱼行为。 

专属权（Exclusive）——1.参照份额管理项目的特

征，把确定的特权分配给一个实体(个人或群体)，
且这种特权是明确认定并受法律保护的。请参照

SEASALT。2.只允许指的定参与者参与的项目或特

权，以确保该特权的持有者获得其利益并承担成

本。 

鱼类 (Fish) —— 一个统称，包括鳍鱼、软体动物、

贝类、甲壳类动物和任何被渔获的水生植物或动

物。 

鱼类种群资源（Fish stock）——在渔业作业中，在

某个水域或种群中捕获的生物资源。“鱼类种群资

源”的使用通常意味着特定的种群或多或少地与同

一物种的其他种群隔离，从而自我维持生存环境。

在特定的渔业中，鱼类种群资源可能是一种或若干

物种，也包括具有商业价值的水生无脊椎动物和植

物(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未注明日期)。 

渔业（Fishery）——由某个区域内的鱼类和渔民

组成，渔民以相似或相同的渔具设备捕捞相似或

相同的物种(Blackhart et al., 2006)。 

渔业信息（Fishery information）——开展渔业活动

所需的科学和遵守规则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

监测和自我报告形式来收集。 

渔业社区（Fishing community）——为满足其社会

和经济需要而长期高度依赖或参与渔业资源捕捞、加

工的社区，渔业社区成员包括渔船的船东、经营者、

船员和加工商(16 U.S.C. 1802)。 

捕捞努力量（Fishing effort ）(同:努力量)——在既定

的单位时间内，用于捕捞的某个特定类型的渔具的数

量 (例如，每天拖网作业的时间，每天的布钓的鱼钩

数量或每天拖网作业的数量)(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

织，未注明日期)。 

渔捞死亡率 （Fishing mortality ）(同:死亡率)——以

捕鱼方式造成的鱼类种群中数量减少的比率。捕捞死

亡率可以是年度报告或即时报告。年死亡率是一年内

鱼死亡的比例。即时死亡率是指在任何给定时间点上

鱼死亡的比例 (Blackhart et al., 2006)。 

团体分配（Group-allocated）——在份额管理项目

中，把其中的专属权分配给一个明确定义的群体，通

常是一个社区或渔业协会。 

捕获量（Harvest）——在某一段时间从某个水域渔获

并保留下来的鱼类总数量或重量 (Blackhart et al., 
2006)。 

个体捕捞配额 (Individual Fishing Quota, IFQ) ——捕

捞份额管理项目的一种类型，该项目把份额分配给个

体或实体。接受人一般是渔民，且份额不得转让。 

个体配额 (Individual Quota, IQ)——捕捞份额管理项

目的一种类型，该项目把份额分配给个体或实体。接

受人一般是渔民，且份额不得转让。 

个体可转让配额 (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 
ITQ)——捕捞份额管理项目的一种类型，该项目把份

额分配给个人或各个实体。接受人一般是渔民，且份

额是可以转让。 

个体分配（Individually-allocated）——在份额管理项

目中，把其中的专属权分配给个体或个体实体。 

 

投入控制（Input controls）（同：投入规定、基于投入

的规定、基于投入的控制、投入措施)——用于控制捕捞

时间、水域范围，以及捕捞种类和/或数量的对工具的管

理手段，以限制捕捞产量和捕捞死亡率。例如，限制渔

具的种类和数量，捕捞努力量、捕捞能力和休渔期(联合

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未注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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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量（Landings）——渔民把渔获物（数量或重

量）带到码头卸货，并报告上岸的地点。(Blackhart 
et al., 2006). 

限制（Limited）——参照捕捞份额管理项目的特

征，在科学合理的水平上控制捕捞死亡率。请参照

海盐（SEASALT）。 

捕捞日志（Logbook）(同:日志)——详细的，通常是

正式的、系统地在船上记录捕鱼活动。内容通常包

括关于渔获物和物种组成的信息、相应的捕捞努力

量和捕捞地点(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未注明日

期)。 

海洋保护区 （Marine reserve）（同：海洋保护区 
MPA）——海洋环境中的明确划定的地理空间，旨

在通过采用特别限制措施，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某

些方面，包括植物、动物和天然栖息地（Blackhart 
et al., 2006）。禁渔保护区是海洋保护区的其中一

种。 

大可持续产量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 在正常环境条件下能够持续从一个鱼类

种群资源中捕获的 大平均渔获量。 大可持续产

量经常被用作管理目标（Blackhart et al., 2006）。 

监控 （Monitoring）（同：渔获量控制）—— 收
集用于科学管理的渔业信息，包括设定捕捞限额

和评估鱼类种群资源、确保问责制，包括渔获量

核算和渔业执法。 

死亡率 （Mortality）—— 鱼类的死亡率，源自

若干因素，不过捕食和捕捞是主要原因。 

多鱼种渔业（Multi-species fishery）—— 可以同时

捕获多个鱼种的渔业。由于大多数渔具都没有比较

有效的筛选功能，所以大多数渔业都是“多鱼种渔

业”。多鱼种渔业经常指有目的地捕捞并保留不止

一个鱼种的渔业（NRC，1999）。 

禁渔保护区 （No-take reserve）（同：禁渔区）

—— 一个特定的海洋区域，在该区域中禁止捕

捞鱼和拿走其他资源。 

非目标鱼种 （Non-target species）（同：副渔

获物、意外渔获物）—— 意外被捕获的非目标

渔获物（Blackhart et al., 2006）。 

开放入渔 （Open access）—— 进入渔场捕捞没

有设限的条件（即,许可证限制、配额或其他措

施来限制单个渔民的渔获量）（NRC，1999 
年）。 

 

 

产能过剩（Overcapitalization）（同：过多产能）—

— 短期内，捕捞能力在短期内超出可允许渔获物的捕

捞和加工所需的水平。长期来说，捕捞能力超出确保

种群资源和保持渔业处于理想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水平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未注明日期）。 

捕捞过度 （Overfished）——鱼群处于低于科学界定

的目标生物量的状态（例如只达到了产出 大可持续

产量的生物量的一半）。 

过度捕捞 （Overfishing）—— 捕捞死亡率处于如果不

改变则将导致捕捞过度状态的等级。 

配额 （Quota）—— 在某个时期允许的鱼类的 大合

法上岸量。配额可以适用于整个渔场，也可以是捕捞

份额项目下的单个渔民的份额（Blackhart et al., 
2006）。 

基于配额的捕捞份额 （Quota-based catch share）—

—在捕捞份额管理项目中，将捕捞限额的确定份额分

配给个体或团体，并要求参与者对其份额负责。份额

的确定以鱼类的数量或重量为基础。 

配额份额（Quota shares, QS）—— 捕捞份额专属权

持有者可以捕捞的年度捕捞限额比例。 

捕捞竞争 （Race for fish）（同：德比式捕捞、奥林

匹克式捕捞）—— 一种捕捞模式，其特征是越来越多

的高效渔船以更高的速度进行捕捞，并且捕捞季节也

越来越短（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未注明日期）。 

适度规模 （Scaled）——参照捕捞份额管理项目的特

征，即渔业管理单元建立在合理的生态水平上，同时

考虑到当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请参见海盐

（SEASALT）。 

海盐 （SEASALT）—— 描述通常捕捞份额管理特征

的缩略记忆词（即：长久保障、专属特权、全源覆

盖、适度规模、负责任渔业、科学限定、灵活配

额）。 

部门（Sector）—— 1.渔业的具体部门，具备独特的

特性，如管理规定、渔具类型、捕捞地点、活动目的

或渔船大小。2.一种团体分配捕捞份额项目， 常用

于新英格兰。 

长久保障 （Secure）——参照捕捞份额管理项目的特

征，即参与者持有份额的年限长到足以使其能意识到

遵守制度能对其自身未来利益产生影响。请参见海盐

（SEA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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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持有者 （Shareholder）（同：专属权持有

者）—— 在采用捕捞份额的渔业持有确定份额的

个体或实体。 

单一鱼种渔业 （Single-species fishery）—— 渔民

仅瞄准其一种鱼种的渔业，不过一般都会不可避

免地意外捕获其他鱼种（Blackhart et al., 2006）。 

社会凝聚 （Social cohesion）（同：社会资本）—

— 人们用于谋生的社会资源（网络、团体成员身

份、信任关系、进入使用更宽泛的社会机构）（联

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未注明日期）。 

社会功能单位 （Social functional unit）—— 指在

渔业水域使用权（TURF）设计时，一群具有组织

并参与渔业管理能力的人。 

管理 （Stewardship）—— 考虑到未来后代福利的

负责的管理方式，如维持目标和非目标鱼种的数

量、保护野生水生动植物、保护重要栖息地、增强

生态系统复原能力。 

种群资源 （Stock）—— 某个鱼类种群的一部分，

通常有独特的迁徙模式、特定的产卵地点并且受特

定渔业管理。鱼类种群资源可被当作一个整体或产

卵种群资源。整体种群资源包括幼鱼和成鱼，按数

量或重量计；产卵种群资源指达到繁殖年龄的个体

的数量或重量（Blackhart et al., 2006）。 

可持续捕捞 （Sustainable fishing）—— 不会一代

接一代地造成或导致生物和经济生产能力、生物多

样性或生态系统结构和运行的负面变化的捕捞活动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未注明日期）。 

可持续捕获量 （Sustainable harvest）（同：可持

续渔获量、可持续产量）——假设环境条件保持不

变，在不逐年减少种群生物量的情况下，可被捕获

的鱼类的生物量或数量（Blackhart et al.,2006）。 

 

 

 

 

 

 

 

 

 

目标鱼种 （Target species）（同：定向渔业）—— 渔
民在特定渔业中主要瞄准的鱼种。目标鱼种包括主要和

次要目标鱼种（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未注明日

期）。 

份额的占有时长 （Tenure length of shares）——个体

或团体持有分配份额的时间。 

渔业水域使用权 （Territorial Use Rights for Fishing, 
TURF）（同：基于水域的捕捞份额）——在基于水域

的管理项目中，将特定水域分配给个体、团体或社区。

为了符合本《设计手册》中的定义，该水域的一个或多

个鱼种必须有相应的科学捕捞限额或其他捕捞死亡率控

制措施。 

总可捕量（Total allowable catch, TAC）（同：捕捞限

额）—— 针对一个鱼种或鱼类种群所提出的年度渔获

量的建议或规定（Blackhart et al.，2006）。 

总渔获量 （Total catch）—— 渔获物上岸量和弃置死

亡量之和（Blackhart et al., 2006）。 

可转让（Transferable）（同：可转让性、可交易）—

—参照捕捞份额管理的特征，即份额持有者可以买、卖

和/或租借捕捞份额。请参见海盐（SEASALT）。 

可转让努力量份额 （Transferable effort share）（同：

可转让努力量份额项目）——一种渔业管理制度，根据

渔业投入和投入的使用量设定努力量上限，将份额分配

给个体并允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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